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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背景和目的 

ES1.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委托开展了一次独立评价，用以确定粮安委

自 2009 年改革以来在实现总体目标和主要成果方面取得的进展。评价考察的时段为

2009 年 10 月到 2016 年 10 月。 

ES2. 评价目的获得主席团批准，并载于附件 A 的概念说明中，具体如下： 

a) 就粮安委作为多方利益相关方平台是否实现《改革文件》中概述的愿景及其预期

成果提供证据； 

b) 评估粮安委在何种程度上有效并高效地履行了《改革文件》中概述的职责，如果

履行了其职责，产生了哪些影响； 

c) 审查粮安委的工作安排，包括多年工作计划，以便评估决策过程和规划会如何影

响成效； 

d) 提出前瞻性建议，促使粮安委有效应对新出现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挑战，进一步强

化比较优势，加强在提升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领导作用； 

e) 促进开展多方利益相关方合作方面的学习，粮安委为此提供了一个可供推广的

模式。 

方法 

ES3. 评价主要采用定性数据收集方法，包括与关键知情人进行的半结构式访谈、

开展的焦点小组讨论，以及粮安委第四十三届全体会议的意见。这些数据通过证明

文件予以补充，主要是粮安委文件和常驻罗马机构、民间社会机制、私营部门机制

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文件。评价小组在评价过程中访谈了 364 人，其中 156 人的访谈

是在前往法国、约旦、巴拿马、菲律宾、塞内加尔、乌干达、和美国考察期间开展

的。评价涵盖了粮安委各主要架构。由于时间和预算等限制，无法一一访问各类利

益相关方，如联合国纽约和日内瓦总部的利益相关方。 

主要结论概要 

加强协调 

ES4. 粮安委在全球层面上被视作应对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以及实施粮食安全

和营养重点工作的重要机构。粮安委将营养问题纳入了职责范围并采取措施加强营

养工作；该领域人数众多，工作零散，充满了挑战。作为全球协调的主要平台，每

年一次的全体会议参会人数稳步增多，表明各方对粮安委工作愈加重视；但有人提

出关切，即众多的会外活动会冲淡全会，且注册参会的部级代表人数较少。粮安委

已采取措施加强与区域层面各项举措的联系，但在推动区域层面协调一致方面的作

用并未进一步发挥。国家层面现有多个围绕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国家协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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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粮安委与这些平台的联系并不紧密。《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战略框架》旨在

推动就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加强协调，但该框架的现有形式以及潜在使用者知晓度

低都阻碍其产生实效。 

加强政策趋同 

ES5. 粮安委推出了三个主要的政策产品，并基于高专组报告和政策工作进程提出

了 13 套政策建议。这些产品均由谈判进程产生。各利益相关方对政策趋同的理解水

平不一，就粮安委应如何促进政策趋同也有不同的视角。部分利益相关方认为，粮

安委在投入大量资源启动产品开发进程之前，应弄清楚想要通过某个政策产品或某

套政策建议实现哪些目标，以及这些政策产品或建议应当如何运用。 

强化国家和区域粮食安全行动 

ES6. 粮安委在促进为各国和各区域提供支持及建议方面的角色并不清晰，目前也

尚未接到国家和区域层面的请求。粮安委通过了国家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的绘图分

析工作，可帮助各国设计政策、战略和计划，但后续行动未被纳入粮安委议程或

《多年工作计划》议程。 

ES7. 粮安委为就《自愿准则》交流经验和最佳做法搭建了平台；此外，民间社会

组织开展的《自愿准则》回顾活动和编写的监测报告为此项工作提供了补充；粮安

委还批准了在国家和区域层面上开展类似活动的建议。 

ES8. 粮安委第四十届会议批准了关于监督职能的一整套综合建议。粮安委通过基

础《效能调查》对自身工作成效开展定期评估，但并未对主要产品和主要工作进程

的成果进行监督。行使监督职能方面进展受阻，这主要是因为各方对“监督”这个

词的本身理解不同，对监督职能看法不一。 

ES9. 《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是粮安委监督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主要是监督全

球范围内削减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状况的进展。最新推出的《世界粮食不安全状

况》将重点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 2 下两项具体目标的各项指标（2.1 和 2.2）。 

ES10. 《自愿准则》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上均有使用和实施；回顾活动中报告

的各项举措反映出实施方法不一，包括意识提高，建立多利益相关方平台，以及通

过冲突绘图分析、土地绘图分析和新的土地登记制度等途径脚踏实地地落实《自愿

准则》。 

改革后粮安委的运作 

ES11. 下表简要介绍了粮安委在六个主要职能领域内的绩效： 

职能 1：全球层面协调 粮安委每年召开全体会议，以此作为协调粮食安全和营养

问题的平台。代表人数和其他参会人员数量增多反映了

会议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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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 2：政策趋同 粮安委通过开发和批准政策趋同产品及政策建议来行使 

促进政策趋同的职能。主要的政策趋同产品（《自愿 

准则》）为多方采纳，但现在评估产生影响还为时尚早。 

职能 3：为各国提供支持及建议 各国或各区域未提出此类请求，故粮安委并未促进提供 

支持及建议。这项职能尚需进一步明晰，且粮安委应如何

具体推动支持和建议也不甚清楚。 

职能 4：国家和区域 

层面协调（II 期职能） 

粮安委在全会上试图同这些层面建立某种联系，但在区域

和国家层面上开展的外延活动仅限于主席参加粮农组织的

区域会议和其他区域活动。粮安委并未展开说明这项职能

的具体内容。 

职能 5：在各个层面加强问责并

交流最佳做法（II 期职能） 

粮安委通过全体会议特别活动为在全球层面上交流最佳

做法搭建了平台；但尚未开发相关框架，帮助各国和各

区域监督在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 

职能 6：建立全球粮食安全和 

营养战略框架（II 期职能） 

粮安委全体会议（2012 年）建立并通过了全球战略框架，

但框架知晓率低，且使用情况不明。粮安委正在对全球

战略框架进行评估，以期进行完善。 

主席团和咨询小组 

ES12. 主席团的角色似乎局限于僵化批准开放工作组提出并商定的建议。这主要是由

于主席团成员（也可能同时是开放工作组的主席）反对重新讨论经过漫长历程已达

成共识的协议，且推行变革可用的时间很短。粮安委内部对于咨询小组的理想构成

和席位分布存在意见分歧，并且向评价小组提交了若干项往往相互矛盾的建议。 

常驻罗马机构 

ES13. 常驻罗马机构在粮安委发挥重要作用，是粮安委咨询小组和全体会议的成员，

为粮安委提供技术/政策专业知识，为粮安委秘书处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为粮安委

推广各项结论和建议创造机会，支持国家层面使用粮安委产品，并为粮安委主席访问

各个国家和区域提供便利与支持。常驻罗马机构的会费中有38%是以借调高级别职工的

形式提供，有时这些职位空缺的填补会延误很久，对秘书处的稳定性产生了不利影响。 

秘书处 

ES14. 粮安委成员总体认为秘书处在支持委员会开展实质性工作方面卓有成效；但

评价发现，秘书处的当前架构和工作配置并不理想，主席与秘书处的关系也不甚明晰。

常驻罗马机构提供资源的不可预测性给粮安委秘书处的工作成效带来了风险。粮安委

秘书处以《粮安委年度进展报告》的形式对委员会的进程相关决策进行监督，该报告

在粮安委全体会议召开期间作为就《多年工作计划》进行讨论的背景文件；但评价

小组注意到，报告仅对最近一次全会做出的决策进行了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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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专组 

ES15. 2011 到 2016 年，高级别专家组（高专组）发布了 10 份报告，为粮安委各项

政策建议提供了参考。高专组报告的使用范围由粮安委拓展到了全球层面，联大会

议的相关决议也参考了高专组报告。高专组报告的推广工作主要由指导委员会在高

专组秘书处的支持下开展，指导委员会成员对于广泛宣传高专组报告方面（特别是

在国家层面上）资源有限提出了关切。 

民间社会机制 

ES16. 民间社会机制为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民间社会行动方创造了最大的组织空间，

支持就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召开会议、展开对话及协调意见。民间社会机制参与了

粮安委的所有主要进程。民间社会机制还以《自愿准则》使用和实施民间社会经验

综述报告的形式推动粮安委行使监督职能。粮安委成员肯定了民间社会机制对粮安委

顺畅运转做出的贡献；但也有部分成员和利益相关方对民间社会机制的运行方式提出

了批评。他们认为，民间社会机制被社会运动所左右，其他机构/组织－即国际非政府

组织－没有充分发出声音。有些群体认为他们在民间社会机制中没有空间，因而他们

的意见也未能传达给粮安委。尽管这些组织对民间社会机制提出很多批评，但他们

也表示民间社会机制是实现粮安委各项成果的宝贵机制，希望支持完善这一机制。 

私营部门机制 

ES17. 自 2010 年起，私营部门在粮安委全体会议中的出席率稳步上升。私营部门参

与粮安委闭会期间的工作，也组织召开合作伙伴论坛会议。与私营部门机制成员的

访谈反映出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个是私营部门机制成员认为他们提出的问题

未能与民间社会机制提出的问题获得同等水平的关注。第二个是私营部门机制的组

织和成员数量及多样性不断增大，故私营部门机制就其在粮安委咨询小组中的席位

数寻求与民间社会机制同等的地位。 

《多年工作计划》 

ES18. 受访对象出提出最多的问题是粮安委议程过于饱和，已经对工作绩效产生了

不利影响。各方强烈呼吁粮安委更加有效地为各项活动确定先后顺序，特别是要减

少工作流程的数量。当前的两年制《多年工作计划》时限太短，不能成为粮安委的

战略规划或框架。 

预算 

ES19. 评价研究发现，预算编制进程与《多年工作计划》的规划进程脱节，后者长

期供资不足。粮安委未制定资源筹措策略，资源筹措工作都是零敲碎打。粮安委业

务活动（包括各个工作流程）所需资源，以及高专组和民间社会机制的资源都不可

预测，给粮安委的工作成效和可持续性带来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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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宣传 

ES20. 交流与宣传活动的成效喜忧参半。全球层面对粮安委的认识有所提高，但国

家层面的认知度仍然很低。罗马总部与其他国家的沟通存在很多问题，且由于资金

短缺，宣传策略中的各项活动也并非都能落到实处。 

多利益相关方模型 

ES21. 粮安委在联合国系统中是一个独具一帜的多利益相关方平台。粮安委努力实

现包容，但工作中仍有一些重要的掣肘因素，如语言或缺少口笔译服务，无形中就

将部分人排除在政策讨论和谈判进程之外。评价提出了粮安委成为一个有效、包容

多利益相关方平台应当具备的关键成功因素。对照这些因素开展的评估表明，粮安

委尚有多个可以提升的领域。（见表 29） 

表 29：按照关键成功因素对粮安委当前状况开展的评估 

愿景及战略 

关键成功因素 粮安委现状 

愿景须清晰明确。 粮安委愿景包含多项内容，要反复读上几遍才能理解。 

平台内部和外部各方必须清楚

粮安委希望实现的目标。 

粮安委对希望实现的目标有明确阐述，但关于如何实现目标

却有很多分歧。外部各方不清楚粮安委想要实现哪些目标，

具体目标在未密切参与粮安委工作的外部各方看来并不明朗，

且外部各方也不能充分理解粮安委活动如何对粮食和营养 

领域的其他行动方形成补充并/或予以促进。 

目标应具体清晰，不能语焉 

不详。 

粮安委的总体目标足够具体；但三项成果却非常宽泛，不接

地气，也不易测量。可在成果表述中纳入近期和中期成果来

加以完善。 

选择关注度高的问题，将人们

聚拢到谈判桌前。 

粮安委选择了相关的粮食安全和营养议题，吸引各方参加 

全体会议。会外活动吸引很多人参与。 

最好选择一个会真正产生影响

的议题，而非安排很多影响 

平平的议题。 

粮安委试图侧重一或两个主题，但总是面临着增加议题的 

压力。 

保持灵活性，以便应对变化的

环境。 

粮安委不是一个灵活性很高的平台，对环境变化响应迟缓。

灵活性有限是政府间机构的固有问题。 

价值观 

关键成功因素 粮安委现状 

平台各参与方互尊互信。 粮安委各方相互尊重，遵守辩论和谈判规则。粮安委框架下

部分机构内部和机构之间信任度低。 

合作与共识的精神。 粮安委在决策进程中努力推进协商一致。各方同意将协商 

一致方法作为粮安委“开展工作”的途径。有些人对协商 

一致方法提出批评，认为这种方法导致粮安委刻意迎合多数，

不去选择那些可能产生争议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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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利益和视角不同，所有人

均应朝一个方向努力。 

粮安委平台的多数成员都希望粮安委顺利开展工作，实现 

既定目标；但就实现目标的途径却有各自的意见和视角。 

包容平台下设立的各个机构。 粮安委努力实现包容，但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并非所有的 

文件和会议都会安排口笔译服务，且资金状况不可预测， 

这些都削弱了包容性。 

所有人平等表达意见。 粮安委对咨询小组席位的分配是造成委员会内部关系紧张的

一个原因，有些参会人员认为他们在讨论桌上没有机会发出

平等的声音。平等的声音有很多种解释－有些人认为是席位

数量的平等，而其他人则认为席位分配应向受粮食不安全 

问题影响最大的各方倾斜。 

自由表达意见，无需恐惧或 

保留。 

粮安委成员和参会各方在平台会议上能够各抒己见；但在 

不同的小组会议中可能会有限制言论自由的做法。评价小组

不清楚成员和参会人员内部会议的情况。 

能力 

关键成功因素 粮安委现状 

影响联合国议程的领导能力。 影响联合国议程的责任似乎被推给了粮安委主席，粮安委 

内部似乎没有对于影响联合国进程的集体责任感。 

各个层面都有平台的倡导者。 各个层面、不同架构和机制对粮安委的倡导水平高低有别。

目前，民间社会机制在国家层面上积极倡导粮安委工作。在

全球层面上，成员国可以开展更多的倡导工作，特别是在 

常驻罗马机构的领导机构中和在联合国的各个平台上。常驻

罗马机构是在区域层面上倡导粮安委工作的最理想平台，而

在国家层面上也有更多可以共同开展的工作，以便支持各国

根据各自的国情调整粮安委产品，并支持各国使用这些产品。 

有精干的秘书处为平台 

提供支持。 

粮安委秘书处的结构存在一些缺陷，导致高级别职工能力 

运用不足。常驻罗马机构借调人员延迟到位以及供资的不可

预测都影响了秘书处的工作成效。 

各成员必须有能力在平台上 

开展各自的工作，并参与 

平台上的各个机制。 

粮安委各成员能力不均，故能力稍弱、资源较少的成员在 

平台中参与有限。 

系统和程序 

关键成功因素 粮安委现状 

必须制定清晰明确的程序。 粮安委要遵守粮农组织的《总规则》，其中包括粮安委自身

的《议事规则》。《议事规则》较为宽泛，没有具体要求，

给各方根据自己意图进行解读留出了口子。开放工作组和技

术任务小组等附属机构和特设机构目前遵从的程序性准则没

有文字记录，各个工作流程遵守的规则也不尽相同。 

程序灵活性。 作为一家联合国政府间机构，粮安委在程序方面灵活性有限。 

供资 

关键成功因素 粮安委现状 

供资必须足以实现目标。 粮安委供资不足，无法全面涵盖《多年工作计划》中为两年

度安排的各项活动，也未建立可持续的筹资模式。透明度可

以帮助捐赠方了解他们所捐资金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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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资必须可以预测。 粮安委供资不可预测，依赖捐赠方为工作流程活动以及民间

社会机制和高专组工作提供资金。常驻罗马机构职工借调的

延误也影响了工作的开展。 

宣传沟通 

关键成功因素 粮安委现状 

通过讯息宣传推动开展有意义

的对话，特别是在技术信息很

多的情况下。 

粮安委不能只关注全体会议，要制定出可以实施的外延战

略，包括传播通俗易懂的信息，确保最需要这些信息的各方

能够消化理解（即国家层面上）。 
 

结 论 

ES22. 本节介绍了评价小组的主要结论；为明朗起见，这些结论围绕主要评价问题

展开。 

主要评价问题 1.1：改革后粮安委在多大程度上加强了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全球

协调？ 

ES23. 结论 1：粮安委对加强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全球协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建立

了发挥全球协调作用的相关机制和进程。粮安委应对了职责范围之内的相关问题，

但由于缺少顶层战略，却未能充分凸显并运用在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比较优势。

《改革文件》是改革后粮安委的基础文件，但却不能作为战略文件指导行动。 

ES24. 粮安委是联合国系统内能够汇聚全球层面各类利益相关方提出准则和制定政

策建议的唯一平台，在此过程中非政府行动方可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但最终决定

除外。粮安委所有重要进程均有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参与，能够将高级别专家组

报告提供的证据作为决策参考。粮安委在联合国系统中可谓独具一格，但罗马总部

之外的其他各方仍对粮安委知之甚少。密切参与相关工作的各方认为粮安委正在应

对相关的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但由于在国家层面上知晓度低，粮安委在其工作的

“最终受益人”眼中可能并不相关。 

ES25. 迄今为止，粮安委应对了多类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很多此类问题也被其他

机构涉猎。这些工作主题相关且重要，但粮安委并不总是很清楚在某些问题上要努力

创造哪些增值。如，粮安委并未充分阐述在推动全球营养工作方面的愿景和战略。

粮安委对区域和国家层面上的工作协调贡献甚少，因其自身也未说明此类协调工作

应当如何开展。 

主要评价问题 1.2：改革后粮安委在多大程度上改进了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政策

趋同？ 

ES26. 结论 2：粮安委开发出了可能会在多个国家和区域实施的政策产品，对促进粮食

安全和营养问题政策趋同做出了贡献。如政策趋同段落结论所述，还要从政策趋同

产品应用和实施的角度来把政策趋同作为一项成果来进行评估。粮安委在全球层面上

就部分政策问题实现了趋同，但尚未将这种趋同转化为趋同产品的广泛运用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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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评价问题 1.3：改革后粮安委在多大程度上强化了国家和区域层面的粮食安全

行动？ 

ES27. 结论 3：在粮安委框架下，粮农组织、其他发展伙伴及民间社会就使用和实施

《自愿准则》向各国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建议，推动了国家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粮

安委在促进为各国和各区域提供支持及/或建议方面的角色尚不明朗，各国由粮农组

织和其他方面获得的支持并非是通过粮安委推动实现的。粮安委对各国实际需求知

之不多，也不了解区域和国家层面上现已建立的很多粮食安全和营养平台。此类信

息对于粮安委推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支持与建议不可或缺。粮安委在通过“监督”

《自愿准则》主题活动促进问责方面表现平平。粮安委的“监督”职能并不明晰，

在监督粮安委的主要产品和政策建议方面进展迟缓。 

主要评价问题 2.1：粮安委的六项职能、工作安排、管理制度及架构在多大程度上

推动了成果的实现？ 

ES28. 结论 4：粮安委行使自身职能，自 2009 年改革后已收获了很多产出；但工作

成效和效率还可以进一步提升；六项职能的发挥水平不一，据实现全面高效有效运

转还有一些缺口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ES29. 作为全球层面开展协调的平台，粮安委汇聚各类利益相关方就粮食安全和营

养问题开展对话；但至于这种对话是否强化了各利益相关方在国家层面上的协作行

动，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粮安委开发了一些政策趋同产品，其中一项重要产品

的使用已经有据可循。粮安委未能有效行使的职能包括： 

• 向各个国家和区域提供支持及建议。 

• 促进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协调。 

• 促进落实问责和交流经验。 

ES30. 关于粮安委应如何行使这些职能还有很多分歧。在为各国和各区域提供支持及

建议方面，粮安委最多只能发挥促进作用。粮安委是政府间政策机构，而非实施机构。

由常驻罗马机构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机构为各国和各区域提供支持与建议更加得当。 

ES31. 就粮安委在推动问责、促进经验和最佳做法交流方面的职能来看，粮安委迈出

了漂亮的第一步，即组织全球性会议分享经验和最佳做法。但关于粮安委应如何行使

监督职能以及要监督什么，粮安委内部仍有意见分野。粮安委既不能也不愿对数目

繁多的政策建议和政策产品在国家层面的实施情况开展深入细致地监督。定期回顾

和评价可能更加适当。 

ES32. 结论 5：主席团、咨询小组和开放工作组在确定粮安委议程及其工作内容方面

发挥关键性作用。咨询小组席位竞争激烈，目的是确保所有利益相关方都能获得充分

的代表，但这种情况已经威胁到了咨询小组的工作成效。民间社会机制和私营部门

机制在支持非政府相关方推进粮安委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两个机制均在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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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空间”，为所代表的组织发出声音。主席团－咨询小组联席会议是影响主席团

乃至全会决策的平台。因此，对于咨询小组席位的代表性和分配有所争议也就不足

为奇了。 

ES33. 结论 6：主席不仅要支持全体会议和主席团会议，还要在其他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包括同纽约联合国总部、各区域会议进行沟通及互动，以及应邀在罗马粮安委

之外的其他会议上以及在其他国家做出发言。《议事规则》规定主席职责不仅限于

主持会议，但对其他职能并未做出明确说明。主席在粮安委秘书处工作中扮演何种

角色也不清楚。 

ES34. 结论 7：总体而言，粮安委成员及各利益相关方认为秘书处有效行使了职能，

特别是在组织一年一度的粮安委全体会议等大规模活动方面成效突出；但常驻罗马

机构供资（很多是以实物形式，且对延误没有任何补偿）的不确定性却让秘书处的

稳定性和有效性面临严峻风险。粮安委秘书处的架构从一开始就没有详细规划，在

工作分配以及职工使用效率和效果方面均有很多问题。 

ES35. 结论 8：高级别专家组编制的报告涵盖了各类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粮安委成员

和各利益相关方总体认可高专组在提供科学建议、支持粮安委决策方面的重要性，

但高专组的潜力未得到充分发掘。高专组面临多重挑战，包括没有充足的资源来推动

工作开展。 

ES36. 结论 9：《多年工作计划》遵循了确定粮安委两年度优先重点的严格进程，但

未能有效限制最终获批的优先重点数量。粮安委秘书处、高专组和民间社会机制供

资和资源的不确定性给粮安委的工作成效和效率带来了不利影响。 

ES37. 结论 10：粮安委在宣传和外延方面成效欠佳，在国家层面上知晓度很低。民

间社会机制和私营部门机制在其各自范围内推动粮安委工作，提高各方对粮安委产

品和决定的认识。沟通方面的问题主要是罗马各代表团与国家层面各部委之间沟通

不畅，也要看常驻罗马机构在多大程度上将粮安委政策成果纳入国家层面的计划和

工作。 

主要评价问题 2.2：各项战略、工具、产品和建议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成果的实现？ 

ES38. 结论 11：粮安委几乎无法控制政策产品及建议的采用和实施情况，但可以通

过积极努力对此进行影响。若要各国有效运用粮安委的政策产品及建议，就要为其

提供战略和工具支持，还要提供实际引导，以便对粮安委产品做出因地制宜的调整。

但这些活动的开发和部署不在粮安委职责范围之内，需要常驻罗马机构、其他发展

伙伴以及民间社会机制和私营部门机制制定开发采用实施粮安委政策产品和建议的

策略及工具。《自愿准则》便是此类策略和工具的一个典范；但其他产品和建议尚

未取得如此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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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评价问题 2.3：利益相关方平台、互动和架构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成果的实现？ 

ES39. 结论 12：粮安委与全球层面的多个平台建立了联系，但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上

却没有此种联系。即便是在全球层面上，也有证据表明粮安委还是“固守罗马”，

并未与其他的全球性机构开展充分互动。随着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表现出兴

趣，这种状况可能会有所改观。粮安委尚未与区域层面的利益相关方平台建立强有

力的联系或运用这些平台的力量。评价发现，不同区域以及走访的各个国家中的很

多平台都未与粮安委开展过实质性互动。 

主要评价问题 3.1：多利益相关方平台在多大程度将不同的意见纳入了政策制定进程？ 

ES40. 结论 13：改革后的粮安委较之改革前包容了更加多元的行动方，特别是通过

民间社会机制和私营部门机制。但在确保粮安委实现真正包容方面仍然面临挑战。

口笔译服务提供不足（特别是针对重要的谈判进程和文件），以及粮安委成员和参

会人员能力不均都对参与粮安委进程造成了不利影响。民间社会机制和私营部门机

制仍处在向包容性机制迈进的过程之中，这些机制所代表的各种观点并不总能在咨

询小组的讨论中得以体现。世界农民组织表达了强烈的情绪，表示其成员组织认为

民间社会机制及私营部门机制均未代表其发出声音，呼吁“……要创建一个自主空

间，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1。 

主要评价问题 3.2：性别和青年人视角，以及土著居民和边缘人群在多大程度上 

纳入了整体工作 2？ 

ES41. 结论 14：粮安委已将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纳入议程，且青年人参与问题也比

过去获得了更多的关注。粮安委在工作中考虑了土著居民的利益，但土著居民相关

问题仍主要是由民间社会机制倡导，而非由粮安委整体牵头。 

主要评价问题 3.3：平台顺畅运行需要哪些必要的假设、因素和条件？ 

ES42. 结论 15：粮安委可在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下各项具体目标方面成为合作

与伙伴关系模型的典范；但粮安委作为多利益相关方平台顺畅运转仍缺乏一些因素

或条件。 

ES43. 成功的多利益相关方举措都有明确的目标和统一的主题，能将各利益相关方

汇聚起来，共同解决问题。粮安委的工作涵盖了多个粮食和营养问题，但却没有一个

可将各利益相关方团结起来的突出主题。“充足粮食权”是改革的一项驱动因素，

但除 2014年召开的 10年回顾活动和 2016年召开的民间社会机制－挪威活动外，粮安委

开展的各项活动却很少直接以此为重点。 

  

                                                        
1 世界农民组织写给评价小组的通函，2017 年 4 月。 
2 基于初始阶段提出的问题，评价对这几类人群给予了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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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44. 多利益相关方平台需要可预测的资源和稳定的核心团队。这两个条件在粮安委

都不具备，因此可持续性面临风险。行之有效的多利益相关方平台善于宣传愿景，

能够深入浅出地展现工作的技术方面。这个条件在粮安委也不具备。 

ES45. 利益相关方之间必须互尊互信。这个条件在粮安委还形成之中。人们并不是

因为相互信任才走到一起－而是通过一起工作建立信任。各利益相关方必须能感受到

他们可以平等表达意见，且不同意见在粮安委中能够体现平等的价值。在这一方面，

粮安委及其各项机制仍然面临挑战。有些群体认为自己被排斥在外，或他们的意见

没有得当同等重视。 

建议 

ES46. 评价小组提出了多项建议，同时也指出粮安委已在着手应对评价中提出的部

分问题。评价对所提建议安排了先后次序，但也希望粮安委明白，所有建议对于改

进粮安委的相关性、工作成效和效率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ES47. 建议 1 [参考：结论 1 和结论 2]：粮安委应要求主席团以《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为参考框架并参考高专组编写的重要及新出现问题文件，牵头制定战略计划/

框架，为粮安委的中长期工作提供指导。相关进程由主席团牵头推进，但同时也要

确保进程的包容性，能够容纳粮安委各成员和参会人员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应建立由技术任务小组支撑的开放工作组，负责开发制定规划/框架。 

ES48. 评价小组不会建议粮安委建立某种特定的规划安排，因为每个组织要根据自

身职责确定最为适当的方法。联合国系统采纳了基于结果的规划方法，建议粮安委

也将基于结果方法的原则纳入框架。常驻罗马机构采用的方法也很值得借鉴。粮农

组织确立了 10 年战略框架，并在此框架下设立了 4 年中期计划以及 2 年工作计划和

预算制度。农发基金建立了 10 年战略框架及 3 年中期计划制度，粮食计划署则是制

定了 5 年战略计划。 

ES49. 粮安委的规划时间至少应为 6 年，能够涵盖 3 个两年度，并应视需要审查和更

新。战略计划/框架不会取代《多年工作计划》，而是确定《多年工作计划》编制的

方向。《多年工作计划》反映的是粮安委在此时限内需要实施的各项工作活动。 

ES50. 战略计划或框架应确立粮安委的愿景和总体目标，以及数量有限的战略目标，

用以指引粮安委实现或推动实现总体目标。战略目标数量没有定数，但最好不超过

五个，并要辅以明确阐述的具体目标以及想要达成的结果或成果。粮安委要考虑实

现即期成果或结果的路径，评价过程中提出的示意性计划逻辑可为此提供指引。制

定战略计划/框架还会给粮安委创造机会，具体说明《改革文件》中提出的六项职能

以及行使这些职能的模式。图 1 以图形的方式介绍了战略计划/框架的示意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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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战略计划/框架的示意性内容 

 

ES51. 在开发制定战略计划/框架的过程中，粮安委应参考高专组即将发布的《重要及

新出现问题文件》以及其他全球行动方在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的动向，以便支持粮安委

突出优势，凸显自身增值。战略计划/框架要“脚踏实地”地扎根于实际：粮安委应

了解各国粮食安全和营养优先重点，以及当前和计划设立的各国家平台的情况。咨询

小组、常驻罗马机构及世卫组织均可就国家优先重点和国家平台提供相关信息。 

ES52. 建议 2 [参考：结论 9]：《多年工作计划》架构和进程应予以修订。《多年工作

计划》应参考并契合战略框架；另外，《多年工作计划》中的各项活动要与战略框

架下的各项结果或成果建立明确的联系。粮安委正在评估编制 4 年期《多年工作计

划》的可能性。粮安委在确保两年期固定预算方面尚面临困难，因而将《多年工作

计划》拓展为四年只能会形成一份很多活动无法落实供资的计划。而建立涵盖三个

两年度的战略计划/框架则会给粮安委带来中期视角。 

ES53. 《多年工作计划》应与预算编制进程挂钩，以便缩小长期存在的供资缺口。

粮安委在努力确保可持续供资的同时，也应安排工作的优先次序，简化工作流程，

并酌情对其他工作流程进行去重点处理。粮安委要在各工作流程的质量和数量方面

达成平衡，避免资源被过度摊薄。在粮安委全会进行报告的所有《多年工作计划》

均应包含一份做出承诺的预算，并对重点工作流程安排具体的预算分配。文件中要

说明，如无预算外供资，就不能启动其他工作流程。 

ES54. 建议 3 [参考：结论 9]：《多年工作计划》中各项活动的执行能力取决于可持续

的粮安委预算。主席团应采取以下措施确保粮安委获得可持续供资： 

(i) 主席团亟待制定资源筹措战略，同时辅以关于粮安委的简洁明朗的介绍，用以

吸引潜在供资伙伴。资源筹措战略应涵盖粮安委全体会议和各项工作流程、

高专组及民间社会机制。 
  

总体目标

战略目标
3

战略目标
2

战略目标
1

跨领域主题：如性别平等

结果或成果

实施模式

粮安委愿景

粮安委
价值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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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资金来源要实现多元化。应考虑私营基金会和私营部门，前提是没有利益冲突。

应拓展公共来源的捐赠方基础，向自改革后尚未供资的粮安委成员国发出吁请。 

(iii) 常驻罗马机构应以谅解备忘录的形式将捐款模式正式确定下来；也可与常驻

罗马机构沟通，请他们提高年度捐款额。资金增加的规模无法预测，因为这

取决于《多年工作计划》中的工作流程数量。 

(iv) 预算编制进程应提高透明度，说明预算分配决定的达成方式。支出方面的透

明度也同等重要。实际支出应实行会计核算，但目前除高专组和民间社会机

制外，其他支出均未开展核算工作。 

(v) 应考虑在秘书处设立一个职位，专门负责资源筹措、预算分析及支出报告。 

ES55. 建议 4 [参考：结论 5]：主席团应审查咨询小组的构成和各项进程，确保咨询

小组能够有效行使职能。应要求当前两年度中连续三次缺席会议的咨询小组成员说

明缺席原因，以及是否愿意继续作为成员。可考虑为这些成员安排临时席位，允许

这些成员只参加讨论与其相关或关注议题的会议。另一个选择是为不常驻罗马的成

员提供电话会议便利。 

ES56. 主席团应以尽职调查的方式对咨询小组席位申请进行评估。申请须辅以一份

具体的建议书才能被考虑，建议书中要说明以下内容（但不限于此）： 

• 说明参会人员将如何推动实现粮安委目标以及将带来哪些增值。 

• 说明迄今为止在粮安委进程和其他机构中所做的贡献。 

• 来自被代表成员组织的决议，以及关于成员资格的经审计或可靠的数据。 

• 治理安排－决策或指导架构的构成。 

• 参与咨询小组活动要如何获得供资。 

• 利益冲突声明。 

• 在其他政府间机构中的参与情况。 

ES57. 关于新机制或额外席位的请求应由主席团做出决定。主席团请评价小组就这

些要求以及席位的当前分配情况提供见解。评价小组的意见如下： 

(i) 私营部门机制要求与民间社会机制获得平等席位，即不论民间社会机制有几个

席位，私营部门机制均应与其拥有数量相等的席位。在评价小组看来，平等

发出声音不意味着席位数量上也要完全等同。民间社会机制目前拥有 4 个席位，

是为了优先听到历史上一直被边缘化的群体的声音。平均分配席位只会导致

或加剧民间社会与私营部门在多利益相关方平台上的权力不对等，进而削弱

改革的原则。但粮食生产中也有很多小企业，他们的声音也应当被听到，因

而应考虑给私营部门机制增加一个席位。 

(ii) 世界农民组织要求建立农民机制；他们表示农民在民间社会机制中未被充分

代表，认为民间社会机制代表的是各种社会运动而非农民，而私营部门机制

代表的是农业企业，也不是农民。评价小组对此并不认同，因为两个机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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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农民代表。评价小组注意到，世界农民组织及其成员组织对此问题意见

很大，应请他们向主席团提交一份详细的建议书，就 ES56 部分中提出的各项

内容进行说明。 

(iii) 应考虑在咨询小组中为世卫组织安排一个席位，因为世卫组织已展现了对粮

安委的承诺和贡献。 

(iv) 应要求民间社会机制提供一份全面的建议书，说明增加空间的必要。增设席

位的理由中要说明民间社会机制的内部组织安排，特别是如何改进与各分区

域的沟通以及如何让各区域更好地参与进来。 

ES58. 建议5 [参考：结论1]：粮安委全体会议是年内所有工作的最高决策机构，主席团

应确保全会成为一个活跃的平台，能够就重点的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开展对话。不应把

会外活动视作全会的威胁，而要以会外活动为契机，提高粮安委在全会之外群体中的

知名度。另外，还可利用会外活动就无法进入全会议程的困难或有争议问题开展对话。 

ES59. 主席团应重新思考在全会召开之前提前很长时间进行谈判的近期做法。谈判

进程与最终通过的政策建议同等重要，因而这个进程应该尽可能地包容。尽管谈判

进程时间跨度很长，但与不经意间将那些无法一年多次往返罗马的成员隔离在外的

短期高效方法相比，包容性进程从长期来看仍是更具效率的。粮安委可借鉴其他政

府间会议的做法，采取其他的方式，如在部级代表出席全会并开展讨论之前召开官

员层面上的会外活动和谈判。 

ES60. 建议 6 [参考：结论 5]：主席团应合并职能相近的开放工作组，减少开放工作

组的数量；另外还应清点已完成全会交与任务且无需继续存在的开放工作组。主席

团应考虑针对《多年工作计划》和预算编制设立开放工作组。在《全球战略框架》

审查完成后应对《全球战略框架》开放工作组的状态进行评估，因为根据历届全会

决议更新《全球战略框架》并不需要一个正式的开放工作组。各开放性工作组均应

确定职责范围，指导其行使职能。职责范围应简要说明开放工作组的目标，在两年

度内必须实现的结果；另外，若是政策相关的开放工作组，还要设定该工作组终止

职责的日期。职责范围中应包括主席、参与人员以及支撑开放性工作组的各技术任

务小组的角色及职责。若两个以上开放工作组或多个政策工作流程存在交叉，则应

规定相关开放工作组的主席召开联席会议。 

ES61. 建议 7 [参考：结论 10 和结论 11]：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是联合国系统内的一

个政府间委员会，粮安委成员要确保粮安委履行各项职责。为此，各成员可采取很

多行动来改进粮安委的运行： 

(i) 粮安委成员应审查粮安委与各国首都之间的信息互通情况，填补存在的缺口，

确保粮安委产品和建议能够传达给相关部委。 

(ii) 粮安委成员应结合各自需要和优先重点，在国内倡导使用和实施粮安委产品

及建议。 

(iii) 粮安委成员应酌情为粮安委提供现金或实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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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62. 建议 8 [参考：结论 6]：粮安委和主席团应具体说明他们对于主席在主持全体

会议和主席团/咨询小组会议之外的职能预期。说明中应包括希望主席在外延活动中

实现哪些预期结果，这些结果应在粮安委活动的规划和预算编制进程中纳入考虑。

另外还要说明主席在粮安委秘书处中的角色，以便剔除当前的“灰色”区域。这可

能需要对秘书的职责范围进行评估和修订。主席、农业发展经济司司长及秘书应商

定粮安委秘书处报告需要遵从的规范。 

ES63. 建议 9 [参考：结论 7]：粮安委秘书处的架构应进行修订，确保秘书处能够有

效支持粮安委的工作，也能高效地使用职工。所有职位的级别和职责范围应加以审

查并视需要进行修订。常驻罗马机构要在合理的时间内填补借调职位的缺口，确保

粮安委秘书处各项业务持续开展。建议粮安委与常驻罗马机构就人员借调问题签订

正式协议，包括在与自身机构填补职位空缺时限相同的时间内填补借调职位缺口。 

ES64. 建议 10 [参考：结论 4]：粮安委应建立一个总体框架，说明自身在各类组合活

动中的角色。使用同一个术语去描述多项互不相同又相互关联的职能，这已经引起

了很多混淆。粮安委应按照《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理顺各种术语和方法。建议

粮安委采取以下方法来推动各个层面的问责和经验交流： 

(i) 粮安委要跟踪并评估主要政策趋同产品及各政策工作流程中政策建议的落实

情况。评估要定期开展，并要对两年度内的评估工作制定时间表。 

(ii) 粮安委要召集特别活动，分享经验和良好做法。定期评估收集到的情况可为

这些活动提供素材。 

(iii) 各项政策、计划和规划的具体监督工作应由各国政府负责。粮安委应考虑每

两年开展一次自愿调查，了解粮安委产品和政策建议的使用和实施情况。 

(iv) 粮安委应视需要就其工作的主要方面委托开展独立评价。 

(v) 粮安委的决策和建议进程要加以监督并进行报告。粮安委秘书处应完善当前

的决策进程和建议跟踪制度。这项制度至少要能够反映做出的决定、采取的

行动，以及行动偏离或中断的原因。 

ES65. 建议 11 [参考：结论 10]：粮安委应确立原则，说明粮安委工作的宣传沟通是

粮安委所有成员和参会人员的职责，由粮安委秘书处的宣传职能提供支持。应考虑

让主席团成员推动在各自代表的区域开展外延活动。这种方法会将宣传和推广粮安委

工作的责任扩大到区域层面。还要请非主席团成员在各自国家促进开展外延活动。

粮安委秘书处可以编制信息简报的形式提供支持，包括关于粮安委的标准化介绍资

料。如有需要，咨询小组成员也可在外延活动中使用这些信息简报。常驻罗马机构

在国家层面上推广和运用粮安委政策文件及建议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粮安委应

通过主席团请常驻罗马机构加强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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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66. 建议 12 [参考：结论 8]：鼓励各成员国向国家层面的相关部委分发高专组报

告。常驻罗马机构应在工作计划中考虑高专组的报告。 

ES67. 建议 13 [参考：结论 8]：高专组指导委员会主席应与主席团和咨询小组进行互

动，让其知晓高专组的工作动态。这种以通报情况为目的的简要交流不会削弱高专

组的独立性，相反却会鼓励主席团和咨询小组成员推广高专组的工作。另外两个秘

书处之间也应开展类似的讨论，确保互相认可彼此的工作。 

ES68. 建议 14 [参考：结论 8]：高专组指导委员会应认真对待受访者提出的关切，以及

对于项目专家征召过程产生的误解。为此要对当前征召专家的沟通流程进行审查，

确定改进方案。粮安委还应采取措施，提高高专组报告对非技术性读者的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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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于 1995 年依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

组织）决议设立，为政府间机构 3。2009 年，粮农组织理事会通过决议启动粮安委改

革，作为应对 2007－2008 年粮食危机的一项全球性措施。据测算，10 亿人因粮食危

机忍受饥饿和营养不良。这次粮食危机前所未见，凸显了改进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

必要。改革后粮安委被认为可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能够

“……推动及时、全面、可持续、有效地应对粮食安全挑战”4。 

2. 粮安委第四十届会议（2013年 10月）通过了评估改革进展的决定，包括粮安委

在实现总体目标和成果方面取得的进展。粮安委主席团于 2016 年 1 月委托开展独立

评价。这是针对粮安委的首次独立评价，也是 2015 年粮安委效能调查的后续行动。 

1.1 目的和范围 

3. 评价目的获得主席团批准，并载于《概念说明》中，具体如下： 

a) 就粮安委作为多方利益相关方平台是否实现《改革文件》中概述的愿景及其预期成果提

供证据； 

b) 评估粮安委在何种程度上有效并高效地履行了《改革文件》中概述的职责，如果履行了

职责，产生了哪些影响； 

c) 审查粮安委的工作安排，包括多年工作计划，以便评估决策过程和规划会如何影响成效； 

d) 提出前瞻性建议，促使粮安委有效应对新出现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挑战，进一步强化比较

优势，并加强在提升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领导作用； 

e) 促进开展多方利益相关方合作方面的学习，粮安委为此提供了一个可供推广的模式。 

4. 评估着眼于 2009年 10 月至 2016年 10月的时段，即从 2009 年通过决议至今，

并注意到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3 月又取得了很多重要的进展。《概念说明》提出

要采取综合全面的方法，涵盖粮安委的所有主要架构和机制，即粮安委成员国、主席

团和咨询小组、高级别专家组、民间社会机制、私营部门机制以及粮安委秘书处。

开放工作组的运行以及常驻罗马机构的角色也纳入了评价范围。《概念说明》还要

求评价小组实地考察部分国家，了解国家层面各利益相关方的看法。 

1.2 途径和方法 

5. 评价要在现有的资源和时间框架内尽可能做到综合全面。评价的指导标准为

效能、效率和相关性。评价工作遵循了联合国评价小组的规范和标准，以及经合组

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公正、独立、可信和有用原则。 

                                                        
3 粮农组织理事会第 21/75 号决议。 
4 同前，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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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粮安委第三十七届会议全体会议（2011 年 10 月）上通过的基于结果框架尚未

确定各方认可的指标 5。粮安委提出了总体目标和 3 项主要成果，这些都是评价框架

的参考依据。主要评价问题见表 1。主要问题下面还提出了分解问题，旨在引导数据

收集和访谈规范的确定。 

表 1：主要评价问题 

总体目标：为减少饥饿和营养不良、增强全人类粮食安全和营养做出贡献 

成果 A：增强对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全球协调 

成果 B：增进主要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政策趋同 

成果 C：强化国家和区域粮食安全行动 

主要评价问题 

改革是否取得了成效？ 

1.1 改革后粮安委在多大程度上加强了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全球协调？ 

1.2 改革后粮安委在多大程度上改进了重点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政策趋同？ 

1.3 改革后粮安委在多大程度上强化了国家和区域层面的粮食安全行动？ 

改革后粮安委的运行状况如何？ 

2.1 粮安委的六项职能、工作安排、管理制度及架构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成果的实现？ 

2.2 各项战略、工具、产品和建议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成果的实现？ 

2.3 利益相关方平台及互动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成果的实现？ 

2.4 新的职能和架构中出现了哪些预期之外的成果和发展动态？ 

合作方法是否值得推广？ 

3.1 多利益相关方平台在多大程度将不同的意见纳入了政策制定进程？ 

3.2 性别和青年人关注，以及土著居民和边缘人群的利益在多大程度上纳入了整体工作？ 

3.3 平台顺畅运行需要哪些必要的假设、因素和条件？ 

7. 主要数据收集是通过在罗马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召开期间以及在部分国家

开展的半结构化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完成。走访国家根据以下标准选出：粮食安全

和营养状况，一个或多个常驻罗马机构在此设立分支机构，常驻罗马机构业务活动

总值，应用粮安委产品的证据，以及考察活动的估算费用。评价小组走访的国家涵

盖了粮安委七大区域中的六个－法国、约旦、巴拿马、菲律宾、塞内加尔、乌干达

和美国。另外，评价小组在布鲁塞尔也进行了访谈。评价小组还观察了粮安委第四

十三届全体会议和会外活动。评价小组成员情况见附件 B。 

8. 评价过程中共访谈了 364 位个人，其中 45%（162 个人）的访谈活动安排在罗

马之外。表 2显示了接受访谈的人员类别。政府代表是访谈对象的最大群体，随后为

                                                        
5 2011 年，多年工作计划开放性工作组建立了基于结果的框架；该框架得到粮安委第三十七届会议的肯定，但

要求对框架进行进一步完善。评价小组从监测和多年工作计划开放性工作组以及粮安委秘书处的主要知情人

处获知，各方对基于结果框架的指标无法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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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社会（多数受访者都隶属于民间社会机制相关组织）。国家层面上接受访谈的

人数不等，法国为 13 人，菲律宾为 35 人。受访人员名单见附件 C。 

表 2：受访人员数量 
类别 所有的访谈及 

焦点小组讨论 
国家考察  国家 受访人员数量 

政府 99 49  法国 13 

民间社会 95 46  约旦 20 

私营部门 42 13  巴拿马 26 

高专组 5 -  菲律宾 35 

粮安委秘书处 11 -  塞内加尔 20 

粮农组织 32 16  乌干达 24 

农发基金 7 2  美国 18 

粮食计划署 10 6  合计 156 

其他联合国机构 17 10    

其他 46 14  布鲁塞尔 6 

合计 364 156    
 

9. 评价的主要数据为定量数据，采用了两步走过程进行分析。按利益相关方将

各方回应进行分组：受访者的回应按照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类别进行分组，如政府、

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常驻罗马机构以及其他联合国机构。按类别建立组群：访谈

人员重点找出共性主题，并将其归集到不同的类别组群中。在选择案例和具体主题时，

访谈人员对原始数据（访谈记录）进行了系统编码处理，以期确认相关术语被提及

的频率。 

10. 之后将访谈数据与二级数据进行交叉验证，这些二级数据提取自粮安委全会

最终报告，主席团、咨询小组及开放工作组的会议纪要成果和文件，高级别专家组

报告，以及常驻罗马机构的战略框架和其他报告。受访者在访谈过程中为支持自身

观点提供的文件也作为交叉验证的参考。评价小组还酌情参考了《粮安委效能调查》

的结果，其中反映了部分利益相关方就粮安委相关性及其在实现三项主要成果方面

取得工作成效所表达的观点。查阅的参考文件清单见附件 D。 

11. 在整个评价过程中，从评价启动到报告阶段，主席团和咨询小组以及其他利

益相关方都有机会就报告草案提出意见。 

1.3 局限 

12. 为各方认可的结果框架的缺失是评价面临的一个主要局限，因为评价小组没

有可用于评价粮安委及其工作效能和效率的指标。三个主要成果均为高级别成果，

缺少搭建评价框架所需的短期或中期成果。评价小组根据推断建立了成果框架（计

划干预逻辑），但并未使用粮安委进行测试。在缺少各方认可的关键绩效指标的背

景下，很难就粮安委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主要成果和总体目标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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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时间和预算局限也对可以访谈的利益相关方范围形成了限制。评价小组未能

访谈总部设在纽约和日内瓦的联合国机构。除设在罗马的非洲发展银行联络点之外，

评价小组无法与其他区域机构进行访谈，包括联合国的区域经济委员会。国家实地

考察只有 3－5 天（不包括路上的时间），访谈的利益相关方也较为有限。出于节约

时间和费用的考量，多数访谈都安排在首都开展。 

14. 评价小组依赖常驻罗马机构驻国家办事处根据国家说明中的指导意见安排访

谈活动。尽管国家办事处努力安排对指定的利益相关方进行访谈，但在走访的所有

国家中都没能访谈到所有类别的利益相关方。 

15. 从粮安委各利益相关方的繁杂意见中找出规律对于评价小组来说挑战很大。

评价小组采用了相关的分析方法，试图应对这一挑战。 

16. 评价小组未能观察开放工作组的会议以及就政策建议开展的谈判，因为这些

活动并不与粮安委全体会议同期召开，而全体会议是评价小组在罗马收集数据的主

要节点。因此，评价小组不得不依赖文件资料和访谈来了解这两个非常重要的粮安

委进程。 

1.4 报告结构 

17. 报告共有四章，包括引言章节。第二章对粮安委及其开展业务的背景环境进

行了总体介绍。第三章介绍了评价研究的发现，第四章为主要结论和建议。 

闭会期间

高专组研究活动

交流和推广活动

粮安委
政策工作
流程的活动

高专组报告

自愿准则和
政策建议

在粮安委全
会通过自愿准则和政策

建议草案

对粮安委
及其产品和
决定的认识

粮安委全球战略框架

粮安委推动的
建议和支持？？

自愿准则的
使用和实施
粮安委政策
建议的落实

粮食安全和
营养问题的
全球协调

进一步加强

国家和区域行动
进一步强化

饥饿和营养
不良问题缓解；

所有人的
粮食安全和

营养状况加强粮食安全和
营养问题的

政策趋同性提高

粮安委产生影响和对结果掌控的程度

长期成果
（影响）

产出活动

全会

全球层面 区域和国家层面

短期成果

中期成果

示意性
计划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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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背景环境 

18. 本章介绍了粮安委的改革背景，以及改革后粮安委开展工作的全球环境。文中

概述了粮安委的当前架构，以及为支持粮安委顺畅运转而在改革进程中引入的各项

机制。 

2.1 2009 年之前的粮安委 

19. 粮安委作为粮农组织理事会的附属机构设立，常设在粮农组织。粮安委的职责

是监测并传播基本食物的需求、供给和库存信息；就当前和未来库存水平的充足性

开展定期评价；审查各国政府在实施《世界粮食安全国际协定》方面采取的各项措施；

提出短期和长期政策行动建议，应对谷物供应方面的困难，保障全球粮食安全 6。根

据《议事规则》，粮安委会议由粮农组织总干事商粮安委主席召集。 

20.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1996年 11月）召开之后，粮安委职责范围及《议事规则》

分别于 1997 年和 1998 年进行修正，旨在反映出粮安委在监督落实世界粮食首脑会议

提出的《行动计划》方面的实质性作用。联合国系统的各项变革也促进了修正案的

提出，包括世界粮食理事会解散后粮农组织被赋予了新的职责，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

设立执行局取代了粮援政策和计划委员会。 

21. 相较于创立之初的职责，修订后的粮安委职责范围更宽。根据修订后的职责，

委员会应“……为促进实现粮食安全的目标作出贡献，目的是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

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

生活的膳食及食物喜好...（并）应作为联合国系统审议和落实关于世界粮食安全，

包括粮食生产、为粮食安全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基础、营养、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

得粮食和脱贫过程中与粮食安全有关的其它方面、粮食贸易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影响

以及其它有关事项的一个论坛……”7 

22. 修正后的《粮农组织总规则》以及随后的粮安委《议事规则》修正案拓宽了

粮安委工作参与主体的范围。粮安委现可根据职责邀请相关的国际组织参与粮安委

工作，也可以邀请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作为观察员。粮安委的规则规定了为加速

工作可设立附属或特设机构，规定了各个附属或特设机构的职权范围、构成以及行

使职能的时限。粮安委《议事规则》修正案要求，粮安委通过粮农组织理事会向联

合国经社理事会定期提交报告 8。 

                                                        
6 粮农组织理事会第 21/75 号决议以及粮农组织《章程》第 V 条第 6 款修正案。 
7 粮农组织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8/97 号决议，Op.#5 和 6。可见：

http://www.fao.org/docrep/W7475e/W7475e0a.htm 
8 粮农组织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第 8/97 号决议（1997）和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报告（1998 年 

6 月）。可见：http://www.fao.org/unfao/bodies/council/cl115/w8959e.htm 

http://www.fao.org/docrep/W7475e/W7475e0a.htm
http://www.fao.org/unfao/bodies/council/cl115/w8959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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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改革的动力 

23. 2007－08 年发生的粮价和油价危机凸显了全球粮食系统的严重缺陷，亟需在

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采取及时适当的政策响应措施，以期确保粮食安全。另外，

危机还表明需要在全球层面上加强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的协调。粮安委改革正是在这

种背景之下启动的。在 2008 年 10 月召开的粮安委第三十四届会议上，各成员同意启

动改革进程，让粮安委在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发挥行之有效的作用。2009 年

《改革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粮食和金融危机是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威胁，也

会影响 1996 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确立的目标以及将饥饿和营养不良人口减半的千年

发展目标。文中指出据测算受到营养不足影响的 10 亿人中，小规模粮食生产者，尤

其是女性和农村居民，是受冲击最大的人群 9。 

24. 危机让人们聚焦于“食物权”，1996 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宣言已将食物权确

定为一项法定义务。充足食物权作为一项人权在《世界人权宣言》（1948 年）中得

到正式承认，是保障充足生活水平的权利；此外，《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

约》第 11 条也承认充足食物权，这项公约对于已批准通过的联合国各成员国具有约

束力。粮农组织理事会于 2004 年通过了《食物权准则》；2007－08 年粮价和油价危

机发生后，《食物权准则》在很多国家应用实施。 

2.3 改革后的粮安委 

愿景与职能 

25. 食物权在改革提出的愿景中地位突出：“粮安委现在是并且将来仍然是粮农

组织的一个政府间委员会。改革后粮安委是不断发展的全球农业、粮食安全和营养

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最具包容性的国际和政府间论坛，使范围广泛的

利益相关方以协调方式一起努力，支持国家主导进程以期消除饥饿并确保所有人的

粮食安全和营养。粮安委将努力建设一个没有饥饿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各国将实

施《支持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自愿准则》。”10 

26. 粮安委确定了三项关键的改革指导原则，即：包容性；紧密联系实地，确保

改革进程基于实际情况；及实施过程中体现灵活性，支持粮安委响应外部环境及成

员需求的变化。各成员还商定改革将分两个阶段实施，粮安委在第二阶段逐步履行

其他职责，但并未设定第二阶段的具体起始时间 11。实际上，粮安委已经行使的职

能对两个阶段都有涉及，故未来发展应涵盖所有六项职能。 

  

                                                        
9《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改革》，最终稿，粮安委：2009/2 Rev.2，2009。 
10 粮安委，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改革，第三十五届会议，罗马，2009 年 10 月，CFS:2009/2 Rev.2，p.2 
11 粮安委，《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改革》，第三十五届会议，罗马，2009 年 10 月，粮安委：2009/2 Rev.2， 

第 2－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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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第一阶段 增设职能：第二阶段 

全球层面的协调。提供讨论和协调平台，

加强各国政府、区域组织、国际组织和 
机构、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粮食

生产者组织、私营部门组织、慈善组织和

其他利益相关者间的合作行动，并兼顾 
各国具体情况和需求； 

促进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协调。搭建平台，促进

实地层面各项行动的进一步协调和配合，鼓励

更有效地使用资源并确定资源缺口。随着改革

的推进，粮安委将酌情依靠联合国高级别工作

组开展协调工作。 

政策趋同。推动加强政策趋同和协调， 
包括基于最佳实践、从当地经验中汲取的

教训、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反馈、以及不同

利益相关方提出的专家建议和意见等， 
制定关于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国际战略

和自愿准则； 

促进各级负起责任和交流经验。粮安委的一项

主要职能是积极监督《1996 年世界粮食首脑 
会议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委员会应当酌情

帮助各个国家和区域解决目标是否正在得以 
实现，以及如何才能更加迅速有效减少粮食 
不安全与营养不良现象的问题。 

向各个国家和区域提供支持及建议。应 
国家和/或区域要求，促进支持和/或指导 
制定、实施、监督及评价其旨在消除饥饿、

实现粮食安全以及实际应用《食物权自愿

准则》的国家和区域行动计划。这些行动

计划应建立在参与、透明和问责原则的 
基础上。 

制定粮食安全和营养全球战略框架，加强协调

并引导广泛利益相关方采取同步行动。《全球

战略框架》将体现灵活性，能够根据优先重点

的变化而作出调整。《全球战略框架》将以 
现有框架为基础，如《联合国综合行动框架》、

《非洲综合农业发展框架》以及《支持在国家

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自愿 
准则》。 

组成、架构及机制 

27. 粮安委包括粮农组织、粮食计划署和农发基金的成员，也向未加入粮农组织

的联合国成员开放 12。各成员行使专有投票权，并就粮安委事宜做出决定。 

28. 改革提出粮安委要向参与者和观察员开放，加强粮安委意见表达的多样性。

参与者要定期参与粮安委工作，包括编制文件和议程，并有权在全会和粮安委的其

他讨论中发表意见。他们也可以向粮安委提交文件和正式建议。参与者类别包括具

体参与粮食安全和营养工作的联合国机构代表；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相关的民间社

会和非政府组织；国际农业研究系统；以及私营部门协会和私人慈善基金的代表。 

29. 粮安委或主席团可邀请感兴趣的组织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相关组织若要参

与粮安委工作，也可申请获得观察员地位。与参与者不同，观察员必须由主席邀请

方可在讨论中发言。观察员类别包括区域协会和区域政府间发展机构；非参与者身

份的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地方主管部门等其他组织。 

30. 改革提出粮安委应邀请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及其网络共同建立全球机制，

推动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参与磋商及粮安委工作。改革还鼓励私营部门协会和私

营慈善组织以及其他粮安委利益相关方建立参与粮安委工作的常设协调机制 13。 

                                                        
12 欧盟是粮农组织的正式成员，因而也是粮安委成员。 
13 粮安委，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改革，第三十五届会议，罗马，2009 年 10 月，CFS:2009/2 Rev.2，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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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改革修订了当前架构（如秘书处），引入了新的机构，如高级别专家组和咨询

小组。表 3描述了《改革文件》中概述的粮安委主要架构。除这些架构之外，改革还

提出非国家行动方应自行组建机制，积极参与粮安委工作。这些架构和机制的职能在

本报告第三章中有具体讨论。 

表 3：粮安委架构及其职能概述 

架构 职能及构成 

全体会议 职能：全球层面上进行决策、开展讨论、进行协调、交流经验和汇集所有

利益相关方的核心机构。 

构成：粮安委成员，参与者，观察员 

主席团 职能：在全会闭会期间代表更广泛的粮安委成员国，执行全会交与完成的

任务。 

构成：主席，以及来自粮安委 7 大区域的 12 位成员。 

咨询小组 职能：由主席团设立，旨在就全会交由主席团完成的任务向主席团提出 
意见和建议。 

当前构成：粮农组织、国际农发基金、粮食计划署、民间社会机制、私营

部门机制、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世界银行、国际农业研究磋商 
组织代表，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农民组织的特设成员 

高级别专家组 职能：提供系统化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专业知识，为全会会议提供支撑。 

构成：指导委员会由 10－15 名来自不同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的国际知名

专家组成；特设项目小组由粮食安全和营养专家组成。 

粮安委秘书处 职能：协助全会、主席团和咨询小组、开放工作组、技术任务小组以及高

级别专家组开展工作。 

构成：常驻罗马机构职工及外部人员。 

2.4 向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过渡 

32. 自改革启动以来，全球层面对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表述也发生了变化，对

粮安委各项活动产生了影响。具体而言，营养不良问题愈加复杂，在各个国家都有

多种形式同时呈现。目前得到广泛认可的是，粮食安全不能仅靠提供卡路里，食物

的多样性和营养性对于满足膳食需求也很重要。同时，粮食系统生产出支持所有人

健康膳食所需的食物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在本地种植适于本地生产条件的富

含营养的作物被认为是满足营养需要的一种潜在可持续途径，特别是对于脆弱和土

著人群来说；另外这种生产模式也有利于加强小农生计。 

33. 千年发展目标向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转变中体现了对于多种形态营养不良以及

营养不良与农业联系的认可。千年发展目标时期的工作重点是营养不足。千年发展

目标 1：消灭极端贫困和饥饿，具体目标是 1990 年至 2015 年间挨饿人口比例减半。

全球在削减饥饿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展，挨饿人口比例已从 1990 年的 23.3%降至

2015 年的 12.9%（表 4）。尽管如此，全球仍有 7.93 亿人无法稳定获得充足的膳食

能量摄入。另外，微量营养素缺乏以及超重/肥胖等其他形式的营养不良问题仍然十分

普遍。据测算，约有 2.73 亿 6－59 个月的儿童患有贫血，超重儿童数量约为 4 2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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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问题－饥饿、微量营养素缺乏以及超重/肥胖是营养不良的三重负担。各区域

削减饥饿的进度差异显著，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加勒比、大洋洲的削减速度落

后于亚洲和拉美等其他区域 14。 

表 4：1990 年－2016 年粮食不安全状况发展趋势 

区域 营养不足 
人群数量 

1990－1992 2000－2002 2005－2007 2010－2012 2014－2016 

世界 数量（百万） 1001.6 929.6 942.3 820.7 794.6 

流行率 
（占总人口%） 

18.6 14.9 14.3 11.8 10.9 

发达 
区域 

数量（百万） 20.0 21.2 15.4 15.7 14.7 

流行率 
（占总人口%） 

<5 <5 <5 <5 <5 

发展中 
区域 

数量（百万） 990.7 908.4 926.9 805.0 779.9 

流行率 

（占总人口%） 

23.3 18.2 17.3 14.1 12.9 

来源：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2015，《2015 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 

34. 粮安委决定推行改革时，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刚刚走了一半。千年发展目标 1：

消灭极端贫困和饥饿，具体目标是 1990 年至 2015 年间挨饿人口比例减半。千年发展

目标时期，营养不足人群比例由 1990 年的 23.3%下降到 2015 年的 12.9%，但消除极端

贫困和饥饿仍然任重道远。各区域削减营养不良人群比例的进度差异显著，撒哈拉

以南非洲、南亚、加勒比、大洋洲的削减速度落后于亚洲和拉美等其他区域 15。由

于此项议程并未完成，且受到冲突影响流离失所以及生活在脆弱条件下的人群数量空

前，消除贫困及其相关的饥饿问题仍被置于 2015 后发展议程的核心。 

35. 2015 年 9 月 25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包括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169项具体目标。这些目标将引导各国政府、国际机构、民间

社会和其他机构在未来 15 年开展相关行动。与千年发展目标不同，可持续发展目标

是普世性的，也就是说适用于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要采取

行动，在各自国内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对成员国不具法律约束力，

但成员国要对这些目标形成自主意识，建立实现目标所需的国家框架。各成员国要

负责对具体目标的实现进展进行跟踪和审查。另外，区域和全球也会基于各国提交

的信息进行监督。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将在年会上对全球层面进展状

况跟进和审查。 

                                                        
14 2015 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可见：

http://www.un.org/millenniumgoals/2015_MDG_Report/pdf/MDG%202015%20rev%20(July%201).pdf 
15 2015 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可见：

http://www.un.org/millenniumgoals/2015_MDG_Report/pdf/MDG%202015%20rev%20(July%201).pdf 

http://www.un.org/millenniumgoals/2015_MDG_Report/pdf/MDG%202015%20rev%20(July%201).pdf
http://www.un.org/millenniumgoals/2015_MDG_Report/pdf/MDG%202015%20rev%20(July%2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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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一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提出要“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和改善营养，并

促进可持续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 2）。这项目标非常全面，下面设立了 8 项具体

目标：5 个围绕发展成果，3 个围绕实施方式。成果目标融合了多个概念，从饥饿、

营养不良、小农农业生产率和收入、农业实践可持续性，到动植物遗传资源保护，

基本涵盖了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所有四个维度（粮食可供性、获取、使用和稳定性）。 

37. 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相辅相成，因而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对于实现粮食安全

和营养也很重要，如可持续发展目标 5：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17：重振可持

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这些都与粮安委工作不无关联。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需要

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建立伙伴关系，因为具体实施需要投入史无前例的资金并运

用其他资源和力量，包括国内和国际，公立和私营。 

38. 《2030年议程框架》，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2，预期将为粮安委的未来工作

重点提供引导。粮安委第四十三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编写

的文件，主题是粮安委参与推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文件提出粮安委可全

面审查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梳理与高级别政治论坛某一年份所选特定主题相关的

经验教训，推动高级别政治论坛的年度跟进和审查工作。粮安委要重点介绍对讨论

主题相关的政策工具和建议 16。粮安委还要继续制定政策建议，支持各国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下设的各项具体目标。 

39. 2014 年 11 月召开的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重点讨论了营养不良的多维度问题。

会议由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共同召集。会议提出“……包括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在内

的联合国系统以及国际和区域金融机构应开展更有效的合作，酌情支持国家和区域

工作，加强国际合作和发展援助，加快在应对营养不良方面取得进展……”17，另外

还通过了《自愿行动框架》，为各国政府提供可结合本国国情酌情使用的政策方案

和战略，支持履行已做和新做的承诺 18。 

2.5 全球和区域制度 

区域及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高级别工作组 

40. 粮安委还在全球及区域机制的背景下开展工作，部分此类机制是 2007－08 年

危机发生后建立的。2008年，联合国秘书长建立了由秘书长本人主持的高级别工作组，

旨在加强联合国系统相关行动的协同增效，推动实现所有人享有粮食安全和营养。

23 个联合国机构首脑（部、计划、基金、机构和组织，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和

副秘书长每年举行两次会议，近期秘书长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特别代表 19也加入其中。

                                                        
16 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关于粮安委对 2017 年联合国高级别政治论坛所做贡献的指导说明。可见：

http://www.fao.org/3/a-mr318e.pdf 
17 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大会成果文件：营养问题罗马宣言，2014 年 11 月。可见：http://www.fao.org/3/a-ml542e.pdf 
18 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大会成果文件：行动框架，2014 年 11 月。可见：http://www.fao.org/3/a-mm215e.pdf 
19 前秘书长离职后，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这一职位也不再行使职能。 

http://www.fao.org/3/a-mr318e.pdf
http://www.fao.org/3/a-ml542e.pdf
http://www.fao.org/3/a-mm215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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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别工作组的工作受到秘书长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特别代表提出的“全球零饥饿”

愿景（现常驻罗马，由常驻罗马机构负责协调）引导；近期，高级别工作组修订了

职责范围，以期更加契合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修订后的职责范围表明，高级别

工作组将就实现涉及粮食安全和营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问题在联合国系统中提

供高级别政策协调，确保政策一致性。高级别工作组是粮安委的重要伙伴，也是咨

询小组的成员。 

联合国食物权特别报告员 

41. 联合国食物权特别报告员由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于 2000 年设立，人权委员会于

2007 年被人权理事会取代。特别报告员通过多种活动监测全球食物权状况，包括同

相关行动方开展对话，实地走访各国，以及组织专业论坛和会议。这些活动的发现

都会写入年度主题报告，提交给人权理事会和联大会议。特别报告员参与了粮安委

改革酝酿讨论，也是咨询小组的成员。 

联合国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 

42. 联合国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于 1977 年设立，是一个行政协调委员会，目的是

为联合国系统内分享知识及推动营养问题协调搭建平台。委员会核心成员包括粮农

组织、农发基金、儿基会、粮食计划署和世卫组织，也对关注营养相关问题的联合

国系统内其他机构开放。准成员资格对非联合国组织开放。2016 年，委员会秘书处

由世卫组织日内瓦总部迁至粮农组织罗马总部。联合国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是粮安

委咨询小组成员，粮安委也会受邀参加常设委员会会议。 

区域机构 

43. 粮安委改革后增强了包容性，各国的区域政府间发展机构及区域协会现可作

为观察员参加粮安委会议。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也参与农业和粮食安全工作。非洲

联盟/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以及非洲各区域经济共同体都制定了由《非洲农业综合发

展计划》引导的粮食安全战略。非洲联盟/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指定了一位非洲大使

作为常驻罗马的联络代表，在粮安委事务中为非洲代表提供支持。东盟建立了粮食

安全综合框架，制定了《东盟区域粮食安全战略行动计划》。拉美区域建立了多个

粮食安全平台，如“拉美及加勒比零饥饿倡议”（区域倡议 1）和“没有饥饿的美索

美洲”（分区域倡议）。 

其他举措 

44. 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全球举措，如世界银行的“全球农

业和粮食安全计划”，这是一个多捐赠方信托基金，2009 年由八国集团峰会设立。

另外，2010 年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首尔）也宣布了对粮安委及“全球农业和粮食安

全计划”的支持。其他举措列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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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全球举措  
再接再厉 
消除儿童饥饿计划 

全球农业和 
粮食安全计划 

农业和粮食系统 
促营养全球小组 

加强营养运动 

职责/职能 支持儿童和妇女 
营养不足负担较重

的国家政府加速 
推广粮食和营养 
行动。 

建立多边机制，支持

落实 2009 年 9 月 
匹兹堡二十国集团 
会议作出的承诺。 

由具有影响力的

专家(包括前政要)
组成独立小组，

着力应对粮食和

营养安全方面的

全球挑战。 

“加强营养运动”

将民间社会、 
联合国、捐赠方、

企业和研究人员 
团结起来，共同 
改善影响。 

成员资格 粮农组织， 
粮食计划署， 
农发基金， 
世卫组织， 
联合国儿基会 

捐赠方和受援国， 
潜在监督机构（世界
银行及其他多边发展
银行[非洲开发银行、
国际开发银行、农发
基金、粮农组织和 
粮食计划署]），国际
金融公司，民间社会
组织。指导委员会 
代表从成员中选出。 

英国、巴西和 
日本政府，同时

还有知名的慈善

基金会和民间 
社会组织倡导。 

民间社会，私营 
部门，企业，研究

机构，联合国。 

治理结构 指导委员会由四个

伙伴机构的营养 
事务负责人组成。

各伙伴机构于 
2011 年签署了谅解

备忘录，具体规定

了治理结构。 

全球农业和粮食安全

计划的最高决策机构

为指导委员会， 
由有表决权成员和 
无表决权成员组成。

有表决权成员的范围

局限于主要捐赠方和

受援国指定的同等 
数量代表。 

指导委员会由

John Kufuor 阁下 
 (加纳前总统) 和
John Beddington
爵士（前英国 
政府首席科学 
顾问）共同主持。 

在推行“加强营养

运动”的各个国家

中，政府提名一位

“加强营养运动”

联络人，由其组建

多利益相关方 
平台，将营养相关

所有部门的各行动

方召集到一起。 
支持 REACH 秘书处 

设在粮食计划署 
罗马总部。各国的
参与由一位中立 
协调员牵头，协调
员通常设在某个 
政府部委中。 

世界银行华盛顿总部

也设立了秘书处/协调

部门。 

秘书处仅有一个

办公室，即伦敦

秘书处办公室。 

在日内瓦还设立了

“加强营养运动”

秘书处和协调员。 

资金来源 资金由加拿大 
（8 个国家）、 
美国国际开发署和

欧盟（1 个国家）

提供。其余 3 个 
国家接受来自 
联合国国家工作队

的供资。 

10 个政府（澳大利

亚、加拿大、德国、

爱尔兰、日本、韩

国、荷兰、西班牙、

英国和美国）以及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

基金会。 

英国援助组织 
与比尔及 
梅琳达·盖茨 
基金会。 

“加强营养运动”
各国负责自筹国内
和国外资源，用于
推广营养行动。 
秘书处由比尔及 
梅琳达·盖茨 
基金会、加拿大、
欧盟、法国、 
德国、爱尔兰和 
英国支持。 

关于职责/ 
职能的 
其他情况 

国家牵头的营养 
支持行动。 

通过公共和私营筹资
渠道筹措资金，支持
需要开展的中期和 
长期干预，确保最 
贫困国家制定有力 
稳健的农业政策， 
增加农业投资。 

高级别政策咨询。 国家牵头的营养 
支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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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的主要发现 

45. 本章讨论了评价的主要发现。评价发现围绕主要评价问题组织，并被归结为

如下主题领域： 

• 改革后粮安委是否取得了预期成果。 

• 改革后粮安委的职能运行情况如何。 

• 粮安委的多利益相关方合作方法是否值得推广。 

3.1 改革后粮安委是否取得了预期成果？ 

 

成果 A：增强对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全球协调 

主要评价问题 1.1：改革后粮安委在多大程度上加强了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全球

协调？ 
 

46. 改革旨在让粮安委在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治理中发挥核心协调作用。在

评价粮安委在多大程度上加强了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全球协调时，评价小组着重

分析了以下方面： 

• 粮安委的相关性以及粮安委应对的问题。 

• 营养问题怎样反映在粮安委的工作中。 

• 粮安委在全球层面的协调作用。 

• 粮安委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协调作用。 

• 粮安委在建立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战略框架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粮安委的相关性以及粮安委应对的问题 

47. 受访的粮安委成员和利益相关方表示，粮安委正着手应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

相关问题。各成员特别对粮安委应对问题的相关性给予了积极评价，特别是在遴选

高专组研究主题方面采用的磋商、共识方法。粮安委成员对于粮安委应对问题相关

性的积极表态与粮安委效能调查结果不谋而合，调查发现 61%的参与调查国家政府

在粮安委应对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相关性方面给出了较高评价。调查还发现，其他类

别受访者中，即民间社会、私营部门/慈善组织、联合国系统和专业机构，不到 50%

的受访者认为粮安委相关性较高 20。 

48. 尽管受访者在粮安委应对问题相关性方面给出了总体积极评价，但少数受访者

还是提出了一些他们认为没有获得足够关注或需要进一步重视的问题（图 1）。气候

变化问题被提及最多，随后是青年、营养和性别问题。考虑到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的《巴黎协定》（2015 年），气候变化问题被频繁提及也不足为奇。这并

不意味着粮安委未关注此类问题；粮安委推出了关于性别、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政策

                                                        
20 《粮安委效能调查发现报告》，2015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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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另外还设立了营养问题开放工作组。另外还有其他问题，如贸易，各方一直

在争论粮安委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应对此类问题，以及贸易问题是否应交由世界贸易

组织处理。这并不意味着此类问题应出现在下份《多年工作计划》中，而是《多年

工作计划》进程应确保问题甄别和优选系统应当尽可能包容，并同各方进行磋商。 

图 1：认为需要更多重视或关注的问题 

17%

15%

13%

11%

11%

8%

7%

4%

3%

2%

2%

2%

2%

2%

1%

1%

1%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气候变化

青年人

营养

性别

监测

贸易

小农

土著居民

生物燃料

粮食损失

转基因

补贴

食物权

大型并购

生产

农业生态

食品安全

各反馈意见所占比例

受访者认为需要进一步重视或关注的问题

 

49. 联大会议关于农业发展、粮食安全及营养的决议－70/223 号决议确证了粮安

委的相关性，决议“重申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作为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主要应

对机构的重要作用和包容性质，并注意到粮安委在支持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

作用，特别是与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相关的目标”21。不久前，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可

持续发展目标后续行动和审查的报告中肯定了粮安委的潜在作用 22。报告表示，粮

安委是联合国的一个政府间机构，可支持高级别政治论坛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

进展开展主题评价。报告进一步建议，各职司委员会和政府间论坛应“……反思自

己能否召集关键行为体，并根据其对《2030 年议程》的贡献情况与其开展互动协作，

如同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所做的那样。这些关键行为体包括科学家、地方政府、工

商界以及最弱势群体的代表”23。报告明确肯定了粮安委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背景

                                                        
21 联合国大会，A/70/223 号决议，2015 年 12 月 22 日，第 9 段 
22 联合国大会，推动全球层面协调一致、包容有效后续行动和审查的关键里程碑。《秘书长报告》，A/70/684，

2016 年 1 月。可见：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70/684&Lang=E 
23 联合国大会，推动全球层面协调一致、包容有效后续行动和审查的关键里程碑。《秘书长报告》，Op#48。

A/70/684，2016 年 1 月。可见：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70/684&Lang=E 

反馈意见数量＝132 
受访者人数＝57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70/684&Lang=E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70/684&L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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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相关性。秘书长报告中多处指出了粮安委在未来工作中的相关性，粮安委应把

握契机，在高级别政治论坛的后续行动和审查中发挥关键作用，充分展现这种协作

模式的相关性。 

50. 粮安委相关性在国家层面上并不明显。评价小组走访的各国对于粮安委及其

工作的认识程度均十分有限。这一问题在报告中有进一步阐述。 

51. 部分受访者表示，粮安委不够灵活，不能及时应对可能产生全球性影响的突发

问题。“强强联合”问题是受访者提及的一个例证。这一问题不在粮安委第四十三届

会议的议程之上，只能拿到会外活动上进行讨论。粮安委《议事规则》要求所有问题

要适当地体现在议程之中，确保各方有机会提前充分了解情况，以便对问题进行讨论。

在议程中临时插入新议题的程序和标准可能需要进一步明晰。 

52. 另外还有受访者对于粮安委面对粮食不安全突发危机的响应也提出了质疑，

特别是在近东和非洲区域。粮安委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 2007－08 年的全球粮食

危机，但粮安委却并未明确表述其自身应当在危机状况下发挥何种作用。据了解，

主席团计划在未来几周围绕该问题召集讨论。 

营养问题在粮安委的工作体现情况如何 

53. 《改革文件》提出，营养是粮食安全概念的固有组成部分 24。在 2014 年召开

的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上，成员国呼吁粮安委在粮食系统和营养不良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受可持续发展目标取代千年发展目标的影响，全球营养政策对话的重点已由

饥饿转向营养不良。在 2016 年召开的联大会议上，粮安委被要求要推动“联合国营

养问题行动十年”工作计划的落实。 

54. 一手和二手信息来源证实，营养问题自改革后就一直在粮安委的议程之上，

且在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之后优先程度有所提高。目前的高专组指导委员会中有两

位营养专家，自 2010 年起全会会外活动也都包含了关于营养的具体主题。第二届国

际营养大会召开之后，粮安委变更了工作安排，纳入了营养问题开放工作组及支撑

其工作的技术工作组。另外，粮安委要求高专组就营养和粮食系统编写报告，在

2017 年 10 月召开的粮安委第四十四届会议上进行介绍。粮安委加强了同关注营养问

题的其他利益相关方（如联合国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世卫组织）的联系，以及与

世界卫生大会和粮食与营养安全高级别工作组等全球营养倡议的联系。粮安委效能

调查受访者对于粮安委在粮食安全背景下直接关注营养问题的相关性评价较低，效

能评价的开展正值粮安委工作安排变更之际。 

55. 与利益相关方的访谈证实，粮安委在改革后时期努力确保在各项工作进程中

考虑营养维度。粮安委文件审查表明，对营养问题的关注通常流于表面。在实际中

将营养问题主流化到底意味着什么需要更为明确的考虑。 

                                                        
24 粮安委《改革文件》：“营养维度是粮食安全概念和粮安委工作的固有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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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粮安委第四十二届会议召开后组建了一个技术工作组，旨在支持营养问题开

放工作组制定欲提交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通过的提案。这项提案“应对粮安委在

营养方面发挥的作用做出清晰规划，且应制定工作计划和 2017 年及以后应实现的具

体成果”25。这项提案应着眼于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和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挑战，

重点围绕两个产出－即将发布的关于“营养和粮食系统”的高专组报告，以及联合

国营养行动十年的工作计划。粮安委尚未制定说明其在营养领域发挥作用的总体愿

景或战略 26。 

57. 营养和粮食系统领域涌入的行动方不断增多，工作也非常零散，因而基于粮

安委的比较优势确定愿景或战略非常重要。该领域的很多组织也是粮安委的利益相

关方，可能存在很多利益冲突。沿用粮安委的模式，确定优先重点和达成共识的原

则均应体现在战略制定中。根据此项战略集中工作重点和资源能提升粮安委根据自

身职责应对营养问题的工作成效。 

58. 高专组介绍了即将于 2016 年 10 月发布并征集公众意见的营养和粮食系统报告

的零版草案。草案吸引了广泛关注，收到了 123 份反馈意见 27。高专组指导委员会和

项目团队成员背景各不相同，还包括了私营部门背景，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争议，

但也不失为别具一格 28。对报告开展的审查表明，报告主要是从营养视角落笔，而

不是力图将营养和农业问题平衡考虑、有机结合。报告中也并未明确提出为各国提

供因地制宜指导方案的计划和目标。另外，对于营养问题与农业社区的根本性联系

也没有清晰阐述，无法由此为各国提供指引。 

59. 高专组营养和粮食系统报告被确立职权范围时尚未提出的同一主题其他报告

抢了风头。世界银行与农业和营养全球专家组（GLOPAN）于 2016 年围绕该主题发

布了一份影响甚广的报告 29。《柳叶刀》杂志将于 2017 年 7 月发行关于这一主题的

特刊 30。高专组报告要虑及这些报告的结论。若高专组报告内容不能别开生面，且

无法满足各国政府对于推动营养和粮食系统获得实用、科学指导的需要，粮安委在

营养领域的作用可能就会受到质疑。 

60. 多个渠道的信息表明，营养问题利益相关方在粮安委中的参与逐步增多；但

实际上，这种参与都是高级别参与，且主要是联合国机构。粮安委内部消息灵通的

                                                        
25 《多年工作计划》，2015 年。粮安委参与推动营养工作，CFS 2016/43/9。 
26 粮安委参与推动营养工作，CFS 2016/43/9。 
27 高专组营养和粮食系统报告的电子磋商版本。 
28 指导委员会－Louise Fresco 女士（荷兰）－联合利华公司非执行董事；Eileen Kennedy 博士–世界经济论坛

粮食安全和营养全球理事会成员；高专组项目团队－Mandana Arabi 博士，全球农业信息网络商业平台和营

养研究员。 
29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A4HN；世界银行，《2016 年的粮食未来，塑造全球粮食系统，改善营养和健康》；农业

和粮食系统促营养全球小组。2016。《粮食系统和膳食：面对 21 世界的挑战》。英国伦敦。 
30 《柳叶刀》杂志即将出版的斯德哥尔摩粮食论坛报告（2017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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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问题利益相关方往往是政策专家，而管理或支持各国计划实施的实践者却并不

清楚粮安委的工作。在两个案例中，组织负责人在粮安委工作的参与甚至都没有影

响到同一组织的高级别工作人员。借鉴在国内具体实施干预行动和计划的营养实践

者的经验，并通过营养实践者推广粮安委产品，这有助于加强营养工作的成效。粮

食计划署、世界银行、世卫组织、联合国儿基会、全球农业信息网络和“加强营养

运动”等利益相关方都涵盖了此类实践者。 

61. 在营养工作流程下，已经组织了多项围绕营养主题的闭会期间活动 31。与各利

益相关方进行的访谈表明，这些活动可创造更多非正式讨论的契机，对于提高利益

相关方的营养问题意识非常有帮助。所有利益相关方理解和认可营养问题的重要性

对于开展对话非常必要，这也会从根本上为营养工作提供支撑。 

粮安委的协调作用 

62. 2007－08 年的粮食危机揭示了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架构的高度碎片化格局，

改革应确保粮安委在粮食安全和营养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的协调作用。《改革文件》

提出了粮安委在协调方面的两项职能，即：推动全球层面的协调；以及促进国家和

区域层面的协调。 

63. 职能：推动全球层面的协调。改革要求粮安委搭建讨论和协调的平台，加强

各国政府与各类行动方的协作行动，包括区域和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私营部门、

慈善组织，以及包括联合国系统在内的其他利益相关方 32。 

64. 全会是粮安委的最高决策机构，每年召开一次会议，批准通过关于粮安委政

策和行动的各项建议。全会是粮安委闭会期间工作的最高决策机构，也是粮安委年

度议程的重中之重。全会的功能不限于决策，同时也是各类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方

交流观点、经验和知识的平台。自 2009 年以来，全会登记人数大幅增加。登记参加

全会（不包括会外活动）的代表人数从 2009 年的 347 增加至 2016 年的 1 151，委员

会成员数也从 101 个国家扩大至 116 个国家。民间社会组织数量由 2009 年的 3 个增

加至 2016 年的 123 个，私营部门组织数量在同期从 4 个增至 86 个（见表 5）。这些

增长可归功于民间社会机制和私营部门机制的建立，拓宽了非国家行动方在粮安委

工作中的参与范围。 

  

                                                        
31 2016 年 6 月与联合国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共同举行的贸易和营养活动是采访过程中最普遍被提及的活动。 
32 粮安委，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改革，第三十五届会议，罗马，2009 年 10 月，CFS:2009/2 Re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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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009 至 2016 年粮安委全体会议参会代表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代表人数（不包括会外活动）* 347 755 867 883 966 790 1070 1151 

代表类别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粮安委成员国数量 101 126 114 116 121 111 120 116 

非粮安委成员国数量 8 14 6 14 14 10 9 8 

联合国机构数量 7 13 9 12 12 12 11 11 

民间社会组织数量** 23 42 82 111 95 81 96 123 

私营部门及慈善组织数量 4 2 31 46 47 73 68 86 

国际研究机构数量 2 2 3 2 1 2 2 2 

国际和区域金融机构数量 0 1 5 3 2 1 2 2 

其他观察员* 3 10 21 32 26 42 47 45 

登记的部长级代表团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部长 13 20 19 24 25 11 9 9 

副部长 1 2 7 0 12 2 6 8 

来源：根据粮安委全会报告整理。说明：表中数字是指代表人数。另外几行是指参会组织数量。每个

组织可派一名或多名代表参会。 

**民间社会包括所有的民间社会组织，不限于民间社会机制成员。 

65. 从全会报告以及评价小组对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的观察中可以明确看出，

粮安委召集了背景各异的粮食安全和营养工作行动方。全会期间组织的会外活动为

分享知识和经验提供了契机，也可以讨论未纳入全会正式议程的问题。各方对于会

外活动需求很高；据粮安委秘书处估算，在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召开期间，54 个

会外活动吸引了约 5 000 人次的参与 33。 

66. 《改革文件》鼓励各成员国尽可能派出最高级别代表团出席全会，即部长或

内阁级别，最好能够代表跨部委的意见，而非部门意见 34。出席全会的部长人数相

对较低（2016 年，116 个成员国中仅有 9 名部长与会）。部长出席人数最多的是 2013

年全会，共有25位部长与会，但此后参会部长人数逐渐下滑。一位成员表示，全会吸引

力不够，不能确保部长为此投入的时间和资源获得回报，因而无法吸引部长与会。应

当指出的是，在 2009 年之前，全会是在 6 月举行，与部长惯常出席的两年一度的粮

农组织大会同期。全会召开时间的变化可能是部级代表人数较低的一个原因，但其

他因素也不能排除。主席团和咨询小组会议上围绕提高全会吸引力开展过多次讨论。

可能主席团需要去了解部长不出席全会的原因，以及怎样能吸引他们参加会议。 

                                                        
33 在主席团和咨询小组会议上分享了这些估测数字，2016 年 11 月 29 日。需要说明的是，参与人数可能低于人次，

因为一个人可能会参与多个会外活动。 
34 粮安委，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改革，第三十五届会议，罗马，2009 年 10 月：2009/2 Rev.2，第 3 页第 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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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全会在多大程度上加强了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协作行动很难界定，

因为很多不在粮安委控制范围之内的因素都会影响各国政府和利益相关方做出决定。

重要的是，全会上通过的政策建议为自愿性质，具体实施要靠成员国的积极主动。

然而，这并不会削弱粮安委作为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对话平台的相关性，因为对话

进程与对话结果同样重要。 

68. 应当说明的是，全会是闭会期间开展工作以及全会召开前各项磋商和谈判的

顶点。闭会期间开展工作（产出）的质量，以及粮安委各架构进程的质量，如主席

团和咨询小组以及开放工作组，都会影响全会的质量。这些架构应当加强协作。 

69. 职能：促进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协调。改革提出，粮安委将逐步发挥平台作用，

推动各行动领域加强协调，鼓励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并找出资源缺口。粮安委将

充分运用国家层面的现有机制和网络，包括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区域政府间机构，

以及行使国家和区域职责的民间社会网络和私营部门协会。改革还提出，粮安委应

巩固加强联合国高级别工作组开展的协调工作 35。 

70. 粮安委已就行使这项职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评价这些措施的效果仍为时尚

早。这种潜力体现为高级别政治论坛希望粮安委成为对话平台，各国政府可借助粮

安委分享在实施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进展和经验。 

71. 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现有很多国家架构，评价小组在走访各国时访问了国家

架构中的政府和民间社会参与人员（表 27）。粮安委与这些国家架构的联系非常薄

弱，这可能是因为粮安委在国家层面上认知度不高；但这也体现了粮安委在推动区

域和国家层面协调方面绩效欠佳的更大问题。《改革文件》并未具体说明这项协调

职能，以及如何落实这项职能。粮安委若要履行《改革文件》中提出的这项职能，

就要明确界定这项职能是什么及怎样落实。 

72. 粮安委已采取措施，希望加强同这些区域倡议的联系。粮安委第三十六届会议

（2010 年）安排了区域倡议环节，旨在保持并加强这些联系，9 个区域机构对区域内

各项倡议进行了介绍。委员会决定要保持和加强闭会期间同这些区域倡议的联系 36。

在粮安委第三十七届会议（2011 年）上，关于区域倡议有 5 个介绍。粮安委还收到了

近东和北非区域粮食安全和营养区域多利益相关方研讨会的主要产出，该研讨会是

粮安委框架下在开罗举行。接下来几年中，粮安委第三十九届会议（2012 年）上关于

区域倡议进行了介绍，第四十届会议召开了圆桌讨论，第四十一和四十二届会议安排

了互动讨论，但第四十一届会议并未安排关于区域倡议的环节。 

73. 这些区域倡议环节对于分享信息非常有益，但会上提出的问题却没有后续行

动。在各国访谈的利益相关方建议，粮安委应与常驻罗马机构合力在区域层面组织

                                                        
35 粮安委，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改革，第三十五届会议，罗马，2009 年 10 月：2009/2 Rev.2，第 2 页第 6 段 
36 粮安委，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报告，罗马，2010 年 10 月，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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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和会议，从而加强与区域组织以及区域内各国的联系。2010 年开罗研讨会的

一项主要建议是在区域层面上建立粮安委形式的平台，监测区域粮食安全状况，并

成为分享信息和良好做法的平台；但这项建议并未落到实处。 

74. 职能：建立《粮食安全和营养全球战略框架》。改革后粮安委的职能之一是

制定粮食安全和营养全球战略框架，加强协调及指导广泛利益相关方的各项行动。

《改革文件》要求框架具有灵活性，能够响应不断变化的优先重点进行调整 37。 

75. 这项职能为第二阶段职能，但粮安委已积极主动地搭建了初步框架；经过漫长

的谈判，初步框架已于 2012 年 10 月召开的粮安委第三十九届会议上通过。《全球战

略框架》的编制和谈判进程中，粮安委成员、参与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均以透明方

式参与其中。《全球战略框架》每年审查和更新，以期反映出粮安委全会做出的决

定。另外，还规定要对《全球战略框架》开展更具实质性的周期性审查和更新，以

便纳入新的国际动向，如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战略框架》自 2012 年通过后开展

的首次周期性审查仍在进行之中 38。 

76. 《全球战略框架》若要推动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协调，就必须成为目标受众

使用的参考资源。评价小组审查了《全球战略框架》的架构和内容，发现《全球战略

框架》对于目标受众及其如何使用框架中所含信息没有清晰的表述。目前的《全球

战略框架》可谓是粮安委产品、决策和建议以及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其他国家框架

的汇编。《全球战略框架》希望包罗万象，文件冗长繁复。效能调查表明，60%的

受访者对《全球战略框架》的潜在用处评价较高，但只有 28%的受访者对其实际影响

给出了高分，表明《全球战略框架》的潜力和实际影响之间尚存较大缺口 39。 

77. 评价研究找到了 2013 年推广首个《全球战略框架》的例证，但在粮安委网站

之外的其他地方却并未找到关于框架的其他推广活动。全球战略框架开放工作组正

在制定宣传方案，希望提高各方对《全球战略框架》40的认识，包括： 

• 粮安委制作的简要介绍《全球战略框架》主要内容的视频 41； 

• 以及一份粮农组织出版物，具体说明《全球战略框架》如何将充足食物权和

人权纳入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粮食安全政策，以及各利益相关方如何将

全球共识转化为国家层面的具体行动 42； 

                                                        
37 粮安委，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改革，第三十五届会议，罗马，2009 年 10 月：2009/2 Rev.2，第 3 页第 6 段 
38 全球战略框架开放工作组：文件编号：CFS OEWG－GSF/2016/05/02/01。 
39 《粮安委效能调查发现报告》，2015 年 7 月。 
40 全球战略框架开放工作组，2016 年 11 月 30 日会议成果。可见：

http://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cfs/Docs1617/OWEG-GSF/Meeting-

01/CFS_OEWG_GSF_2016_11_30_02_Outcomes.pdf 
41 粮安委全球战略框架。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C03QsxeoMA 
42 粮农组织。《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战略框架下的充足食物人权：全球共识》，罗马，2013。可见：

http://www.fao.org/docrep/019/i3546e/i3546e.pdf 

http://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cfs/Docs1617/OWEG-GSF/Meeting-01/CFS_OEWG_GSF_2016_11_30_02_Outcomes.pdf
http://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cfs/Docs1617/OWEG-GSF/Meeting-01/CFS_OEWG_GSF_2016_11_30_02_Outcomes.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C03QsxeoMA
http://www.fao.org/docrep/019/i3546e/i3546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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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社会机制成员就《全球战略框架》编制的手册，说明民间社会如何运用

《全球战略框架》43； 

• 食物和营养权全球网络编写的两页材料，说明《全球战略框架》以及民间社

会在实施过程中可发挥何种作用 44。 

78. 全球战略框架开放性工作组会议文件表明，对于未在粮安委中进行谈判的文件

可否纳入《全球战略框架》，各方仍未达成共识。会议文件提出了文件篇幅、以及

文件可及性影响使用等问题 45。《全球战略框架》若要成为目标用户使用的重要文件，

就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 

 

成果 B：增进主要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政策趋同 

主要评价问题 1.2：改革后粮安委在多大程度上改进了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政策

趋同？ 
 

79. 职能：政策趋同。解决全球层面上粮食安全和营养制度碎片化伴生的政策碎

片化问题，是改革后粮安委的第二项主要职能。粮安委的职责要求其制定粮食安全

和营养方面的国际战略和自愿准则，加强政策协调一致。《改革文件》规定，这些

战略和准则的制定应参考最佳做法、本地经验教训、国家和区域层面的意见以及专

家建议和各类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46。评价对政策趋同开展了评估，将其视作通过磋

商和谈判达成一整套政策建议（政策产品）的过程。评价表示“政策趋同”这一术

语很宽泛。在粮安委背景下，政策趋同被视作通过磋商和谈判达成一整套政策建议

（政策产品）的过程 47。从逻辑结论的角度来看，政策趋同也可被视作是一项成果，

即多个国家运用政策趋同产品。为回应主要评价问题 1.2，评价评估了政策趋同过程

和产品，这些产品的应用实施情况在主要评价问题 1.3 下进行了讨论。 

政策趋同产品 

80. 改革后粮安委推出了三个主要的政策趋同产品，根据 10 份高专组报告提出了

政策建议，另外也结合 2009 至 2016 年三个工作流程的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43 见“运用《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战略框架》推动和捍卫人们的充足食物权”。可见：

https://viacampesina.org/downloads/pdf/en/GSF-Manual_en.pdf 
44 食物权及营养全球网络。可见：

http://www.righttofoodandnutrition.org/sites/www.righttofoodandnutrition.org/files/The%20Global%20Strateg

ic%20Framework%20for%20Food%20Security%20and%20Nutrition.pdf 
45 粮安委意见汇总开放工作组。可见：

http://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cfs/Docs1516/OEWG_GSF/CFS_OEWG_GSF_2016_05_02_INF_Co

mpilation_of_Inputs_rev1.pdf 
46 粮安委，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改革，第三十五届会议，罗马，2009 年 10 月：2009/2 Rev.2，第 2 页第 6 段 
47 “政策趋同”的解释是基于受访者给出的反馈意见，以及粮安委秘书处为粮安委主题团和咨询小组会议编制的

文件，即《粮安委促进政策趋同的方法》，2016年7月8日，议题：粮安委促进政策趋同的方法，文件编号：

CFS/BurAG/2016/03/31/05。 

https://viacampesina.org/downloads/pdf/en/GSF-Manual_en.pdf
http://www.righttofoodandnutrition.org/sites/www.righttofoodandnutrition.org/files/The%20Global%20Strategic%20Framework%20for%20Food%20Security%20and%20Nutrition.pdf
http://www.righttofoodandnutrition.org/sites/www.righttofoodandnutrition.org/files/The%20Global%20Strategic%20Framework%20for%20Food%20Security%20and%20Nutrition.pdf
http://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cfs/Docs1516/OEWG_GSF/CFS_OEWG_GSF_2016_05_02_INF_Compilation_of_Inputs_rev1.pdf
http://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cfs/Docs1516/OEWG_GSF/CFS_OEWG_GSF_2016_05_02_INF_Compilation_of_Inputs_rev1.pdf


 

22 

（见表 6）。此外，粮安委还编制了《全球战略框架》；《全球战略框架》汇总了粮

安委的各项政策决定，也作为粮安委政策产品的参考来源。 

81. 由于高专组报告数量由每年两份减至每年一份，且其他政策产品数量也受到

限制，故 2011 至 2016 年间通过的政策产品数量也由 2011 年的四个下降至 2016 年的

一个。除主要政策产品外，粮安委还编制了涵盖粮安委所有主要政策建议的《全球

战略框架》。《长期危机中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框架》是 2009 年改革后启动的

唯一一份主要政策趋同产品，而改革前启动的政策产品包括 2004 年的《自愿准则》

和 2008 年的《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资原则》。 

表 6：2009 年改革以来粮安委提供的政策产品 

类别 政策产品 

粮安委的主要 
政策产品 

1.《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

（《自愿准则》，2012 年） 

2.《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资原则》（《负责任投资原则》，2014） 

3.《长期危机中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框架》（《行动框架》，2015） 

4.《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战略框架》（2012，每年更新） 

参考高专组报告

提出的政策建议 
1.《粮价波动与粮食安全》，2011 

2.《农业土地权属与国际投资》，2011 

3.《粮食安全与气候变化》，2012 

4.《社会保护促进粮食安全》，2012 

5.《生物燃料与粮食安全》，2013 

6.《投资小农农业，促进粮食安全》，2013 

7.《发展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2014 

8.《可持续粮食系统内的粮食损失和浪费》，2014 

9.《水资源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2015 

10.《可持续农业发展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畜牧发挥什么作用？》，

2016 

政策圆桌会议中

提出的政策建议 
1.《性别、粮食安全与营养》，2011 

2.《如何提高粮食安全并增加注重小农户的农业投资》，2011 

3.《小农与市场接轨》，2015 

82. 并非所有的政策产品都完全一致。例如，《自愿准则》非常详尽，具有很强的

实用导向性，可作为国家层面的准则；而《负责任农业投资》只提出了一套宽泛原则，

供农业投资决策参考。参考高专组报告和政策圆桌讨论形成的粮安委政策建议涵盖

广泛的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对这些政策建议文件的审查表明，很多建议都十分宽泛，

往往包含多项行动点。各政策文件在区分建议和行动点方面也没有一致标准。这可能

也解释了部分受访者提出的关切，即政策建议不易理解，建议和行动数量庞大。 

政策趋同过程 

83. 提出政策建议（产品）的过程与产品本身同等重要。政策趋同的主题是通过

《多年工作计划》磋商进程遴选，所有成员、与会者和观察员均有机会就政策产品



 

23 

的主题选择表达意见。尽管部分利益相关方认为某些主题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但

他们的确是有机会在主题的确定和优先排序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一些系统性

问题影响了感兴趣各方的全面参与，如常驻罗马代表人数有限，他们不但要参加粮

安委会议，还要处理常驻罗马机构的各项事务。 

84. 粮安委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粮安委工作要参考高专组提供的政策，但也并

非完全倚重高专组的意见。如表 6显示，粮安委通过的各项政策建议都参考了迄今为

止发布的高专组报告；但高专组建议并非直接被采纳－而是以此为基础形成全新的政

策建议，交由粮安委谈判和通过。高专组并非粮安委唯一的专家建议来源渠道。三

个主要政策产品（《自愿准则》、《负责任农业投资》、《行动框架》）的开发均

借助了常驻罗马机构的专业力量，特别是粮农组织和粮食计划署。 

85. 谈判是政策趋同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受访者把政策趋同理解为形成共

识性政策文件的谈判过程。从提供给评价者的信息来看，国家层面的意见可通过粮

安委成员，以及民间社会机制和私营部门机制传达。评价并未发现区域层面提交意

见的证据，这也在意料之中，因为粮安委与区域组织联系甚少。 

86. 有些受访者对粮安委在改进全球层面政策趋同方面的工作成效提出批评。有人

表示“根本没有政策趋同”，有的只是政策“分歧”。另外还有关切声音表示，实现

政策趋同所需的对话和谈判机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消磨，会议用尽解数让各方达成一致，

而不是从各利益相关方的不同观点和立场中升华实现真正趋同。这些观点反映了对于

政策趋同的概念界定过窄，认为政策趋同是一个应就问题达成全面共识的过程，而非

是创造空间让各方表达不同观点，就问题形成统一认识。政策趋同过程的价值在于

它创造了一个机会，让各利益相关方能够了解不同于自身的其他视角，取长补短。 

87. 另外一个批评意见表示，粮安委推动政策趋同的方法应当更加注重结果，要

清楚阐明粮安委希望通过政策产品实现哪些目标。这项批评意见有一定的道理，因

为政策产品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目标的途径，如加强各国应对粮食安全和营养

问题的行动。建立干预或计划逻辑，具体阐述政策希望实现的结果以及实现这些结

果的合理路径，能够帮助粮安委开发出对实际成果有意义的政策产品。 

88. 受访者提出，并非所有问题都要拿到谈判桌上，粮安委在确定谈判内容时应

有取有舍。政策趋同产品从启动到获得粮安委全会通过时间阵线拉得很长。表 7 介绍

了主要政策趋同产品从启动到通过的总体时间框架。2009 年之后在粮安委启动的产

品从启动到通过都历经了三到五年。《自愿准则》的编制在粮安委用了两年时间，

但之前在粮农组织却“酝酿”了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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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政策趋同产品与《全球战略框架》时间表 

主要政策趋同产品 从启动到通过的 
总体时间表 

粮安委内部时间表 

《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

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 
2004－2012（8 年） 2010－2012 

《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资原则》 2008－2014（6 年） 2010－2014 

《长期危机中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框架》 2010－2015（5 年） 2010－2015 

《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战略框架》 2009－2012（3 年） 2009－201248 

来源：粮安委秘书处，《粮安委促进政策趋同的方法》，文件编号：CFS/BurAG/2016/03/31/05 

89. 每个产品至少需要花两周的时间进行谈判（《自愿准则》谈判长达三周）49。

来自政府、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常驻罗马机构的受访者表达了对于谈判耗时久和

占用资源的关切。鉴于谈判问题较为复杂且参与方立场各异，草率推进谈判的结果

将会是欲速则不达，也会影响最终产品的质量；但确保各方了解并尊重谈判规则还

是非常必要的。 

 

成果 C：强化国家和区域粮食安全行动 

主要评价问题 1.3：改革后粮安委在多大程度上强化了国家和区域层面的粮食安全

行动？ 
 

90. 为回应主要评价问题 1.3，评价小组审议了粮安委在以下方面发挥的作用，包

括促进向国家和区域提供支持及建议，促进落实问责和交流最佳做法；以及粮安委

政策产品和建议的运用和实施。 

91. 职能：向各个国家和区域提供支持及建议。《改革文件》提出，粮安委要应

要求促进向各国和/或各区域提供支持和/或建议。需提供支持和建议的领域包括国家

及区域主导粮食安全和消除饥饿行动计划的制定、实施、监督和评价。此外，还包

括就《食物权自愿准则》的实际运用提供支持和建议 50。 

92. 各种渠道信息（包括粮安委效能调查）表明，粮安委并未接到各国或各区域

关于提供支持和建议的请求。粮安委第三十六届会议上也没有出现此类请求。当时

的粮安委主席提议，未来应借助这项议题，请各国介绍建立粮食安全和营养伙伴关

系方面的当前和计划活动 51。粮安委第三十六届会议报告中没有证据表明援助请求

缺失的原因在会上进行了讨论。粮安委主席在粮农组织各区域会议上介绍了粮安委

全会报告，但也未引发各国或区域机构向粮安委提出建议和支持需要。 

                                                        
48 同上 
49 粮安委秘书处，《粮安委促进政策趋同的方法》，为粮安委主题团和咨询小组会议编写的文件，2016年7月8日，

议题：粮安委促进政策趋同的方法，文件编号：CFS/BurAG/2016/03/31/05。 
50 粮安委，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改革，第三十五届会议，罗马，2009 年 10 月：2009/2 Rev.2，第 2 页第 5 段。 
51 粮安委，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报告，罗马，201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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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改革文件》对于期望粮安委行使的推动职能，以及粮安委是否有空间直接

提供建议和支持并未做出明确具体的表述。改革后粮安委的愿景是“……作为粮农

组织的政府间委员会……以及最具包容性的国际和政府间平台……”，似乎改革并

未期待粮安委直接为各国或各区域提供建议。 

94. 各国和各区域若要求粮安委促进提供支持和建议，就首先要清楚粮安委在这

方面的作用，以及应遵循何种程序来提出援助请求。评价并未发现粮安委的任何证

据表明，粮安委可以推动建议和支持，以及各国和各区域如何请求此类援助。 

95. 很多机构都拥有针对国家及区域层面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计划提供建议和支

持的技术专长，包括常驻罗马机构，参与粮食安全和营养工作的联合国系统其他实

体，非政府研究和政策机构，以及区域和国际发展机构。粮农组织、粮食计划署和

农发基金成员如需要援助可直接联系这些机构。同样，各国也可以自由联系联合国

系统的其他机构或具有此种技术背景的其他组织。粮安委发挥促进作用能够产生的

价值并不清楚。粮安委在促进就国家和区域主导计划的制定、实施和监测提供建议

与支持方面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明晰。粮安委可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后续行动及审查方

面有所作为，促进为各国提供支持，从而发挥相关性更高、影响力更大的作用。 

96. 绘图分析。粮安委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了“国家层面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绘图

分析”倡议。该倡议旨在开发相关工具，提高各国政府和其他用户的知情决策能力，

完善政策、战略和计划的设计与资源分配，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成果 52。工作组在

随后几届全会上（第三十七届和第三十九届会议）报告了进展状况，但自 2012 年后

这方面没有进一步的工作报告。粮农组织借鉴绘图分析倡议的经验制定了《粮食安

全承诺和能力简介》。这项工具旨在评估和跟踪国家主管部门在履行承诺方面进展

情况，以及各国在应对粮食安全和营养不良问题方面现已具备和需要具备的能力。

关于绘图分析倡议不再作为粮安委工作内容的原因没有文件说明，可能是因为已经

不再需要绘图分析工具。粮安委应当说明是否还想要开发这种绘图分析工具。 

97. 职能：促进各级负起责任和交流经验。粮安委职责要求其要对 1996 年《世界

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的落实情况进行监测。改革要求粮安委酌情帮助各国和各

区域确定是否正在实现目标，以及如何加速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状况的削减工作。

改革预期粮安委应在这方面建立创新机制 53。 

98. 粮安委第四十届会议通过了“监测”方面的各项建议，并在随后几届会议上

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建议。简而言之，粮安委第四十届至第四十二届会议上通过的建议

包括： 

                                                        
52 粮安委，《国家层面粮食安全行动绘图分析》，在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上进行报告的文件，

2010 年 10 月。可见：http://www.fao.org/docrep/meeting/019/k8952e.pdf 
53 粮安委，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改革，第三十五届会议，罗马，2009 年 10 月，CFS:2009/2 Rev.2，第 3 页第 6 段。 

http://www.fao.org/docrep/meeting/019/k8952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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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粮安委的各项决定和建议，侧重于主要、战略和催化产品（如《自愿准

则》）以及《多年工作计划》主要工作流程的成果； 

• 针对粮安委在改进政策框架方面的工作成效开展定期评估（每 4－5 年），并

为此开展基础调查； 

• 鼓励分享经验和最佳做法。 

99. 监测主要决定和建议。2016 年，粮安委对《自愿准则》的应用情况进行了回

顾，收集了来自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政府、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案例研究。这

些信息成为了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期间召开的全球主题活动的基础，让各利益相

关方就《自愿准则》的应用分享经验和良好做法。全球主题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回顾

和分享最佳做法；各方认为全球主题活动也是推动对粮安委主要产品进展情况进行

监测的一个途径 54。配合回顾活动，民间社会机制还编写了一份报告，介绍了民间

社会在应用《自愿准则》方面的经验。参与人员对全球主题活动评价较高，开放性

工作组提出了需要改进的一些领域，如要提供更多定量的数据，要安排更长的准备

时间，以及此类活动的筹备应当采用参与性更强的方法 55。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

批准了《有关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举办各项活动就落实粮安委各项决定和建议

分享经验和良好做法的职责范围》。这些活动为回顾进展和分享经验创造了机会。

这些活动有助于监测工作，但不能取而代之。 

100. 开放性工作组成果文件和访谈均表明各方对监测工作观点不一，包括应当监

测哪些活动，以及应由谁来开展监测。这种分歧在某种程度上源自于对监测这一说

话的理解混淆。“监测”通常是指对一项特定工作（计划、项目）的实施进度进行

日常连续的监测，以便跟踪了解达标情况，并就改进绩效做出决定。监测工作最好

在具体实施层面开展；就粮安委来说，政策产品落实情况的监测最好应由各国在国

家层面开展。粮安委可发挥促进作用，为产品实施的监测工作提供指导。《改革文

件》提出，粮安委产品应用情况的监测对于推动问责非常必要。另外，监测也可为

后续行动和审查（回顾）以及分享经验和最佳做法奠定实证基础。粮安委面临的挑

战是监测框架的设计要科学稳健，确保监测信息满足需要，另外还要较为灵活，能

够适应各国国情，同时还要坚守《全球战略框架》中确立的监测和问责原则。 

101. 粮安委全会通过了一项建议，即政策圆桌会议提出的建议不应作为粮安委监

测的重点。此类政策建议林林种种，很多情况下也不够具体，无法就其开展有意义

的监测。但这并不妨碍粮安委就各项政策建议进行定期的回顾，包括根据高专组报

告提出的政策建议（见表 6）。 

  

                                                        
54 粮安委，《《自愿准则》应用过程中的经验和良好做法－概要及主要内容》，粮安委秘书处为粮安委第四十

三届会议编写的文件，2016。 
55 监测开放工作组，会议成果，2017 年 1 月 26 日。CFS_OEWG_Monitoring_2017_01_26_04_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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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评估改革成效。粮安委通过了对其工作成效开展定期评估的建议，包括开展

基础调查，作为评估日后进展状况的基础。在监测开放工作组的监督指导下，粮安

委效能调查已于 2015 年完成。调查提供了有益的基础情况，反映了各利益相关方对

粮安委及其工作的看法；调查方案还可以进一步完善，纠正面临的各种局限。 

103. 在各个层面分享最佳做法。粮安委全体会议为就全球、区域和国家倡议以及

从中汲取的经验教训搭建了信息分享平台。正式的全体会议和会外活动均可分享信息。

会外活动不很正式且规模较小，对于分享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十分有益。关于《自愿

准则》的全球主题活动是粮安委推动分享最佳做法的另外一个例证。粮安委通过了

职权范围，要为各国各区域筹备和组织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各项活动提供引导。 

104. 帮助各国和各区域开展监测工作。改革要求粮安委帮助各国和各区域评估是

否正在朝着实现各自粮食安全和营养目标的方向前进。这项工作纳入了监测开放工

作组的议程，但由于当前工作重点都集中在粮安委的主要产品方面，这方面并未取

得进展。开放工作组说明了监测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即监测机制应由国家或区域主

导，作为制度框架和机制的部分内容。 

105. 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粮安委为《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的讨论和通过

搭建了平台，报告的主要目的是监测全球范围削减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状况的进

展。报告由常驻罗马机构编写，在粮安委全体会议上进行了介绍。该报告是全球粮

食不安全趋势的权威信息来源。2017 年，常驻罗马机构将发布一份新构想的报告来

取代原有的《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重点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监测。新的出版

物将支持粮安委审查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状况，以此作为各

项政策建议和行动的基础。2016 年还发布了一份单独的报告，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

2（零饥饿）各项指标的监测结果说明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报告分为三章，着重

介绍以下内容：1) 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指标全球趋势综述；2) 提议指标相关信息缺

口和测量挑战分析；3) 具体目标与总体目标的联系。 

政策产品和建议的应用 

106. 目前，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都在采取行动实施《自愿准则》。在粮安委第

四十三届会议的筹备过程中，各国政府、发展伙伴、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共向秘书

处提交了 62 份关于实施《自愿准则》经验和良好做法的文件（见表 8）。62 份提交

文件中，大部分来自于民间社会和发展伙伴，9 份（14.5%）来自于政府。这项活动

的参与为自愿性质。政府提交文件数量少可能是因为政府没有及时收到文件提交通

知，或没有内容可供提交。民间社会机制就《自愿准则》应用实施经验开展的研究

表明，民间社会在提高《自愿准则》的认识度、宣传和创造政策对话空间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粮农组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为各国提供技术支持，以及通过区

域和全球层面的能力建设工作积极推动 56。 

                                                        
56 这些内容的信息来源包括民间社会机制就《自愿准则》实施情况编写的综述报告，以及粮安委秘书处整理的

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自愿准则》相关提交文件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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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自愿准则》使用和实施申请提交情况 
区域 提交申请数  利益相关方群体 提交申请数 

国家 36  政府 9 

区域/多国 11  发展伙伴 31 

全球 15  民间社会 20 

   私营部门 2 

总计 62  总计 62 

来源：《粮安委关于《自愿准则》使用及实施经验和良好做法的情况说明》 

107. 提交文件说明，《自愿准则》的应用方法多种多样，且往往是结合使用。超

过半数的提交文件表示，《自愿准则》的实施过程中采用了意识提高、能力建设和

法律政策框架改革措施（见表 9）。提交文件中还包含了结果信息，但这些信息并未

经过独立验证。 

表 9：《自愿准则》使用和申请方法 
方法 举例 提交申请数 报告结果举例 

意识提高： 
针对范围广泛的 
利益相关方 

会议，媒体宣传，案例研究，

出版简单易懂的《自愿准则》

相关文件 

38 据测算已传达给 
100 000 个个人及 
5 000 个家庭 

能力建设： 
针对政府、民间社会

及社区领导者 

培训研讨会，远程学习，为 
政府提供技术支持 

36 据测算已传达给 
300,000 个个人，

100,000 个家庭 

建立多利益 
相关方平台 

建立永久性平台，确保商定的

各项优先重点得以落实并监督

进展状况 

12 已建立了 26 个平台，

涉及 1 000 个利益 
相关方 

改革法律和 
政策框架 

将《自愿准则》纳入国家政策

及法律框架 
33 2 份立场文件，针对

法律/政策框架开展了

13 次评估；37 项 
地权政策 

实施： 
《自愿准则》的 
实际应用 

冲突绘图分析，土地绘图及 
地籍边界划定，建立冲突解决

机制，测试新的政策，建立 
新的土地登记制度 

22 据测算，《自愿准则》

直接影响人群超过

100 万 

来源：《粮安委关于《自愿准则》使用及实施经验和良好做法的情况说明》 

108. 为全面实现政策趋同，推动实现粮安委目标，即促进“……削减饥饿和营养

不良，改善所有人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粮安委成员

均应结合本国国情实施粮安委政策趋同产品。提交案例表明《自愿准则》的实施主要

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如法国，将《自愿准则》纳入了发展合作计划。发达

国家在国内实施《自愿准则》有两个例证，即比利时和意大利 57。实际上，可能有更

多的发达国家实施《自愿准则》应对国内土地权属问题，但粮安委并未获知具体情况。 

                                                        
57 粮安委秘书处整理的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自愿准则》相关提交文件汇编：美国、德国、法国以及全球捐赠

方土地工作组使用《自愿准则》开展发展合作。欧盟在多个非洲国家支持实施《志愿准则》相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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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欧洲民间社会组织在欧洲权属问题的宣传和能力建设活动中使用《自愿准

则》。如，他们已向欧洲议会提出正式请求，要求审查欧盟土地利用和分配政策的

影响，根据《自愿准则》评估欧盟的土地治理现状。在提交的《自愿准则》实施案

例中，欧洲民间社会提出了当前面临的挑战，即欧盟机构对《自愿准则》存在偏见，

认为《自愿准则》不适用于欧洲，只能用于与南半球开展的发展合作项目。 

110. 提交文件重点说明了《自愿准则》应用实施面临的几个挑战，包括： 

• 很难同各利益相关方沟通《自愿准则》中使用的技术术语和概念； 

• 政府能力有限，特别是地方政府； 

• 边缘化人群和脆弱人群能力有限； 

• 很难在多利益相关方平台上动员所有相关行动方； 

• 很难确保最边缘人群和最脆弱人群参与其中； 

• 很难将《自愿准则》与现有政策框架联系起来； 

• 政治氛围并不支持《自愿准则》，还抵触变革。 

111. 民间社会机制综述报告提出了实施《自愿准则》面临的多个阻力和挑战，具

体包括： 

• 政策制定者、国家和地方层面政府机构、民间社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不了解

如何实施《自愿准则》； 

• 《自愿准则》本身不具约束力，难以说服政府官员使用； 

• 政治意愿缺乏和治理机制薄弱都制约了《自愿准则》的实施； 

• 北半球各机构和政策制定者认为《自愿准则》只适用于与南半球开展的发展

合作项目； 

• 以项目为基础实施《自愿准则》将其实施限定在特定地区，未能实现广泛的

全国实施； 

• 很难向公众和农村社区解释《自愿准则》中使用的技术语言； 

• 参与实施的各行动方对相关概念理解不同； 

• 对于实施《自愿准则》过程中的受影响社区和民间社会以及参与《自愿准则》

相关的本地、区域和国家进程均没有相应的法律、政治和经济支持。 

112. 其他粮安委产品未能达到《自愿准则》这么高的地位。其他政策趋同产品有所

提及，但评价小组未发现这些产品在乌干达和巴拿马以外地区的使用例证。这可能

是因为《负责任农业投资》和《行动框架》都是近期刚刚开发出的政策趋同产品，

尚未真正“起效”；也可能是因为这些产品的认知度低。受访者被要求说出一个粮

安委产品时，他们大部分提到的都是《自愿准则》。《自愿准则》一直以来都有粮

农组织提供强大支持，因而出现这种局面并不奇怪。 

113. 详细分析粮安委所有政策建议（政策圆桌讨论以及基于高专组报告提出的各

项政策建议）的应用情况不在评价研究范围之内。粮安委在监测工作中未对各项政

策建议安排先后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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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改革后粮安委的职能运行情况如何。 

114. 本部分讨论了改革后粮安委运行的效率和效果。评价评估了粮安委的职能、

工作安排、架构和机制以及管理制度；战略、工具和产品；粮安委作为平台如何运

行；以及粮安委新职能和架构产生的意料之外成果。 

 

主要评价问题 2.1：粮安委的六项职能、工作安排、管理制度及架构在多大程度上

推动了成果的实现？ 
 

推动行使六项职能 

115. 粮安委职责中规定了六项职能。这些职能在主要评价问题 1.1 到 1.3 中进行了

讨论。表 10 简要介绍了粮安委行使这六项职能方面取得的工作成效。 

表 10：粮安委六项职能工作成效概述 

职能 1：促进全球层面的协调 粮安委每年召开全体会议，将其作为协调粮食

安全和营养问题的平台。登记代表人数和其他

参会人员数量增多反映了会议的价值。评价注

意到登记参会的部级代表人数较少。 

职能 2：促进政策趋同 粮安委通过开发和批准政策趋同产品及政策建

议来行使促进政策趋同的职能。主要的政策趋

同产品（《自愿准则》）为多方采纳，但现在

评估产生的影响还为时尚早。 

职能 3：为各国提供支持及建议 各国或各区域未提出此类请求，故粮安委并未

促进提供支持及建议。这项职能尚需进一步明

晰，且粮安委应如何具体推动支持和建议也不

甚清楚。 

职能 4：促进国家和区域层面的

协调 
粮安委在全会上试图同这些层面建立某种联系，

但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上开展的外延活动仅限于

主席参加粮农组织的区域会议和其他区域活动。

粮安委并未展开说明这项职能的具体内容。 

职能 5：促进各级负起责任和交

流最佳 58（良好）经验 
粮安委通过全体会议特别活动为在全球层面上

交流最佳做法搭建了平台；但尚未开发相关框

架，帮助各国和各区域监督在实现粮食安全和

营养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 

职能 6：建立《粮食安全和营养

全球战略框架》 
粮安委全体会议（2012 年）建立并通过了全球

战略框架，但框架知晓率低，且使用情况不

明。粮安委正在对全球战略框架进行评估，以

期进行完善。 

                                                        
58 《改革文件》中的用语是“最佳做法”，但使用“良好做法”的说法更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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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粮安委的六项职能在《改革文件》中仅有宽泛介绍，实施细节还要由粮安委

自行确定。评价小组发现，这些职能的具体内容没有明确阐述，只有“政策协调”

和“政策趋同”这种宽泛的表述，可以有不同解读。从第三项职能来看，关于粮安

委应如何为各国提供支持和建议没有明确阐述，另外对于此类支持和建议是应当直

接提供还是由粮安委协调提供也语焉不详。在第四项职能中，粮安委的协调作用也

没有具体阐述。粮安委全会文件以及监测开放工作组的讨论表明，各方对于粮安委

在促进问责方面的作用解读各异。粮安委有必要进一步明晰六项职能。 

委员会的架构 

全体会议 

117. 全会是全球层面就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进行决策、辩论、协调、总结经验教

训和实现趋同的核心机构。另外，全会还要为各利益相关方提供指导和可以落实的

建议，支持消除饥饿。全会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政策协调和政策趋同已在主要评价

问题 1.1 和 1.2 中进行了讨论，经验教训和良好做法的分享也在主要评价问题 1.3 下

进行了讨论。 

118. 会外活动成为了粮安委的重要组成，活动数量从 2010 年的 7 个跃升至 2016 年

的 56 个。会外活动为就粮安委职责相关问题开展对话和深入讨论提供了开放空间。

另外，会外活动也给各类利益相关方创造契机，支持他们展示经验，就具体问题进

行讨论，分享各自的观点，而这些活动在全会上往往是无法开展的。 

表 11：2009－2016 年召开的会外活动数量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会外活动数量 无 7 18 30 35 36 36 56 

来源：粮安委网站 

119. 会外活动反馈会在每年粮安委全会之后的主席团和咨询小组会议上进行介绍，

主要是提出代表团无法参加所有感兴趣的会外活动，特别是小型代表团；从去年开

始，会外活动反馈的重点转向了会外活动似乎冲淡了全会。这种转变也符合部分受

访者的意见，他们对会外活动数量不断增多表示关切，并认为会外活动似乎比全会

吸引了更多的关注和参与。 

120. 会外活动重点关注与粮安委议程一致的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很多会外活动

同期举行，因而感兴趣的活动都参加可能很难，但粮安委秘书处自 2015 年起已开始

分享关于会外活动的摘要和概要，方便感兴趣但无法参加的各利益相关方了解这些

活动的讨论和成果。会外活动的摘要和概要可在活动结束后一个月内在粮安委网站

上查询。 

121. 关于会外活动冲淡了全会且比全会吸引了更多关注和参与，解决之道不是减少

会外活动，而是要确保全会安排得当，保证全会的主要内容（即就闭会期间工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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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顺利实施，并吸引适当的代表参与。粮安委可借鉴其他政府间会议的做法，

如在部级代表出席全会并开展讨论之前召开官员层面上的会外活动和谈判。 

122. 行之有效的决策和讨论需要在议程上为待讨论议题留出足够空间，另外议事

规则也要在包容性（倾听各种观点）和在合理时间内做出决定之间求得平衡。对于

全会意见的分析发现了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往届全会耗时久，谈判和讨论

冗长，受访者指出某次全会拖到周六才结束，谈判甚至进行到深夜。粮安委第四十

三届会议的程序作出了变更，谈判提早结束，为全会上修正决策插文留出了空间。

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避免将全会拖到周六；而缺点是谈判活动通常是在全会之前一

周开展，而无法赶赴罗马的代表就不能参加谈判。加速谈判也带来了附加成本。 

123. 关于全会新方法，各方观点不一。有人认为新方法比之前的方式更加有效；

但也有人表示，新方法削弱了包容性原则，全会决策只是对谈判中已经做出的决定

“走个过场”。还有观点认为，这种消匿全会讨论的方法几乎完全抑制了健康的辩

论，反而是会外活动更有吸引力。 

124. 访谈过程中发现的第二个问题是全会议程过满。主席团－咨询小组在全会后的

讨论中已连续多次提出议程过满和会外活动数量多的问题。主席团决定全会议程，

议题数量是《多年工作计划》诸多活动的体现。削减《多年工作计划》中的活动，

优先考虑必须由全会批准的活动，这样能帮助全会缩减议程。评价认为，全会的架构

和进程应遵循改革愿景和原则的指引。改革愿景提出，粮安委要成为最具包容性的

国际和政府间平台，汇集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当然，效率考虑不能置于包容性原则

之上。 

125. 全会成果必须在粮农组织大会上报告，也要通过经社理事会向联大会议报告。

作为粮农组织下设的一个政府间委员会，粮安委每年向粮农组织理事会报告粮安委

全会成果，提交计划和预算事项请理事会审议，提交全球政策事项请粮农组织大会

审议。粮农组织大会每两年召开一次，粮安委的报告也每两年提交一次。过去，粮

安委向粮农组织理事会和大会提交的报告都要请理事会和大会认可粮安委全会的成

果。同样，提交经社理事会的报告也要让理事会了解粮安委全会做出的决定。这些

报告并不要求理事会或大会采取行动，因而报告可能会流于形式。 

126. 《议事规则》第 X 项规定，粮安委通过的影响粮农组织、粮食计划署或农发

基金计划或财务，或涉及法律或章程事项的任何建议均应向适当的领导机构进行报告，

并附有附属委员会的意见。而面对粮食计划署和农发基金似乎并未落实这项要求。 

127. 访谈过程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粮安委与粮农组织领导机构的架构关系。根据

评价小组查阅《改革文件》、《粮农组织总规则》以及粮安委《议事规则》之后的

理解，粮安委是粮农组织下设委员会；但粮安委的地位不同于粮农组织的其他技术

委员会，粮农组织领导机构的组织架构图中，粮安委不在粮农组织技术委员会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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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和副主席 

128. 粮安委《议事规则》规定，主席应依据区域轮流原则以及与粮安委使命相关

的个人资历及经验选出，任期两年。主席不可在同一职位上连任两届。主席团根据

个人资历从成员中选举出副主席。主席，或在主席缺席时由副主席，主持粮安委或

主席团会议，并履行推进工作所需的其他职能。主席，或在主席缺席时行使职能的

副主席，没有投票权。 

129. 主席在引导全会会议和闭会期间会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确保议程和目标得

以实现，会议产生丰硕成果。《议事规则》没有说明主席可履行的其他职能性质，

实际上是让历任主席根据粮安委全会和主席团的要求自行确定职责内容。长期以来，

粮安委主席一直承担外延职能，在国际场合上提高各方对粮安委及其产品的认识，

包括在联合国纽约和日内瓦总部的各联合国机构中，以及在相关的区域机构中。当

前两年度的主席参加了 17 项大型活动，并在粮农组织非洲、亚洲、欧洲、拉美和近

东的区域会议上介绍了粮安委全会报告。主席还同各利益相关方举行了双边会谈，

积极争取捐款，缩小粮安委的预算缺口。 

130. 访谈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粮安委要提高认知度，特别是在全球层面上以及在

联合国总部中；受访者期望粮安委主席安排出访活动，提高粮安委的认知度。主席

的外延职能以及《议事规则》中没有明确界定的其他职能可能会需要追加资源。粮

安委及主席团应明确提出对这些职能的预期，对其进行规划并安排充足资源，确保

实现即期成果。 

131. 受访者对于主席的任期提出质疑，认为两年任期太短。但这并不是接受访问的

粮安委成员和各利益相关方的普遍观点。粮安委主席的任期与粮农组织技术委员会

主席的任期时间相同，应当说明的是粮安委最初也是粮农组织的一个技术委员会。 

132. 粮安委主席的工作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获得支持的水平和质量。这种支

持应当来自于粮安委成员；履行职责的主席团和咨询小组；以及常驻罗马机构；常

驻罗马机构应确保为粮安委的各项业务活动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财务资源，为粮安委

主席在常驻罗马机构大会上介绍粮安委工作创造机会；当然也包括秘书处，秘书处

要为主席提供技术、行政和后勤支持。下文讨论了这些架构的运行情况。 

主席团 

133. 12 位主席团成员从以下区域选出：非洲、亚洲、欧洲、拉美及加勒比以及近东

区域各两位；南美和西南太平洋各一位。粮安委还从以下区域选出 12 位替补成员：

非洲、亚洲、欧洲、拉美及加勒比以及近东区域各两位；南美和西南太平洋各一位。

主席团在闭会期间代表粮安委成员与各区域小组进行联系，促进各成员和参与人员

之间的协调，确保粮安委会议筹备工作顺利开展，包括日程的编制。主席团可行使

粮安委赋予的职能，包括编写文件，完成粮食安全和营养高级别专家组活动相关的

其他任务。主席团促进各相关行动方和各个层面开展协调，推动实施闭会期间的任

务。主席团会议数量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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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010/2011 年至 2016/2017 年召开的主席团及主席团－咨询小组联席会议数量 

时期 2010/2011 2011/2012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截至

2017 年 
3 月） 

主席团会议 16 11 13 8 8 6 2 

主席团－咨询

小组联席会议 
7 6 12 8 6 5 2 

来源：粮安委网站 

134. 主席团在主席团和咨询小组联席会议之后几天召开会议，在联席会议的意见和

讨论基础上做出决定。理论上，主席团负责筹备全会，可以更具包容性的方式重启

开放工作组已经达成的协议；但实际上，主席团的角色似乎局限于刻板地通过开放

工作组已经商定的意见；这可能是由于主席团成员（也可能同时是开放工作组的主

席）反对重新讨论经过漫长历程已达成共识的协议，且进行变更可用的时间很短。

拟议的全会文件通常都是在 7月份召开的主席团会议上提交批准，而下届主席团会议

安排在靠近全会的 9月，因而进行变更可用的时间很短。多位受访者也提及了主席团

的局限作用，他们表示主席团就是“走走过场”。 

咨询小组 

135. 主席团根据《改革文件》第 11 段和粮农组织《总规则》第 XXXIII 条第 3 款，

建立了一个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及其他

获准参与本委员会议事活动的其他组织代表所组成的咨询小组。咨询小组成员的任

期为两年。咨询小组成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主席团成员（包括主席）的人数，除非委

员会另有决定。 

136. 粮安委主席在咨询主席团后，可任命临时参与者，职责范围仅限于特定的主

题、活动以及时间段。临时参与者的专业知识和背景应为审议工作增添价值，并为

咨询小组的工作做出贡献。获得任命的临时参与者可出席主席团与咨询小组联席会

议，并有权在所指定主题事项的讨论中发言。 

137. 2016/17 两年度咨询小组构成如下： 

咨询小组成员 粮农组织（1 席），粮食计划署（1 席），农发基金（1 席）， 

食物权特别报告员（1 席），联合国全球粮食和营养安全高级别

工作组（1 席），联合国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1 席），世界银

行（1 席）， 

民间社会机制（4 席），私营部门机制（1 席），国际农业研究

磋商组织（1 席），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1 席） 

临时参与者 世卫组织（1 席），世界农民组织（1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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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咨询小组应协助主席团的工作，向主席团分享其所代表的各类组织的专长和

知识，以及在各地开展的外联活动。咨询小组应定期开展实质性工作，推动委员会

闭会期间的活动，成员可向主席团提供议题，以供审议。咨询小组的每位成员应负

责建立、维持和加强与所在类别的组织和实体间的定期联系。 

139. 主席团－咨询小组每季度召开的联席会议搭建了一个平台，咨询小组成员和

临时参与者可共同讨论闭会期间的实质性工作，包括粮安委各项工作流程的相关工

作，《多年工作计划》和预算相关问题，下届全会议程，以及需要提交全会审议的

事项。最终决定由主席团单独召开会议作出。参与这些会议对于咨询小组有效行使

职能非常重要，多位受访者对于部分成员不定期参会提出了关切。 

140. 表 13 说明了 2016/17 两年度的会议出席情况 59。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同比

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代表不经常出席会议；7 次会议只参加了 2 次；世界银行只

参加了 3次会议。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常驻美国，并表示没有到罗马参加联席会议的差

旅费用，故未出席主席团－咨询小组联席会议。主席团－咨询小组联席会议在罗马

召开，没有运用可支持参与者和成员在罗马之外地区参与会议的电话会议实施（如

要求便可提供）。成员参与度低或缺勤可能也表明对于会议的内容和/或进程不满。 

表 13：2016/2017两年度主席团－咨询小组联席会议出席情况（截至2017年2月7日） 
2016/2017 两年度 

咨询小组成员  
15 年 
11 月 
24 日 

16 年 
2 月 
2 日 

16 年 
3 月 

31 日 

16 年 
7 月 
8 日 

16 年 
9 月 

12 日 

16 年 
11 月 
29 日 

17 年 
2 月 
6 日 

粮农组织        

粮食计划署        

农发基金        

联合国充足食物权 
特别报告员 

       

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高级别

工作组 
       

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        

民间社会机制       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        

世界银行        

比尔和美林达·盖茨基金会        

私营部门机制        

临时参与者 

世界卫生组织 **无       

世界农民组织 **无 **无 **无     

** 不适用，因其在此时段内不是临时参与者。 
来源：主席团及咨询小组会议成果文件 

                                                        
59 出席率被用作参与情况的代理指标。评估实际参与情况不在评价小组的职责范围职能，因为这项评估需要对

两年度内主席团－咨询小组联席会议的会议纪要开展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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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咨询小组应作为不同利益相关方分享信息、寻求合作、提出实际问题并就粮

安委如何帮助解决问题做出战略规划的核心平台。就咨询小组表达意见的多数受访

者都提出一个主要关切，即由于议程过满，主席团－咨询小组联席会议上并非所有

议题都能获得充分讨论；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受访者一致认为讨论往往是纠结于过

程，而不注重实质。 

142. 《议事规则》规定，在每次闭会期结束时，咨询小组的每个成员都应编写报

告，向主席团汇报本年度为履行职责开展的工作情况。临时参与者没有义务提交报

告，但可自愿提交。2014 年以来获得的数据表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和世界银

行在过去三个闭会期间均未提交任何报告。世卫组织为临时参与者，2016 年提交了

一份报告（见表 14）。 

143. 报告是主席团了解咨询小组成员开展活动的渠道，也包含了各成员关于如何

加强与粮安委联系的提案。主席团认可这些报告对于制定规划和战略的价值，但却

并未对报告开展系统性分析，或运用报告所含信息指导工作。 

表 14：咨询小组成员报告提交情况及临时参与者的自愿报告情况 
咨询小组成员 2014 2015 2016 
粮农组织    

粮食计划署    

农发基金    

联合国充足食物权特别报告员    

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高级别工作组    

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    

民间社会机制   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    

世界银行    

比尔和美林达·盖茨基金会    

私营部门机制    

临时参与者    

世界卫生组织 **无 **无  

世界农民组织 **无 **无  

来源：主席团及咨询小组会议背景文件 

* 无：不适用，因为他们尚未被指定为临时参与者。 

144. 粮安委内部对于咨询小组的理想构成和席位分布存在意见分歧，并且向评价

小组提交了若干项往往相互矛盾的提案。这些提案包括呼吁私营部门机制与民间社

会机制获得平等席位；要求民间社会机制获得更多席位，理由是农民机制不同于民

间社会机制和私营部门机制，因而该机制应获得一个席位；为世界卫生组织安排一

个席位；以及维持现状。另外还有建议要重新调配经常缺席主席团－咨询小组联席

会议的成员的席位。咨询小组席位的问题应予解决，但不是多设或平摊席位。咨询

小组应安排足够的席位，有效代表并传达所代表机构的不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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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驻罗马机构的作用和贡献 

145. 常驻罗马机构的主要作用为： 

(i) 作为粮安委咨询小组和全会成员； 

(ii) 为粮安委提供技术/政策专长； 

(iii) 为粮安委秘书处提供资金和人员； 

(iv) 创造宣传粮安委决定和建议的机会； 

(v) 支持在国家层面上使用粮安委产品。 

146. 咨询小组和全会成员。常驻罗马机构为粮安委咨询小组成员，列席了当前两

年度所有的主席团－咨询小组联席会议。他们向主席团提交了年度活动报告。常驻

罗马机构就需主席团决定的事项提供了意见。常驻罗马机构负责人或高级代表阐述

了各自机构对于粮安委全会议程所列事项的观点。常驻罗马机构也参与了粮安委全

会期间的会外活动，有时是召集会外活动，有时是作为会外活动专家组成员参与。

常驻罗马机构共同推出的《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对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状

况开展全球监测，对粮安委工作作出重要贡献，可以促进粮安委全会及其他会议的

相关讨论。常驻罗马机构还列席遴选委员会，为高专组指导委员会遴选成员。 

147. 技术和政策专长。常驻罗马机构提供的技术和政策专长对于粮安委有效行使

职能非常重要。常驻罗马机构的职工参与了开放工作组和技术工作组，通过参与这

些机构，就工作进程中讨论的问题提供各自机构的政策视角。常驻罗马机构还参与

起草各工作进程需要讨论的文件，或支持秘书处起草相关文件，支持对粮安委基于

高专组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开展谈判。 

148. 为秘书处提供资金和人员。常驻罗马机构为秘书处提供现金和实物支持。三家

常驻罗马机构自 2014年起便为粮安委提供等额供资；在此之前，粮农组织是三家机构

中最大的供资方。当前的现金和实物合计捐款额为每年 675,000 美元，或两年度 135 万

美元。借调 3 位 P5 级别职工是常驻罗马机构对粮安委财务贡献中的最大部分；借调

职工延迟到位对粮安委秘书处履行职责的能力产生了很大影响。另外，由于捐款为

“实物”性质，粮安委秘书处不得不寻找其他资金来源，聘请短期合同人员填补职位

空缺。在粮安委秘书处部分已经讨论过，常驻罗马机构在借调职工方面屡有延误。 

149. 创造推广粮安委决定和建议的机遇。改革鼓励常驻罗马机构利用区域会议宣

传推广粮安委全会达成的决定和建议，并征集各方对粮安委进程的意见。粮农组织

还在每年召开的区域会议议程上留出空间，至少在过去两个两年度均为如此，但另

外两个常驻罗马机构并未做到这一点。 

150. 支持在国家层面上使用粮安委产品。粮安委成员期待常驻罗马机构就在各自

政策框架和计划内使用粮安委产品为各国提供技术支持。《自愿准则》即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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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就准则的使用为多个国家提供了建议和技术支持。表 15列举了常驻罗马机构

为评价小组走访国家提供支持的例子。可能的情况是，粮农组织提供支持并非是因

为要推广粮安委政策产品，而是因为《自愿准则》是由粮农组织发起和制定，粮农

组织对准则有很强的归属感。 

表 15：常驻罗马机构为各国提供的支持和建议 

国家 常驻罗马机构提供的支持和建议 

巴拿马 粮农组织、粮食计划署和世卫组织正支持巴拿马政府制定新的《国家

粮食安全和营养计划》。粮农组织还支持巴拿马政府，借鉴《自愿准

则》、《负责任农业投资》和《行动框架》准则起草新的粮食安全和

营养立法。 

菲律宾 《自愿准则》的实施起始于 2016 年，由粮农组织与环境和自然资源

部土地管理局共同推动。农发基金和民间社会组织也合力推动了参考

《自愿准则》的农业改革。 

塞内加尔 粮农组织正在支持塞内加尔实施《自愿准则》。土地权属问题是农业

投资的一个重要瓶颈。在粮农组织支持下，召开了两次国家研讨会，

并在研讨会的基础上设立了国家平台和指导委员会。 

乌干达 乌干达是《自愿准则》试点国家，《自愿准则》指导委员会于 2016
年 9 月建立，由乌干达常务秘书和粮农组织常驻国家副代表共同主

持。农发基金将《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纳入了对维多利亚湖区油棕

榈公司伙伴关系的评估。 

151. 若常驻罗马机构致力于支持实施粮安委产品，推广粮安委及其产品，则这些

想法应当在其战略框架或计划中有清晰阐述。对于常驻罗马机构战略框架的仔细研

究表明，常驻罗马机构的战略计划中提及了同粮安委开展合作。 

粮农组织《2016
－2017 年工作 
计划和预算》 

“在全球层面，粮农组织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扮演包容性多方

利益相关者平台（如粮安委）协调人[……]” 

“在成果2.4下，粮农组织将继续支持各国在农业、粮食安全和

营养领域内加强制定政策，这对于各国比照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

国内目标十分重要。此外，粮安委建议粮农组织领导改善鱼类

资源评估工具，推广可持续渔业管理举措，推动水产养殖业 
发展，加强鱼类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贡献。” 

“通过“节约粮食”倡议，粮农组织将落实各区域会议提出的

建议，帮助各国测量和评估粮食损失和浪费水平（粮安委确定

的优先工作领域），制定国家和区域战略，减少损失和浪费，

包括城镇地区的粮食浪费。” 

“在有关治理风险和危机的成果5.1以及关于减少家庭和国家层面

风险和脆弱性的成果5.3下，粮农组织将帮助成员将粮安委“应对

长期危机中粮食不安全及营养不良问题行动议程”政策框架下

的政治承诺转化为国家层面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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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7 年 
粮食计划署战略

计划》 

“在实施本《战略计划》以及实现战略目标所需开展的各项工

作时，粮食计划署将继续积极参与粮安委工作，在粮食安全和

营养全球战略框架中考虑粮安委的各项行动和变革，包括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 

《2016－2025 年

国际农发基金 
战略框架》 

“放眼未来，农发基金应把握机遇，将实践知识带入对其具有

战略相关性的这些和其他国际政策进程。 

在此背景下，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仍将作为农发基

金全球活动的一个重要渠道，为就与农发基金职责相关的各类

事项开展政策讨论提供独特的多利益相关方平台。农发基金应

通过粮安委咨询小组介绍并影响与其工作相关的政策讨论和进

程，并就小农农业和农村发展领域面临的挑战提出创新可行的

政策解决方案” 

粮安委秘书处和高专组秘书处 

152. 秘书处由秘书主持，设在粮农组织罗马总部，为粮安委提供支持。秘书处的

任务是协助全会、主席团、咨询小组和高专组，行使联系职能，推动粮安委各项活

动。粮安委秘书处工作范围很宽，从为技术工作组、开放工作组、主席团和咨询小

组以及全会起草文件，到与联合国经社委、高级别政治论坛以及粮食和营养安全高

级别工作组等其他联合国机构进行联络。工作范围还包括在全会召开之前和召开过

程中开展准备和后勤工作，包括协调全会周内的各项会外活动。 

153. 3 位高专组职工支持高专组开展工作，2 位一般行政职工为粮安委提供有效的

行政管理。其余职工支持粮安委的实质性工作，包括： 

• 主席团和咨询小组会议。 

• 开放工作组－《多年工作计划》，监测，营养，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全球

战略框架》。 

• 城市化及农村转型工作流程以及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以及粮食安全和

营养背景下的妇女赋权。 

• 高专组报告推动的政策趋同进程。 

• 促进整个工作计划中相关技术工作组之间的协调。 

• 工作职能领域包括预算和项目监测与跟踪，宣传沟通，议事规则，向经社委、

粮农组织理事会和大会报告，以及为粮安委主席提供支持。 

154. 实质性工作进展情况每年向全会报告；多数受访者对粮安委秘书处的工作绩

效和支持服务表示满意，特别是在闭会期间开展的工作。 

155. 粮安委秘书处工作范围较宽，因而稳定、可预测的人员配置对于确保工作连

续性非常重要，包括保持机构记忆，以及削减培训新职工以及让新职工提供预期产

出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粮安委秘书处的当前人员配置，包括高专组秘书处的人员

配置见表 16。职工数量有所波动，具体取决于工作计划以及开展工作的资金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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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需要开展工作和常设人员配置不匹配，粮安委秘书处团队还需要短期或项目岗

位以及咨询专家予以补充，共同实施粮安委的工作计划。 

表 16：粮安委秘书处人员配置情况（截至 2017 年 3 月） 

岗位 数量 资金来源 

D1 级别秘书 1 正常计划 

P5 级别借调高级专业人员 2＋1 个空缺 正常计划 

短期 P5 级别宣传人员 1 正常计划 

一般服务人员 2 正常计划 

准专业官员 1 预算外资源 

P3 级别中层专业人员 1 预算外资源 

辅助主席的咨询专家 1 预算外资源 

高专组协调员 1 实物 

高专组咨询专家 1 预算外资源 

高专组支持人员 1 预算外资源 

中层咨询专家 1 正常计划 

中层咨询专家 1 预算外资源 

初级咨询专家－宣传 1 预算外资源 

总计 16  

来源：粮安委秘书处 

156. 常驻罗马机构为秘书处提供的捐款中，有 38%是以借调 P5 级别高级职工的形

式提供。由于常驻罗马机构派人延误，很多时候这些职位都处于空缺状态，如粮农

组织的职位空缺超过 1年，而粮食计划署有时只能派出短期临时人员。农发基金目前

在秘书处内没有高级专业人员（P5 级别），但有一个中等级别的咨询专家，还有一

位高级联络官不时与秘书处联络。高级宣传专家为短期合同聘用。秘书处非常依赖

常驻罗马机构的可预测捐款，这些机构提供的实物捐款加上对秘书岗位的费用分摊

是职工预算的最大部分。因此，如果借调职工到位延误，且延误没有任何现金补偿，

就会对秘书处开展各工作流程所需的工作产生很大影响；反过来，这也会危及粮安

委秘书处的工作成效。 

157. 秘书处的当前架构包括 1 个 D1 级别岗位，5 个 P5 级别岗位，1 个 P3 级别岗

位，2 个中层咨询专家（不包括高专组秘书处的咨询专家）。从访谈和文件来看，

2009 年后秘书以下层面粮安委的架构和职能运行没有任何的具体规定。秘书处中的

每个个人都有职权范围，但似乎对于粮安委的架构、职能以及岗位数量和层级的设

计考虑却没有连贯一致的综述文件，对各个岗位也缺乏清晰的定义。 

158. 粮安委秘书处内部职工也对秘书处当前架构和职能运行表达了关切。评价发现，

当前架构较为扁平，除准专业官员和高专组人员外，所有职位都向秘书直接报告。

这种安排灵活性强，去除了官僚层级，但人力资源却未必得到了最有效的使用。在

这种模式下，P5 级别职工和中层职工在各项工作流程中各自为政（见表 17）。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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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组成团队，服务于某个工作流程。这就意味着，秘书要跟踪每个工作流程中的

每个人，干扰了其他重要任务的开展。另外，这种安排也未能充分发挥 P5 级别职工

的作用，这些人在联合国公务员系统中都是非常资深的职工。当前安排带来的问题

是每个人只关注自己的工作领域，没有组建团队，不能促进职工之间开展协作与合

作。职工没有动力分享信息，秘书处机构记忆没有建立起来。知识管理缺位也影响

了秘书处的工作效率。 

表 17：各工作流程的人员配置情况：2016/2017 两年度 

人员 工作流程 

P5 级别（粮农组织） 监督；预算 

P5 级别（粮食计划署） 营养 

P5 级别（农发基金） 空缺 

P5 级别（短期） 宣传，全会筹备 

中级（短期） 《多年工作计划》；《全球战略框架》；高专组谈判 

中级（短期） 营养：可持续发展目标 

P3 级别（固定期限） 妇女赋权；城市化与农村转型 

来源：粮安委秘书处 

159. 关于秘书的报告路径以及粮安委主席能在多大程度上对秘书处进行管理没有

明确规定。秘书有两条报告路径，一条是向粮农组织农业发展经济司司长报告，另

一条是向粮安委主席报告；前一条路径是报告财务（因为粮安委供资要通过粮农组

织）和行政管理事务。司长还负责评估秘书的绩效。第二条报告路径涉及粮安委秘

书处在支持粮安委及其架构方面的实质性工作。秘书的职权范围规定，秘书行使所

有职能，包括在粮安委主席的总体监督下对秘书处进行管理和监督，但具体监督职

能并不明晰。粮安委《议事规则》也没有确立粮安委主席（负责主持会议）与秘书

处（支持粮安委开展工作）之间的监督联系。绘图分析政治－行政关系是公立部门

面临的一个普遍挑战，而对于政治负责人和行政负责人之间关系的管理没有明确规

则更是加剧了这个挑战。粮农组织各项规则和规章并未规定政治负责人可对粮农组

织内部各部门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故主席对粮安委秘书处的管理权限也并不明朗。 

160. 高专组秘书处独立于粮安委秘书处，但《改革文件》提出要由一个统一的秘

书处为改革后粮安委的所有机构提供支持。如果两个秘书处之间互动频繁，这种安

排就不会产生任何问题。评价注意到，高专组协调员就高专组相关事项与粮安委各

项工作进程保持互动。两个秘书处人员的更紧密合作有助于加强对彼此工作的了解，

推动改进两个秘书处的工作成效。 

161. 粮安委成员和各利益相关方对粮安委秘书处的绩效表示总体满意，并赞赏秘

书处成功组织了第四十三届会议。另外，对秘书处为开放工作组提供的支持也表示

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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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粮安委主要、战略和催化产品/最终成果的监测由监测开放工作组负责。粮安

委秘书处以《粮安委年度进展报告》的形式对委员会的进程相关决策进行监督，该

报告在粮安委全体会议召开期间作为就《多年工作计划》进行讨论的背景文件；但

评价小组注意到，报告仅对最近一次召开全会做出的决定进行了跟踪。对于往届全

会做出的决定以及报告编写时尚未开展或仍在进行的各项工作，目前没有打算跟进

和跟踪进展及完成情况。从问责角度来看，粮安委秘书处应始终确保各项行动在完

成之前能够得到跟进和报告。 

高级别专家组 

163. 高级别专家组（高专组）是改革后粮安委新设立的机构，目的是为粮安委提

供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独立专家意见，以便更好地推动粮安委会议，促进完善政

策制定的科学性。高专组由跨学科团队构成，主要任务是帮助粮安委和各利益相关

方了解当前的粮食安全形势，并放眼未来发现问题。高专组由粮安委全会和主席团

引导，行使以下关键职能： 

(i) 评估和分析粮食安全与营养现状及其根本原因； 

(ii) 运用现有的高质量研究数据和技术研究，为政策相关问题提供科学的知识性

分析及建议； 

(iii) 发现新出现问题，帮助粮安委及其成员确定对未来关注点采取行动和予以重

视的优先次序 60。 

164. 高专组包含一个由 10－15 位专家组成的指导委员会，专家以个人身份参与，

任期两年；高专组由主席和副主席牵头；另外还有一个特设项目小组，按具体项目

开展工作，形成粮食安全和营养专家网络。秘书处（3 人）支持高专组维护专家库；

组织指导委员会会议，为项目团队提供支持；交流沟通；编制工作预算和其他文件。 

165. 指导委员会的构成应涵盖多个技术学科，平衡区域专业知识，并兼顾性别代

表性。指导委员会成员应由主席团根据特设技术遴选委员会的建议任命，该遴选委

员会由粮农组织、粮食计划署、农发基金、国际生物多样性组织的代表以及一名民

间社会组织代表组成。 

166. 高专组的主要产出为报告，基于粮安委通过《多年工作计划》进程遴选的主

题编写。2011 至 2016 年，高专组编写了 10 份报告，还发布了一份关于重要和新出

现问题的文件。这些报告的目标受众为粮安委及其利益相关方，但也面向科学届以

及其他关注报告主题的各方开放。表 18 列举了高专组建立以来编写的报告。 

  

                                                        
60 粮安委，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改革，第三十五届会议，罗马，2009 年 10 月：2009/2 Rev.2，第 9 页第 3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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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高级别专家组：2011 至 2016 年编写的报告 

报告 1：《粮价波动与粮食安全》（2011） 报告 6：《投资小农农业，促进粮食安全》

（2013） 

报告 2：《农业土地权属与国际投资》

（2011） 
报告 7：《发展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促进

粮食安全》（2014） 

报告 3：《粮食安全与气候变化》（2012） 报告 8：《可持续粮食系统内的粮食损失和 
浪费》（2014） 

报告 4：《社会保护与粮食安全》（2012） 报告 9：《水资源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

（2015） 

报告 5：《生物燃料与粮食安全》（2013） 报告 10：《可持续农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和

营养，畜牧发挥何种作用？》（2016） 

《重要及新出现问题》（2014） 

来源：高级别专家组（2016） 

167. 高专组并不开展新的研究，而是汇总各种不同渠道的研究成果，包括粮食安全

和营养领域的科研机构、发展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高专组还

会借鉴主题领域的实地项目和实际应用。粮安委成员、参与者和观察员，以及感兴

趣的任何其他利益相关方，均可参与就范围界定以及针对高专组报告零版草案征集

意见的电子磋商进程。第 10 号高专组报告零版草案收到了民间社会（37%）、科研

机构（25%）、政府（15%）、私营部门（12%）以及常驻罗马机构/联合国（11%）

的反馈意见。表 19 显示了自使用电子磋商进程就范围界定和零版草案征集意见以来

通过电子磋商收到的反馈意见数量。 

表 19：关于高专组工作范围界定和零版草案的电子磋商反馈意见数量数量 

 关于工作范围界定/ 

问题说明的反馈意见 

关于零版草案的 

反馈意见 

建立多个伙伴关系，在《2030 年议程》框架下 

筹资支持并改进粮食安全和营养 

56 无 

营养和粮食系统 122 86 

发展可持续林业，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 40 58 

可持续农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畜牧发挥

何种作用？ 

115 119 

水与粮食安全 55 121 

粮食损失和浪费 89 52 

发展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促进粮食安全 63 67 

来源：高专组网站 

168. 高专组借鉴了土著知识系统，这一点在报告中也有所体现。如关于水和粮食

安全的高专组报告参考了育空部族间流域委员会的意见，该组织由 73 个第一民族和

部族构成，致力于育空河流域保护。该委员会提出的意见在报告中还被作为一个研

究案例，说明了在气候变化适应战略中运用传统知识的价值 61。 

                                                        
61 主席提交的反馈意见，高级别专家组，201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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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高专组的主要任务是提供独立证据，支持粮安委开展讨论。高专组履行了这项

职能。高专组报告成为了粮安委全会通过政策建议的基础。政策建议批准前的磋商、

讨论和谈判进程是政策趋同进程的一部分。高专组在《重要及新出现问题》（2014）

中列举了经粮安委全会批准成为高专组报告主题的系列问题。其中两个例子是“畜牧

系统在粮食安全和营养中的作用”，及“变化粮食系统背景下的健康营养”。 

170. 访谈中，受访者对于高专组提出建议的效率提出关切，表示这些建议只是改头

换面地为了迎合政治共识的要求。粮安委全会通过的最终政策建议与高专组报告中

提出的建议不完全一致，但这并不影响高专组报告作为粮安委通过政策建议的基础，

以及对粮安委全会的决策作出贡献。高专组要提供独立科学的专家建议，而粮安委

全会有权决定接受还是拒绝建议。 

171. 有证据表明，高专组报告的影响已经延伸到粮安委之外的全球层面。秘书长

报告中提及了 3 份高专组报告：《农业发展、粮食安全与营养》（2014）秘书长报

告建议将高专组报告作为有益引导：“有关农业和粮食安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

体目标可将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作为优先事项，为确保粮食系统可持续性满足中期

要求，并考虑到维持地球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粮食安全委员会高级别专家小组就此

提出最新调查报告可以提供有益的指导”62。通过秘书长报告的联合国决议中也提及

了高专组报告。高专组报告在秘书长关于农业技术促进发展的报告中也有提及。 

172. 其他机构也使用了高专组报告。如在高专组发布关于水和粮食安全的报告之后，

全球水伙伴关系于 2015 年同 9 个非洲国家组织了外联和能力建设活动。高专组对于

可持续粮食系统的定义已经成为了《联合国可持续消费计划 10 年框架》可持续粮食

系统计划的官方定义，该计划现为第 12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部分内容。粮食和营养

安全高级别工作组以及欧洲经社委员会也采用了高专组关于可持续粮食系统的定义 63。 

173. 高专组自我评估表明，学术机构对高专组报告的使用越来越多，对高专组及

其报告的认识水平也不断提升。由于资金限制，高专组并未开展研究来跟踪高专组

报告在专业文献中的引用情况；而是根据项目专家征集响应数量的不断增加来推断

出高专组报告在科研届的认知度有所提升。头五份报告收到的反馈意见平均为每份

报告 49 个，而最近发布的五份报告反馈意见数量已经达到每份报告 111 个。获得反

馈意见最多的是《可持续农业发展推动粮食安全和营养报告，畜牧发挥何种作

用？》，为 186 个；随后是《粮食系统与营养报告》，收到 139 份反馈意见 64。 

  

                                                        
62 联合国大会，秘书长报告：《农业发展、粮食安全与营养》，2014 年 8 月，第 73 段。 
63 高级别专家组，《高专组影响，2010－2015 年》，为高专组指导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编写的报告，哥伦比亚

大学，2016 年 5 月 3－6 日。 
64 数字根据高级别专家组报告数据计算得出，《高专组影响，2010－2015 年》，为高专组指导委员会第十三次

会议编写的报告，哥伦比亚大学，2016 年 5 月 3－6 日。 



 

45 

174. 访谈数据反映出一些问题，体现了利益相关方对高专组表达的关切： 

a) 有受访者对于征召项目专家的时效性提出关切；另外也有国家提出批评，认

为本国提名人非常适合，但却没有获得参与机会。他们呼吁提高遴选过程的

透明度。国家层面上对于项目专家遴选的相关进程不甚了解。遴选过程在高

专组《议事规则》中有明确规定，可在高专组网站查询。申请加入项目团队

的人数越来越多，遴选过程可能也要进行审查，因为并非所有提出申请的人

都能进入项目团队。高专组要确保与申请人明确沟通遴选过程。 

b) 高专组报告为技术性文件，在批准和发布前要接受严格的评审。有受访者对

报告篇幅和技术语言提出批评，表示非技术读者很难读懂报告。这些关切主要

来自于政府官员，而他们却是报告的主要受众。高专组整理了报告概要，浓缩了

主要发现和建议；但概要仍然是摘自原始报告，并未解决非技术读者的问题。

评价并不建议高专组报告写成“通俗易懂”的模式，这会极大削弱报告的价值。

可以考虑开发补充性的媒体形式，让非技术读者能够理解技术信息。 

c) 另外对于高专组报告的时间表也有质疑。报告主题的遴选和批准需要一年时

间，报告编写长达两年，高专组报告的讨论需要 3 个月左右。因此，从开始准

备到粮安委通过基于高专组报告提出政策建议的整个过程超过三年。这个漫

长的进程对于包容性的磋商方法非常必要，这也是高专组工作方法的重要内

容。另外，对于确保最终产品的质量也必不可少。受访者的关切是报告选择

的主题在三年后可能就没人关注了。有人建议，高专组应编写耗时较短的简

迅或短报告。评价小组并不认为短报告会大幅缩短时间进程。除高专组报告

外，根据需求编制简讯可以成为高专组为主席团提供建议的一个途径，但这

就需要投入额外的资源。 

175. 高专组报告的推广工作主要由指导委员会在高专组秘书处的支持下开展，指

导委员会成员对于广泛宣传高专组报告方面（特别是在国家层面上）资源有限提出

了关切。咨询小组成员按要求应推广粮安委的所有产品，包括高专组报告。对咨询

小组成员年度反馈报告的查阅表明，这些反馈报告鲜少或根本没有任何推广高专组

报告的内容。联合国食物权特别报告员是个例外，她在向联大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提

到使用了高专组报告。高专组是改革后粮安委的一个重要机构，但却不能参加主席

团－咨询小组会议。这可能是因为高专组要保持独立性，但这也就意味着，除讨论

高专组报告时，高专组根本不在“考虑之内”。高专组指导委员会要与主席团－咨

询小组开展更密切的互动，在不削弱高专组独立性的前提下保持互动也是可能的。 

粮安委的各项机制 

176. 改革的一项主要创新是为民间社会及私营部门在粮安委全会召开期间和闭会

期间参与粮安委工作创造了机会。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的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及其

网络受邀提交自主成立全球机制的提案，作为促进机构参与粮安委的磋商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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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部门协会、私营慈善组织以及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领域活跃的其他利益相关方

也接到邀请，就建立自治机制参与粮安委磋商和工作提交提案 65。 

民间社会机制 

177. 民间社会机制的创立文件对机制的角色定义如下：“……推动民间社会组织

参与粮安委的工作，包括为谈判和决策提供意见。民间社会机制还将为广大民间社

会行动方提供对话空间，让不同的立场得到表达。民间社会机制将向粮安委传达各

种共同立场以及无法达成共识的不同立场。”66 

178. 这份创立文件与《改革文件》中规定的民间社会机制各项职能不谋而合：

“……i) 定期广泛地交换信息、分析成果和经验；ii) 酌情确定共同立场；iii) 每一类

民间社会组织通过内部自选过程指定代表后，向粮安委通报情况，并酌情向粮安委

主席团进行通报；iv) 民间社会机制可决定在粮安委会议前举办一次民间社会论坛，

作为粮安委会议的筹备活动。”67 

179. 民间社会机制已经搭建了确保有效运转的架构。协调委员会负责确保机制有

效运转。另外还建立了多个政策工作组，具体分析和讨论相关问题，形成立场，推

动粮安委进程。民间社会机制咨询小组在粮安委主席团－咨询小组会议上介绍民间

社会的立场。民间社会机制设在罗马，为协调委员会和咨询小组提供行政支持。 

180. 民间社会机制参与了粮安委的所有主要进程。民间社会机制成员参加了粮安

委所有的开放工作组、咨询小组以及粮安委全会会议。民间社会机制参与高专组的

电子磋商，就高专组报告范围界定和报告草案提出意见。民间社会机制还以《自愿

准则》使用和实施民间社会经验综述报告的形式推动粮安委行使监督职能。报告从

民间社会视角介绍了各国在实施《自愿准则》过程中取得的成功和面临的挑战，并

向粮安委成员提出了多项建议。民间社会机制以报告为基础，参加了粮安委第四十

三届会议召开期间举行的《自愿准则》全球主题活动。民间社会机制还在粮安委第

四十一届会议上介绍了民间社会关于《食物权准则》应用实施监督的报告，参与

《准则》通过 10 年后对其进行的反思。 

181. 自 2010 年起，民间社会机制每年在粮安委全会召开之前举办民间社会论坛。

论坛为期两天，面向民间社会机制的所有民间社会参与方开放；论坛是民间社会机

制的重要活动，为各区域民间社会讨论问题以及就粮安委全会讨论问题形成立场创

造了机会。论坛的公共部分涉及对往年工作进行回顾，这也是其他利益相关方倾听

各类民间社会组织观点的一个良好契机。 

                                                        
65 粮安委，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改革，第三十五届会议，罗马，2009 年 10 月：2009/2 Rev.2，第 5 页第 16 段 
66 关于建立与粮安委相关的国际粮食安全和营养民间社会机制的提议，文件由国际援助行动组织、国际粮食主权

规划委员会治理工作组及乐施会共同编写，在 2010 年 10 月举行的粮安委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做了介绍，第 2 页

第 4 段。可见：http://www.csm4cfs.org/wp-content/uploads/2016/03/Proposal-for-an-international-civil-

society-mechanism.pdf 
67 粮安委，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改革，第三十五届会议，罗马，2009 年 10 月：2009/2 Rev.2，第 5 页第 16 段 

http://www.csm4cfs.org/wp-content/uploads/2016/03/Proposal-for-an-international-civil-society-mechanism.pdf
http://www.csm4cfs.org/wp-content/uploads/2016/03/Proposal-for-an-international-civil-society-mechanis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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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评价发现，在评价小组走访的国家中，民间社会机制的参与组织都积极宣传

粮安委产品。这些组织主动将《自愿准则》翻译成本地语言（如在巴拿马、菲律宾

和塞内加尔）。参与组织还编制了手册，希望推动在各项政策和计划中使用粮安委

的产品及准则。具体例子包括一份解释《全球战略框架》以及使用方法的手册 68；

《自愿准则》使用手册 69；以及让小农进入市场的指南 70。 

183. 粮安委成员肯定了民间社会机制对粮安委顺畅运转做出的贡献；但也有部分

成员和利益相关方对民间社会机制的运行方式提出了批评。该机制似乎主导了讨论，

压制了其他各方的意见。另外，他们还表示民间社会机制使用的语言似乎冒犯了其

他人，认为民间社会机制在推动“权利议程”方面过于激进。粮安委各机构讨论的

问题具有争议，而民间社会组织往往表现得十分强势。粮安委应当成为就相关问题

进行对话和开展健康辩论的平台，但辩论也应当遵守粮安委各机构会议的约束规则。 

184. 民间社会机制的代表性也是访谈过程中提及的一个问题。《改革文件》中提及

的 11 个群体在民间社会机制中都有代表，包括小农、手工渔民、牧民/游牧民、失地

人群、城市贫困人口、农业和食品工人、妇女、青年、消费者、土著居民和国际非

政府组织。有人提出关切，认为民间社会机制被社会运动所左右，其他机构/组织－

即国际非政府组织－没有充分发出声音。评价小组对民间社会机制内部组织文件及

其各个机构职权范围的分析表明，民间社会机制的组织模式优先考虑了社会运动，

因为社会运动是粮食不安全影响最大的群体。如，民间社会机制咨询小组中 75%的

席位分配给了社会运动。政策工作组面向所有人开放；但如有必要也可以安排配额，

确保工作组不被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北半球的非政府组织）主导。在协调委员会中，

小农群体有 4 个联络人，而其他群体都只有 1 个联络人。民间社会机制的考虑是，小

农是受到粮食不安全冲击最大的人群，而他们产出的粮食在全球却占最大份额。 

185. 在民间社会机制内部，某些参与组织认为尽管各项机制、架构和进程的设计

初衷是为民间社会的不同声音表达创造空间，但实际却往往与初衷背道而驰。有些

群体认为他们在民间社会机制中没有空间，因而他们的意见也未能传达给粮安委。

他们声称，民间社会机制的各个进程偏袒北半球的组织；即便是在成员来自于南半

球的协调委员会中，他们也总是对民间社会机制中主导组织的立场唯唯诺诺，无法

充分代表自己的群体发出声音。与此相关的是有受访者提出，民间社会机制并不总

能体现民主，主导集团的立场总是会强加于他人，对异见鲜有包容。 

186. 尽管这些组织对民间社会机制提出很多批评，但他们也表示民间社会机制是

实现粮安委各项成果的宝贵机制，希望支持完善这一机制。这些关切声音主要来自

                                                        
68 “运用《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战略框架》推动和捍卫人们的充足食物权”。可见：

http://www.csm4cfs.org/wp-content/uploads/2016/02/GSF-Manual_en.pdf 
69 《土地、渔业和森林治理准则手册》。可见：http://www.foodsovereignty.org/wp-

content/uploads/2016/06/peoplesmanual.pdf 
70 小农与市场接轨：分析指导。可见：http://www.csm4cfs.org/connecting-smallholders-markets-analytical-guide/ 

http://www.csm4cfs.org/wp-content/uploads/2016/02/GSF-Manual_en.pdf
http://www.foodsovereignty.org/wp-content/uploads/2016/06/peoplesmanual.pdf
http://www.foodsovereignty.org/wp-content/uploads/2016/06/peoplesmanual.pdf
http://www.csm4cfs.org/connecting-smallholders-markets-analytical-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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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南半球国家和分区域。这可能是因为“中心”与这些分区域沟通不畅。也可能反

映了民间社会机制的内部组织非常重视 11 个群体，而各群体联络人与分区域联络人

的联系并不明确。民间社会机制刚刚运行 6年，尚在发展过程之中。民间社会机制针

对设立头三年运行情况委托开展的评价就改进运行提出了建议，包括要审查和更新

各机构的职权范围 71。 

私营部门机制 

187. 私营部门机制是一个开放平台，在粮安委中占有一个代表农产食品企业价值

链的席位。私营部门机制在粮安委咨询小组中代表私营部门组织，成员包括从商业

角度参与农业和粮食安全工作的组织和协会。私营部门机制成员包括农民、投入品

提供方、合作社、加工商、中小企业和食品公司。国际农产食品网络汇集了 14 个国

际组织，被选为私营部门机制的协调员。私营部门机制手册表明，这些国际组织代

表了数十个跨国企业，数百个国际协会代表了数万个中小企业、数千个合作社以及

数百万农民。除国家协会外，私营部门机制还登记了 500 多名私营部门代表，私营

部门机制成员涵盖了整个农产食品价值链 72。私营部门机制协调政策问题磋商，并

根据粮安委各项工作流程建立了主题工作组。 

188. 自 2010 年起，私营部门在粮安委全体会议中的出席率稳步上升（见表 20）。

170位代表参加了 2016年召开的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 73。私营部门机制数据表明，

39%的代表来自于国际和国家协会，31%来自于大型企业，18%来自于中小企业，12%

来自于其他机构（如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秘书处）。与会者代表了农业食品价

值年，出席代表来自于不同背景，具体取决于粮安委全会的主要议题。 

表 20：2010 至 2016 年参加粮安委全体会议的私营部门机制代表人数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代表人数 1 37 62 59 87 116 170 

来源：2016 年私营部门机制活动报告 

189. 私营部门机制参与了粮安委的闭会期间活动。私营部门机制参与开放工作组

和技术工作组，参加这些工作进程的政策建议和高专组报告谈判，借此推动粮安委

的政策工作进程。私营部门机制还参与了高专组的电子磋商。私营部门机制推动

《多年工作计划》的制定，倡导其认为粮安委可实现增值的主题，并简化《多年工

作计划》流程。私营部门机制参加了 2016/2017 两年度举行的所有主席团－咨询小组

联席会议，并就自身活动提交了报告。 

                                                        
71 Mulvany, P.和 Schiavoni, C。《民间社会机制评价》，最终报告，2014 年 8 月。 
72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私营部门机制（小册子），2017 年 3 月 20 日下载。可见：

http://www.agrifood.net/documents/private-sector-mechanism/75-private-sector-mechanism-brochure/file 
73 2016 年私营部门机制活动报告。可见：http://www.agrifood.net/documents/private-sector-mechanism/212-

psm-annual-report-2016/file 

http://www.agrifood.net/documents/private-sector-mechanism/75-private-sector-mechanism-brochure/file
http://www.agrifood.net/documents/private-sector-mechanism/212-psm-annual-report-2016/file
http://www.agrifood.net/documents/private-sector-mechanism/212-psm-annual-report-2016/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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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2016 年，私营部门机制共同主办了三个伙伴论坛，展示私营部门、政府、民

间社会以及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其他非政府行动方建立的发展伙伴关系。这些伙伴

论坛的另外一重目的是鼓励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促进各方为《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举行的伙伴论坛包括：营养－与德国政府共同举办；畜

牧－与阿根廷政府共同举办；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挪威政府共同举办，三个论坛与

会代表超过 200 人次 74。 

191. 与私营部门机制成员的访谈反映出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个是私营部门机制

成员认为他们提出的问题未能与民间社会机制提出的问题获得同等水平的关注。第

二个是随着私营部门机制成员数量越来越多，背景日益多元，在粮安委咨询小组中

的席位数也应扩充。私营部门在加强粮安委改革成果的立场文件中呼吁在咨询小组

中获得与民间社会机制同等数量的席位 75。咨询小组代表性问题在评价报告之前段

落已有讨论。 

私营慈善基金会 

192. 私营慈善基金会（特别是大型基金会）技术和资金实力雄厚。借助自身实力，

他们可以为发展做出显著贡献，就粮安委来说，他们可以推动粮安委实现各项成果。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是粮安委的参与机构，在咨询小组中拥有一个席位。除

通过多捐赠方信托基金提供资金外，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还参与了部分开放

工作组，如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过去三年间，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就其活动提交了年度报告（2014、2015 和 2016 年），但自 2016 年 2 月起就未再出

席主席团－咨询小组的会议。该基金会报告称，目前正在推进工作转型，希望由参

加咨询小组的当前模式转向与慈善社区互动的模式 76。 

粮安委的各项工作安排 

开放性工作组 

193. 粮安委改革凸显了扩大参与范围的重要性，要确保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声音都能

体现在关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政策辩论中，且要做到包容性与有效性的适当平衡。

开放工作组是粮安委的非正式附属机构，职责是加速粮安委工作进程。与全会一样，

各主要工作进程的开放工作组为政府间形式，面向所有粮安委成员和参与者开放。

开放工作组主席由主席团提名并报告给全会。 

194. 开放工作组成员面向粮农组织、粮食计划署、农发基金的所有成员，非粮农

组织成员的联合国成员国以及粮安委参与者开放。开放工作组准备决议和成果草案，

                                                        
74 2016 年私营部门机制活动报告。可见：http://www.agrifood.net/documents/private-sector-mechanism/212-

psm-annual-report-2016/file 
75 私营部门机制立场文件，加强粮安委改革成果，日期不明。 
76 粮安委咨询小组报告活动，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在主席团－咨询小组会议上分享的文件，2016 年

11 月 29 日。 

http://www.agrifood.net/documents/private-sector-mechanism/212-psm-annual-report-2016/file
http://www.agrifood.net/documents/private-sector-mechanism/212-psm-annual-report-2016/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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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主席团提交全会。开放工作组主席可邀请与其工作相关的其他感兴趣组织作为观

察员列席开放工作组全部会议或者特定议题，并在讨论中发言。 

195. 表 21 显示了 2012/2013、2014/2015 和 2016/2017 三个两年度开放工作组数量

和类型的总体情况。在 2012/2013 与 2014/2015 两个两年度，开放工作组持续时间从

一年到两年不等；但在 2016/2017 两年度，所有开放工作组任期均为两年。这可能也

印证了在罗马受访者提出的关切，即开放工作组数量很多，加之要参加其他委员会

会议以及常驻罗马机构召开的会议，他们很难有效参加感兴趣的所有工作组。 

196. 开放工作组会议文件表明，各区域小组粮安委成员参与度不一。从向开放工

作组提交书面意见的国家清单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只有很少数粮安委成员和参与

者一直向开放工作组提交书面意见。比起北半球成员，南半球成员在开放工作组中

参与度较低。 

表 21：2012/2013 两年度到 2016/2017 两年度建立的开放工作组 

 2012/2013 两年度 2014/2015 两年度 2016/2017 两年度 

开放工作组数量 7 5 6 

开放工作组 • 《全球战略框架》

（2012） 

• 《自愿准则》

（2012） 

• 监督（2013） 

• 《多年工作计划》 

• 《议事规则》 

• 《负责任农业投资》 

• 《行动框架》 

• 《议事规则》

（2014） 

• 《负责任农业 
投资》（2014） 

• 监督 

• 《多年工作计划》 

• 《行动框架》 

• 《多年工作计划》 

• 监督 

• 全球战略框架 

• 营养 

• 可持续发展目标 

• 城市化与农村转型 

来源：2012/2013 两年度及 2014/2015 两年度粮安委《工作计划和预算》。2016/2017 

197. 开放工作组是非正式附属机构，能够给粮安委带来一定的灵活性；开放工作

组较为包容，可以就两年前制定《多年工作计划》时无法预见的事宜展开讨论或达

成一致。另外，开放工作组也给在闭会年年初制定开放工作组工作计划提供了灵活

性；工作计划中体现的是如何根据《多年工作计划》中已商定的内容实现各项具体

目标、预期成果并开展各项活动。 

198. 开放工作组的灵活性质要与确定工作组边界、治理安排和报告的一整套具体

规则实现平衡，如开放工作组的角色和职责，如何运用技术工作组，以及如何回应

不在其职责或工作范围之内的各项请求。开放工作组要确保进程高效，专注于提出

决策/成果草案以交由全会通过。但目前这套具体规则尚未制定。 

多年工作计划和预算 

199. 《多年工作计划》确定了粮安委在下一个两年度要讨论的问题和开展的活动，

以及预期成果。工作主题的提出、优先排序和遴选要通过磋商过程完成，具体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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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工作计划》开放工作组中的粮安委成员和参与者，最终由粮安委全会通过。

《多年工作计划》进程包括请高专组就具体问题编写报告。除确定粮安委工作主题

和活动外，《多年工作计划》还包括拟议工作的财务影响。 

200. 受访对象出提出最多的问题是粮安委议程过于饱和，已经对工作绩效产生了

不利影响。各类受访者都呼应了这种观点，包括粮安委成员、民间社会机制、私营

部门机制、常驻罗马机构以及粮安委秘书处。各方强烈呼吁粮安委更加有效地为各

项活动确定先后顺序，特别是要减少工作流程的数量。表 22 显示了过去 3 个两年度

中的工作流程数量；在此期间数量保持稳定。毫无疑问，工作流程数量对粮安委成

员及参与者的参与能力造成了影响。另外，影响也波及了秘书处，因为每个工作流

程都需要秘书处职工提供行政、后勤和技术支持。因而，各方呼吁减少工作流程数

量也就不足为奇了。 

表 22：2012/2013 两年度至 2016/2017 两年度粮安委工作流程概览 

 2012/2013 两年度 2014/2015 两年度 2016/2017 两年度 

工作流程数量 
（开放工作组及 
其他工作流程 

13 13 12 

开放工作组 7 

• 《全球战略框架》

（2012） 

• 《自愿准则》

（2012） 

• 监督（2013） 

• 《多年工作计划》 

• 《议事规则》 

• 《负责任农业投资》 

• 《行动框架》 

5 

• 《议事规则》

（2014） 

• 《负责任农业 
投资》（2014） 

• 监督 

• 《多年工作计划》 

• 《行动框架》 

 

6 

• 《多年工作计划》 

• 监督 

• 全球战略框架 

• 营养 

• 可持续发展目标 

• 城市化与农村转型 

其他工作流程 6 

• 绘图分析（2012） 

• 气候变化高专组

（2012） 

• 社会保护高专组

（2012） 

• 生物燃料高专组

（2012） 

• 投资小农业高专组

（2013） 

• 宣传战略 

8 

• 食物权后续工作

（2014） 

• 渔业高专组

（2014） 

• 粮食损失和浪费 
高专组（2014） 

• 水资源高专组

（2015） 

• 青年人（2015） 

• 小农论坛（2015） 

• 2015 后 

• 宣传战略 

6 

• 小农与市场接轨

（2016） 

• 畜牧高专组

（2016） 

• 林业高专组

（2017） 

• 妇女赋权（2017） 

• 粮安委评价后续 
活动（2017） 

• 外联活动 

来源：粮安《多年工作计划》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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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缩减粮安委活动难度很大，因为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粮安委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机构，各方对于哪些工作应当优先考虑意见不一，故粮

安委遴选工作的进程必须要有包容性。粮安委第四十二届会议批准了《多年工作计

划》工作遴选指导说明。指导说明规定了相关进程和标准，希望推动工作遴选。具

体标准包括最低标准（需要通过的第一轮考核）以及遴选过程中使用的标准。最低

标准包括：与粮安委职责和增值相关；通过三项成果中的一个或多个推动实现粮安

委总体目标；以及不与其他行动方正在开展的工作重叠 77。关于推动实现粮安委总

体目标的最低标准十分宽泛，因为成果本身就很宽泛，因而这项标准作为最低标准

的效用令人质疑。更加严格的最低标准可以减少进入遴选阶段的工作主题数量。 

202. 指导说明提出，高专组《重要及新出现问题》报告应作为开放工作组讨论粮

安委在下一两年度可选工作主题的切入点。但部分受访者提出，实际工作中不总是能

遵循这一流程，因为开放工作组部分成员在不考虑这份高专组报告的情况下强推工

作主题。只要这份高专组报告与时俱进，开放工作组成员没有理由违反这一进程。

工作活动优先排序是开放工作组成员的责任，他们对这项任务的投入程度将决定着

优先排序进程的最终结果。 

203. 可用资源这项遴选标准未能严格落地。这项标准提出要具备实施拟议活动所

需的充足时间、资源和背景知识。可以认为这里面的资源包括资金资源。《多年工

作计划》批准时只有意向性预算方案，只有全会与核心工作流程的供资有保证。政

策工作流程的供资在《多年工作计划》批准前没有落实，也无法保证这些政策工作

流程能够获得所需的全额供资。对于可能无法全额供资的活动进行规划效果差强人

意，因为可能会出现实施延误，无法开展各项计划活动。《多年工作计划》进程中

投入了大量资源，而对于可能无法获得所需供资的活动进行规划显然效率不高。 

204. 在评价小组看来，当前的两年期《多年工作计划》时限太短，不能成为粮安

委的战略规划或框架。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要求开展研究，分析四年期《多年工

作计划》的可行性。 

粮安委预算和资金 

205. 粮安委预算应整体看待，包括开展《多年工作计划》各项活动的预算，支持

编写科学循证报告的高专组预算，以及通过有效参与粮安委进程确保包容性的民间

社会机制预算，这些预算共同支撑着粮安委的顺畅运转。自推行改革后，粮安委年

度预算每年都有波动，取决于具体的工作活动，但总体保持在每两年度 1 000 万美元

左右的水平，包括全会和工作流程 600 万美元，高专组 240 万美元 78，民间社会机制

                                                        
77 粮安委《2016/2017 年多年工作计划》，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2015 年 10 月。可见：

http://www.fao.org/3/a-mo317e.pdf 
78 包括实物支持的费用。 

http://www.fao.org/3/a-mo317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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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万美元。高专组和民间社会机制完全通过捐赠方直接捐款供资，通过单独的信托

基金独立管理。 

206. 全会与各工作流程预算。预算包括常驻罗马机构以职工 79和现金 80（每两年度

405 万美元）形式提供的合计捐款，以及临时性自愿捐款，多数自愿捐款有专门用途

（见表 23）。粮安委预算在 2017 年 2 月 6 日召开的主席团和咨询小组会议上进行了

更新，最新预算表明 2017 年全会和工作流程有 10 万美元的资金缺口。 

表 23：2010 年后全体会议和各项工作流程接受到的和对外公布的缴费情况 

（美元等值） 

资源伙伴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粮农组织* 987,500 987,500 987,500 987,500 675,000 675,000 675,000 675,000 

农发基金* 493,750 493,750 493,750 493,750 675,000 675,000 675,000 675,000 

粮食计划署* 493,750 493,750 493,750 493,750 675,000 675,000 675,000 675,000 

加拿大             39,117   

欧洲联盟     483,597 346,534 271,657 251,497 104,500   

欧洲联盟**     600,965 241,477 893,876 339,154     

芬兰             88,790   

法国             32,537   

德国       135,869   50,580     

荷兰             108,695   

西班牙   334,672             

苏丹             150,000   

瑞典         183,424       

瑞士     70,645.81 335,995   151,975 307,884 100,000 

比尔和 

梅琳达·盖茨 

基金会 

        420,000 495,473 251,154   

总计 1,975,000 2,309,672 3,130,208 3,034,875 3,793,957 3,313,679 3,107,677 2,125,000*** 

来源：粮安委主席团及咨询小组联席会议，2016 年 11 月 29 日，CFS/BurAg/2016/11/29/07a/REV 

* 这些数字为人员和现金合计值。 

** 在“改进抵御能力相关政策和计划的设计与实施”主题下为粮农组织提供的资金，对粮安委《行动

框架》的建立和达成协议起到了促进作用。 

***说明：所有数字截止到 2016 年 11 月。 

207. 基于《多年工作计划》以往的测算，粮安委秘书、4 个 P5 级别职工以及 2 个

行政职工每两年度平均费用约为 280 万美元。平均来看，这相当于粮安委预算总额

近 30%，常驻罗马机构捐款的 70%，以及两年度非灵活供资中全会和工作流程预算

的 40%。因此，必须要更加认真地分析这部分非灵活供资，确保资金得到有效利用。

评价小组注意到，粮安委秘书处中设有 4 个 P5 级别岗位，其中来自农发基金的 P5 级

                                                        
79 常驻罗马机构的职工形式捐款包括每个机构借调一名专业人员。 
80 常驻罗马机构的现金捐款并非专项捐款，捐款承诺每两年评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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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岗位已经空缺很久，而其余的 3 个 P5 级别职工每人仅负责 1－2 个工作流程（监

测、预算、营养、宣传沟通和全会筹备），不参与其他工作流程，如《多年工作计

划》、《全球战略框架》、就基于高专组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进行谈判、可持续发

展目标、妇女赋权以及城乡转型（见表 16）。本报告讨论粮安委秘书处的部分也提

出了这一问题，常驻罗马机构资源提供不确定性对粮安委秘书处的工作成效产生了

不利影响。 

208. 另外还有受访者提出口笔译费用高，而这些服务对于包容性对话却不可或缺，

尤其是在谈判中。《多年工作计划》排列先后次序将会缓解部分预算压力，这个问

题已在前文关于《多年工作计划》的段落中有所讨论，在预算外供资不可预测的背

景之下这个问题尤为突出。 

209. 高专组预算。自 2010 年起，高专组预算主要由部分国家供资，2015 年之后没

有新的捐赠方加入（见表 24）。 

表 24：2010 年后高专组接受到的和对外公布的缴费情况（美元等值） 

资源伙伴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澳大利亚   265,150             

欧洲联盟   85,762 1,141,333     92,201 325,819   

法国 300,000       94,980 37,037 75,000   

爱尔兰   133,333 129,870 127,065      53,079   

挪威         81,464 60,891     

俄罗斯   100,000 100,000           

西班牙   200,803             

瑞典         136,054       

瑞士   212,113 272,810 262,881 103,627 366,627 253,000 253,000 

英国   82,237             

总计 300,000 1,079,398 1,644,013 389,946 416,125 556,756 706.898 253,000* 

来源：高专组信托基金监督委员会第四次会议，2017 年 3 月 10 日，3b 号文件，《2016 年临时信托基

金状况及 2017 年规定》 

*说明：数据均截至 2017 年 3 月 10 日。 

210. 表 25 显示了 2010 年以来的总体支出情况，包括 2017 年的预测支出。高专组

信托基金是一项多年信托基金，当年未用完的结余资金可转入次年；但 2016/2017 年

仍有约 520,000 美元的资金缺口，为保证高专组到 2017 年底之前能够按照粮安委要求

执行相应的工作计划，就必须填补这个缺口。若没有其他捐款，高专组就无力负担

2017年推出的两份报告的翻译费用。由于翻译文本对很多粮安委利益相关方不可或缺，

特别是依赖报告译文的民间社会机制群体，这种情况就会削弱报告讨论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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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2010－2017 年支出概览（美元等值）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支出 192,237 625,975 901,747 831,723 835,862 526,468 724,412 1,317,580* 

编制报告数 - 2 2 2 2 1 1 2** 
来源：高专组信托基金监督委员会第四次会议，2017 年 3 月 10 日，3b 号文件，《2016 年临时信托基
金状况及 2017 年规定》 
* 预测支出 
** 2017 年的两份报告，即《营养和粮食系统》，《发展可持续林业，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 

211. 捐款和支出都要纳入考虑，确保高专组建立可持续的运行模式。高专组报告

为全会要求编写，故供资问题不能丢给少数捐赠方。一个方案是鼓励更多或所有国家

为高专组预算捐款。另一方面，粮安委也要反思委托高专组每年编写多份报告是否

可行，特别是考虑到资源成本的背景。另外，对于支出具体项目的分析表明，召开

面对面的指导委员会会议费用平均为 150,000 美元/年。评价小组考虑了举行远程会议

以削减成本的可能，但讨论问题的性质却需要这种面对面的会议。指导委员会在这些

会议上的工作包括：1) 讨论并决定如何响应粮安委要求，包括就报告范围、方法学

以及项目团队的资历背景做出决定；2) 讨论高专组的当前活动并提供指导；3) 定稿

并核验高专组报告；4) 审查和更新高专组工作方法。 

212. 民间社会机制预算。自 2011 年起，民间社会机制预算由各国政府、国际组织、

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供资。2017年只有一份承诺捐款－来自瑞士（见表 26）。

评价小组还注意到，除资金捐款外，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每年还提供实物捐

款，约有 130－150 位代表自费参加民间社会机制论坛，3 到 10 位代表自费参加了 10

－12 个粮安委开放工作组会议，5－8 名协调员为民间社会机制各工作组提供自愿服

务，拿出 30%的个人时间来支持民间社会机制工作组，另外各民间社会组织还就粮

安委成果的使用和监测发行了出版物。2011－2016 年，此类实物捐款共计 3,288,959

欧元。 

表 26：2011 年后民间社会机制接受到的和对外公布的缴费情况（美元等值） 

资源伙伴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西班牙 300,000       

挪威 45,850 44,313 43,412 48,383 32,320   

意大利 10,000     100,000  

欧盟  1,426,666    150,000  

巴西  370,022      

德国 68,587 52,425   45,480 44,500  

法国   11,000 35,111 22,000 23,350  

瑞士    145,000 382,600 334,000 334,000 

农发基金 5,000     34,500  

粮农组织巴西    23,000    

非政府组织/ 
民间社会组织 

42,700 151,000 137,500 101,000 106,600 125,700  

总计 472,137 2,044,426 191,912 352,493 589,000 812,050 334,000* 
来源：粮安委主席团及咨询小组联席会议，2016 年 11 月 29 日，CFS/BurAg/2016/11/29/07a/REV 
*说明：所有数据截止到 201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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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表 27 显示了 2011 年以来的总体支出情况，包括 2017 年的预测支出。目前仍有

415,190 欧元的预算缺口，约占 2017 年预计支出总额的 54%。民间社会机制表示，

这会把开放工作组的参与者数量由 3 个减少至 1 个，给他们在讨论中表达不同意见的

能力带来不利影响。粮安委是一个独特的平台，各种意见均可表达，特别是受到粮

食不安全影响最大的群体。民间社会机制建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发出这些声音，因而

民间社会机制拥有可持续预算而非依赖于捐赠方（特别是希望要代表的捐赠方）的

善念非常重要， 

表 27：2011－2016 年支出概览（欧元）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支出 300,130 731,780 691,320 582,893 535,332 626,201 772,207* 

来源：民间社会机制网站，《2011－2016 年民间社会机制缴费概览》及 2017 年民间社会机制预算 

* 预测支出 

214. 总的来说，粮安委预算要获得可持续供资，确保能够继续包容、有效地开展

各项工作；但粮安委并未制定资源筹措战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等待捐赠方主动捐

款。为粮安委提供自愿捐款的只有少数核心成员，粮安委主席恳请其他国家进行捐

款，即便是数量有效的捐款。对粮安委成员的访谈表明，多数粮安委成员认为他们

已向常驻罗马机构捐款，因而没有必要再为粮安委提供资金。 

交流与推广 

215. 2013 年举行的粮安委第四十届会议通过了交流和推广战略 81。战略建议运用

粮安委网络提高粮安委产品认知度，推广这些产品的使用并征集反馈意见。粮安委

成员是宣传粮安委及其产品以及产品使用方式的主要网络。该战略还提出要借助常

驻罗马机构和咨询小组其他成员形成的网络，在全球和国家层面上提高各方对粮安

委产品的认识。咨询小组参与者代表粮安委宣传和推广的责任写入了咨询小组的职

权范围，在粮安委《议事规则》中也有相应规定。高专组指导委员会负责宣传和推

广高专组工作，粮安委成员和参与者提供支持。高专组还编写了 4页的活页，说明自

身职能和工作方法，支持罗马以外各方提高对粮安委和高专组的认识。高专组及其

报告的推广工作主要由指导委员会在高专组秘书处的支持下开展，指导委员会成员

对于广泛宣传高专组报告方面（特别是在国家层面上）资源有限提出了关切。 

216. 根据全会通过的战略，粮安委成员是宣传粮安委工作的主要网络。为此，粮

安委主席走访了联合国纽约总部，参加了各区域组织会议，意在推广粮安委，如阿

拉伯农业发展组织、欧洲经济社会委员会以及粮农组织区域会议。常驻罗马机构、

民间社会机制与私营部门机制向主席团提交的年度报告中列举了一些宣传和推广活

动的案例。其他成员，如粮食和营养安全高级别工作组、联合国营养问题常设委员

                                                        
81 粮安委，《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沟通战略》，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CFS201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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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以及联合国食物权特别报告员也报告了宣传粮安委决定的例子。除编写和推广报

告外，高专组还响应各方对于介绍高专组报告的要求，鼓励指导委员会和项目小组

成员推广高专组报告。高专组还在指导委员会会后组织信息和交流特别研讨会，以

期提高工作的认知度。 

217. 交流与宣传活动的成效喜忧参半。粮安委在全球层面已有认知，正如高级别

政治论坛对粮安委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后续行动和审查方面的潜在作用表示关注。联

大决议中提及粮安委和高专组报告也体现了各方对粮安委的认知，以及粮安委给联

合国系统带来的增值。粮安委在区域层面的认知度也可推断出来，现任和前任主席

已在粮农组织所有区域会议上介绍了关于粮安委全会成果的报告。访谈中出现的一

个普遍观点是：粮安委在全球层面上有一定的认知度，但在提高纽约及日内瓦联合

国机构的认知度方面仍需进一步努力。 

218. 粮安委及其工作在国家层面上的认知度较低。在评价小组走访各国时访谈的

156 人中，只有 30 个人（19%）可以说出至少一个主要的粮安委产品。粮安委产品

在政府官员中的认知度也很低。了解粮安委及其产品的官员或参加过粮安委全会，

或参与了运用《自愿准则》的项目实施。这些官员大都在农业部门就职。负责营养

事务的卫生部门官员并不清楚粮安委在营养方面的职能。民间社会的状况稍好一些，

民间社会机制参与组织积极推广和倡导粮安委产品的使用及实施。在私营部门机制

方面，国家层面的成员了解粮安委及其产品。 

219. 在国家政府的层面上提高粮安委及其产品的认知度主要由粮安委成员负责。

各个国家内，粮安委成员与罗马的沟通路径各不相同。国家层面访谈的结果表明，

这些进程并非总是清晰有效。评价小组的理解是，有关粮安委事宜与各国进行的所

有沟通都要经由主席团先传达给区域小组，再转到国家层面。国家层面上未设立粮

安委联络人，粮安委秘书处也不负责直接与国家层面的各个部委沟通。这可能在一

定程度上解释了国家层面政府官员对粮安委认识较少的情况。由于缺少供资，沟通

战略中提出的支持粮安委成员促进粮安委及其产品认知度提高的工具并未开发出来。

私营部门机制和民间社会机制各自开发了宣传和认知材料，咨询小组其他成员也要

求获得简短介绍，协助他们推广粮安委，让他们的网络了解粮安委的最新决定。 

220. 作为粮安委咨询小组成员，常驻罗马机构应积极推广粮安委及其产品。常驻

罗马机构首脑已为此发布指令，但评价小组注意到，国家层面的联合国官员还不熟

悉粮安委及其产品，参与过《自愿准则》相关项目的官员除外。 

221. 粮安委与国家层面保持有效沟通十分重要，不但有助于提高对粮安委产品的

认知度，还可支持粮安委产品在国家政策框架和计划中得以运用。沟通活动对于粮

安委本身了解实地情况也很重要，确保各项政策产品和建议能够融会贯通各个社区

的实际经验（权利持有者）。这些来自实地的经验教训与高专组报告中包含的科学

证据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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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评价问题 2.2：各项战略、工具、产品和建议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成果的实现？ 

222. 2010 至 2016 年间，粮安委推出了三个主要的政策趋同产品，基于 10 份高专组

报告和 3次政策圆桌讨论提出了多项政策建议。这些都是详尽研究与广泛磋商谈判进

程的产出。粮安委希望各国能在国家政策框架中吸纳这些产品和政策建议。另外，粮

安委还假定各国都具备一定的产品实施能力。与国家层面的政府官员和民间社会代

表访谈表明，《自愿准则》的实施需要宣传和意识提高工具，需要就成立实施特定

《自愿准则》项目的监督指导委员会提供实际指导，另外还需要建立或加强现有的

多利益相关方平台及监测工具。粮农组织提供的技术支持包括支持各国开展工作的

工具；民间社会组织也开发了宣传和其他工具，为各自组织和本地社区提供支持。 

223. 粮安委第三十六届会议批准了一项提案，要对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政策、

计划、战略、规划和项目），以及其与国内和捐赠方资源、受益人群和实施机构的

联系开发实施国家主导的绘图分析。绘图分析的目的是提高国家政府和其他利益相

关方对各项政策和战略设计与实施的决策能力，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源。这项工作尚

未完成，随后被粮农组织“粮食安全承诺和能力简介”工具所 取代，而后者不是粮

安委的工作内容。该工具对照各国在应对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问题方面的承诺和

能力，评估并跟踪国家主管部门的工作绩效，可能在粮安委背景下会发挥潜在作用 82。 

主要评价问题 2.3：利益相关方平台、互动和架构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成果的实现？ 

224. 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上还有很多其他平台、机构和网络，若加以利用，也

能扩大粮安委的“影响”，推动粮安委各项成果的实现。各区域均有应对粮食安全

和营养问题的区域性平台，但粮安委似乎与这些平台没有定期互动，如“拉美及加

勒比零饥饿倡议”（区域倡议 1）和“没有饥饿的美索美洲”（分区域倡议）。西非

也有多个区域机制，如萨赫勒地带国家间抗旱常设委员会；该委员会是西非国家经济

共同体中负责粮食安全和抵御能力的技术机构，影响力业已拓展到其他西非国家，

包括加纳。另外还有一个支持萨赫勒地区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经合组织平台。国家层

面的受访者建议，粮安委应建立机制，与这些机制保持定期互动。另外还有建议表

示，粮安委主席或高级别职工可代表粮安委与区域政府间机构会面，充分运用这些

区域机构建立的区域框架。 

225. 很多国家都设立了国家粮食安全委员会，将其作为承诺实现食物权的一项行

动。各国委员会的构成不一，非政府行动方的参与程度也有所不同。在走访国家过

程中，评价小组发现，各国或是已经建立了平台，或正在打算建立平台。三个走访

国家中有两个设立了平台－一个是针对粮食安全，一个是针对营养。表 28 概述了评

价小组走访各国的平台建设情况。 

                                                        
82 粮农组织，《应对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粮食安全承诺和能力简介，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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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走访国家中现有的粮食安全和营养平台 

协调/多利益相关方平台 

法国 GISA：像小型粮安委全会一样运行。这是一个部际小组，成员来自

于农业部和外交部，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受邀参会。 

约旦 目前正在筹建由农业部长主持的国家粮食安全委员会。成员将包括农

业部各个部门、农民协会、私营部门、农业银行和研究中心。视讨论

问题，将要求其他部委和民间社会参与。 

巴拿马 （请注意这段文字中有需要变字体的部分）国家层面上建立了多个粮

食安全和营养网络，网络成员来自各政府机构（卫生、教育和农业）

以及国家大学。巴拿马正在制定《2016－2020 年国家粮食安全和营养

计划》，也在着手制定新的《粮食安全和营养规定》以及国家层面的

实施方案。多数合作项目都与学校供膳有关。 

菲律宾 现有多个关注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机构。政府鼓励这些机构之间加

强对话。农业部着眼于供方，国家营养委员会监督营养问题。 

塞内加尔 目前已建立了由总理主持的国家粮食安全委员会，可加以利用；但该

委员会需要调整机构，重新梳理职责，确保在没有捐赠方供资的情况

下能够持续运行。另外还单设了一个国家营养问题平台，运行模式优

于粮食安全委员会，民间社会成员的参与更加积极。 

乌干达 乌干达确立了《乌干达营养行动计划》，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平台，

由总理办公室负责协调，参与部门包括政府、专业机构、民间社会和

私营部门；尽管如此，政府与民间社会在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协作/
合作似乎仍然非常有限。 

226. 粮安委与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策论坛建立了联系。高级别政治论坛对粮安委

非常关注，希望粮安委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题后续行动和审查中发挥有力作用。

高级别政治论坛将粮安委视作了解各国在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实施《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实际经验的有效渠道，并认为粮安委的包容性跨部门政策工具可以成为

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益工具。 

主要评价问题 2.4：六项职能和架构中出现了哪些预期之外的成果和发展动态？ 

227. 对会外活动呼声日益高涨是一个预期之外的成果。会外活动的初衷是创造一

个不受全会严格形式限制的开放对话空间，让粮安委成员和参会者展示工作或发起

倡议。2016 年，会外活动数量达到了 2010 年以来前所未有的规模。会外活动呼声日

益高涨，参与人数也不断增加，这种发展引发了关切，人们担心全会反而会成为了

配角，似乎没有会外活动那么有吸引力。 

3.3 推广多利益相关方方法 

228. 这部分讨论了粮安委的包容性及其运用的多利益相关方方法。评价小组评估了

政策制定过程中各种立场和声音的参与程度；如何应对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问题；

以及青年人、土著居民和边缘人群的利益在多大程度上被纳入了粮安委的工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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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希望将粮安委的多利益相关方方法推广到联合国系统的其他机构，特别是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背景之下；评价研究分析了平台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 

主要评价问题 3.1：多利益相关方平台在多大程度将不同的意见纳入了政策制定进程？ 

对不同声音的包容性 

229. 改革要求粮安委“……成为最具包容性的国际和政府间平台……”，多数粮

安委行动方认为粮安委独树一帜，如果不是在全球层面上，至少在联合国系统中是

这样的。当前，粮安委平台上汇聚的利益相关方范围远远广于做出决定推行改革时

期的粮安委。利益相关方范围的扩大是因为粮安委通过粮食和营养安全高级别工作

组直接或间接地有效包容了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以及其他联合国机构。非国家行

动方的参与性质自改革前也有变化。 

一个非国家行动方表示：“以前我们不能进（粮农组织）大楼，后来我们可以

进入大楼但不能进会议室。再后来我们进入了会议室但不能坐在谈判桌边。现在我

们坐在谈判桌边，可以直接与政府讨论我们的问题，听听他们的想法。” 

230. 能够坐在桌边并不意味着桌边的每个行动方都拥有平等权利，可以平等影响

政策讨论的结果。政策讨论的排斥性问题是系统性的或间接的；也就是说，尽管粮

安委成员和参会者都坐在桌边，但有效参与政策讨论仍面临着各种障碍。从粮安委

来看，语言或缺少口笔译服务无意中就会造成部分人无法参与政策讨论和谈判进程。

民间社会机制和粮安委成员都多次提到这个问题。他们表示，很多主要的粮安委文

件没有译稿是个很大的挑战；另外，一旦口译员离开，谈判完全用英语继续进行，

他们就会很被动。有人表示，口译服务停止后，不讲英文代表就会离席，或不再参与

讨论进程。不解决语言问题会削弱支撑改革的包容性原则。包容性本身不是目的，

而是要充分借鉴各种意见和经验来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231. 间接性排斥也来自于参与粮安委谈判的代表能力不均。从粮安委成员来看，

坐在谈判桌前的各方地位平等，但他们能力不均，这就会影响到他们的参与程度。

事实上，多数发展中国家代表团人数较少，往往不参与讨论，如对于《多年工作计划》

工作议题的排序，因而也就错失了影响议题排序的机会。当然，有些发达国家代表

人数也很少，但却积极参与了粮安委的工作，这是因为他们非常重视粮安委工作。

国内政府的能力和支持是一个重要因素，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面临局限。从

访谈结果来看，各方传达出清晰的讯息，即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是重中之重，因为

它涉及到消除贫困这个头号任物。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某些国家亟待解决的优

先重点无法通过参与粮安委工作而得以解决。 

232. 受访者提出的关切是粮安委机制本身的包容程度有多高。在这方面，很多人

提到民间社会机制、私营部门机制和私营慈善基金会。粮安委成员对民间社会机制

的批评是，社会运动左右了民间社会机制。如前所述，民间社会机制的架构涵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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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文件》中列出的 11 类群体，此外还在 17 个分区域设立了联络人。因此，民间

社会机制涵盖了范围广泛的各类组织与各个区域，每个区域和组织都有自己的复杂

问题和优先重点。民间社会机制决定要在其协调委员会和咨询小组中给社会运动留

出更多空间，因为这些群体是受粮食不安全影响最大的，也是最需要赋权的。另外，

民间社会机制也在努力应对小型民间社会组织和大型国际非政府组织因能力和资源

差异而面临的不平衡问题。 

233. 在各个参与群体中，民间社会机制优先考虑小农，他们在民间社会机制协调

委员会中拥有 4个席位；这是因为小农代表了全球饥饿人群的最大部分，也生产出全

球最多的粮食。随着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特别是在非洲大陆上，脆弱消费者的比

例不断提高。消费者协会也参加了协调委员会，但似乎地位不及小农突出。这可能

也反映出粮安委不是很重视消费者问题。 

234. 之前关于民间社会机制的部分讨论了民间社会机制分区域成员提出的关切，

即民间社会机制内部主要关注 11 个参与群体的立场，分区域视角没有体现在粮安委

政策进程中。民间社会机制面临着内部挑战，要努力确保各分区域与参与群体联络

人进行更好的协调，确保分区域视角充分纳入粮安委政策进程。 

235. 从私营部门机制来看，有人质疑私营部门机制被大企业垄断。私营部门机制

的报告表示，成员为代表大企业以及中小企业的大型国际协会。在参加粮安委第四

十三届会议的私营部门机制代表团中，大企业占到 31%，中小企业占到 18%。参加

粮安委全会会议要自付费用，小企业可能不愿意因为参会而承担直接和机会成本。

慈善基金会中没有不同立场，因为在咨询小组中拥有席位的基金会没有广泛联系其

他基金会。 

236. 从粮安委成员国来看，政府立场主要代表的是农渔业，以及外交/发展合作部

门。而粮食安全和营养是一个宽泛的概念，需要包括农业部门在内的多部门参与，

如水资源、环境、贸易和经济发展、卫生、教育、社会发展、劳动以及性别。评价

小组在走访国家中发现，很多部委并不清楚粮安委的存在，如贸工部，而这些部委

在粮食生产和供应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让所有这些“其他”部门都坐到全球层

面的谈判桌前不太现实，因而把在罗马开展的讨论和做出的决定传达给所有参与粮

食安全和营养工作的部委非常重要。各国在国家层面上都已建立了运转顺畅的政府

间架构，这个架构可推动全球与国家层面的双向信息交流。 

主要评价问题 3.2：性别和青年人视角，以及土著居民和边缘人群在多大程度上纳

入了整体工作 83？ 

  

                                                        
83 基于初始阶段提出的问题，评价对这几类人群给予了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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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 

237. 粮安委认可了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是实现所有人粮食安全和充足营养的基本

原则 84。关于性别、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政策建议（2011）为粮安委开展性别工作奠

定了扎实的基础。粮安委批准了一整套有力的建议，包括将性别视角纳入当前和未

来《自愿准则》的监督机制，包括《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自愿准则》。 

238. 粮安委的性别工作在《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自

愿准则》）中有所体现；此外，粮农组织还制定了“男性和女性土地治理”技术指

南作为补充，重点关注性别平等的土地治理问题。在《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资

原则》（《负责任农业投资》）中，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是第三原则，旨在确保农

业和粮食系统的投资能够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包含性别视角并引起广泛关注

的其他重要出版物包括《长期危机背景下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框架》（《粮安委－

行动框架》），关于水资源推动粮食安全和营养的高专组报告和粮安委政策建议；

以及《可持续粮食系统中的粮食损失和浪费》。 

239. 上述文件说明粮安委已将性别考量纳入了政策产品。在这方面，常驻罗马机构

的性别专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粮安委提供了技术和政策专业知识。评估性别考量的

纳入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不在本次评价职责范围之内。《2011 年

关于性别、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政策建议》为各成员国提出了有力的建议，但这些建议

的实施情况没有监测，因而具体的采纳程度不甚清楚。《联合国关于实施行政首长

协调委员会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全系统政策的全系统行动计划》（2012）的推行旨在

加强联合国系统内的性别主流化工作，特别强调结果和问责 85。《联合国关于实施行

政首长协调委员会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全系统政策的全系统行动计划》是引导联合

国系统各机构开展工作的顶层框架。这可能是粮安委未来工作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

评价小组注意到，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批准的《2016/2017 年多年工作计划》（30

－31 段）打算在下届粮安委全会上组织粮食安全和营养背景下的妇女赋权论坛 86。 

240. 粮安委与常驻罗马机构在性别方面开展合作的典范是基于粮安委产品开发了

多份材料和指南。目前，粮农组织正在指导编写《小规模渔业性别平等实施指南》

（《小规模渔业指南》），目前正通过在线磋商进行修订。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指

南并非粮安委准则，而是基于粮安委产品开发出的产品。 

241. 联合国妇女署参加了粮安委全会的会外活动，执行主任作为嘉宾出席了粮安

委第三十七届会议；但联合国妇女署与粮安委并未建立持续稳定的工作关系，最近

                                                        
84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专家，政策建议：性别，粮食安全和营养。可见：http://www.fao.org/3/a-av040e.pdf 
85 联合国妇女署，《联合国关于实施行政首长协调委员会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全系统政策的全系统行动计划》，

2012 年 9 月。可见：http://www.unwomen.org/en/how-we-work/un-system-coordination/promoting-un-accountability 
86 《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意大利罗马，2015 年 10 月 12－15 日，《2016－2017 年粮安委多年工作计划》。

可见：http://www.fao.org/3/a-mo317e.pdf 

http://www.fao.org/3/a-av040e.pdf
http://www.unwomen.org/en/how-we-work/un-system-coordination/promoting-un-accountability
http://www.fao.org/3/a-mo317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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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安委现任主席会见了妇女署执行主任。联合国妇女署的一项职能是支持成员国实施

关于性别平等的全球标准，支持妇女地位委员会等政府间机构制定政策、全球规范

和标准。联合国妇女署在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领域可以成为粮农组织的宝贵伙伴。 

粮安委议程中的青年人 

242. 青年人问题在粮安委的议程之上。认识到青年人作为下一代农业生产者的重

要地位以及让青年参与决策的重要性，粮安委开始探索开发青年技能的途径。相关

举措包括整理关于旨在开发青年人应对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能力的各项举措的案例

研究。这些案例研究涵盖了全球层面，以及非洲、亚太、欧洲、近东及拉美及加勒

比区域的各个国家；汇总了开发青年人在农业领域知识、技能和能力的不同方法，

包括从同伴学习到职业培训。案例研究列举了各种成功、挑战和经验教训，旨在为

更广泛的政策环境以及青年人政策和计划的设计提供参考 87。粮安委在第四十二届

会议上还主办了“青年创意孵化器”特别活动，让青年人有机会就如何解决粮食不

安全状况和营养不良问题以及如何让他们参与政策进程提出自己的观点。 

243. 受访者指出，青年人是人们需要更加关注或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并不意

味着粮安委未在工作中考虑青年人，而是粮安委成员和利益相关方认为青年人问题

非常重要，认为这个问题不能被落在后面。评价报告中提及的青年人举措均为近期

安排，粮安委在后期可能要考虑安排青年人问题的后续活动。 

土著居民 

244. 2007 年，联大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土著民族权利宣言》，要求联合国系统各

组织和专门机构以及其他政府间组织推动《宣言》的全面实现。 

245. 粮安委认识到将土著居民问题纳入工作进程的必要，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推进

这项工作。如，《长期危机中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框架》原则 4就提出要特别考

虑推动和保护受到长期危机影响或面临长期危机风险的土著人群。《自愿准则》中有

很长的篇幅讨论了土著居民以及采用习惯权属体系的其他人群的法律认可和权属权

利分配问题。《自愿准则》明确提出，各国政府和非政府行动方“……应承认，土

地、渔业及森林资源对于习惯权属体系下的土著人民及其它社区具有社会、文化、精

神、经济、环境及政治价值。”88 

246. 土著居民自由事先知情同意权利纳入了《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资原则》

（《负责任农业投资》），尽管部分国家在谈判进程中对措施表示异议。自由事先

知情同意权利保护人权，建立在所有人拥有自决权利的基础之上。另外还有一些例

证表明，高专组也借鉴了土著知识系统，将其作为各类工作主题的知识参考来源。

                                                        
87 粮安委，开发青年人的知识、技能和才能，进一步改善未来的粮食安全和营养。可见：

http://www.fao.org/3/a-i5024e.pdf 
88 《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自愿准则》），2012，意大利罗马；第三章，对权属权

利及义务的法律认定及分配，第 9.1-9.12 段。 

http://www.fao.org/3/a-i5024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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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安委已将土著居民问题纳入工作进程，这一点有据可考；但这些问题仍主要是民

间社会机制倡导，而非由粮安委整体推动。 

247. 评价小组在菲律宾的实地考察过程中观察到，政府在农业改革进程中以《自

愿准则》作为指导，也在立法中考虑了土著居民的权利。巴拿马也通过了《自愿准

则》，国家尊重土著居民的自治权利和土地权。 

其他边缘化群体 

248. 残疾人因为贫困面对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问题非常脆弱，而贫困往往是残疾

的原因或结果。165个国家批准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2008）；但在很多国家

中，发展计划往往会忽视残疾人的权利和具体需求。《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

包含了 7项明确指向残疾人的具体目标，而涉及脆弱人群的具体目标也涵盖残疾人。

残疾人在《改革文件》中没有明确提及，但在粮食安全定义和粮安委愿景中隐含了

对残疾人的考虑。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可分割，残疾人的粮食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 

主要评价问题 3.3：平台顺畅运行需要哪些必要的假设、因素和条件？ 

249. 评价的一个目标是整理多利益相关方合作的经验教训。评价小组分析了访谈

获得的信息以及就各种多利益相关方平台和方法收集到的信息 89。分析揭示了多利

益相关方平台顺畅运转需要具备的 7 个关键成功因素或条件。表 29 梳理了这些成功

因素，并以此为标准对粮安委进行了评估。 

表 29：按照关键成功因素对粮安委当前状况开展的评估 

愿景及战略 

关键成功因素 粮安委现状 

愿景须清晰明确。 粮安委愿景包含多项内容，要反复读上几遍才能理解。 

平台内部和外部各方必须清楚 

粮安委希望实现的目标。 

粮安委对希望实现的目标有明确阐述，但关于如何实现

目标却有很多分歧。外部各方不清楚粮安委想要实现 

哪些目标，具体目标在未密切参与粮安委工作的外部 

各方看来并不明朗，且外部各方也不能充分理解粮安委

活动如何对粮食和营养领域的其他行动方形成补充并/

或予以促进。 

目标应具体清晰，不能语焉不详。 粮安委的总体目标足够具体；但三项成果却非常宽泛，

不接地气，也不易测量。可在成果表述中纳入近期和 

中期成果来加以完善。 

选择关注度高的问题，将人们聚拢

到谈判桌前。 

粮安委选择了相关的粮食安全和营养议题，吸引各方 

参加全体会议。会外活动吸引很多人参与。 

选择一个会真正产生影响的议题，

而非安排很多影响平平的议题。 

粮安委试图侧重一或两个主题，但总是面临着增加议题

的压力。 

                                                        
89 Dodd, F.，《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推动 2015 后发展议程》，就联合国系统内的各种多利益相关方方法开

展了有益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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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灵活性，以便应对变化的 

环境。 

粮安委不是一个灵活性很高的平台，对环境变化响应 

迟缓。灵活性有限是政府间机构的固有问题。 

价值观 

关键成功因素 粮安委现状 

平台各参与方互尊互信。 粮安委各方相互尊重，遵守辩论和谈判规则。粮安委 

框架下部分机构内部和机构之间信任度低。 

合作与共识的精神。 粮安委在决策进程中努力推进协商一致。各方同意将 

协商一致方法作为粮安委“开展工作”的途径。有些人

对协商一致方法提出批评，认为这种方法导致粮安委刻

意迎合多数，不去选择那些可能产生争议的议题。 

即便利益和视角不同，所有 

人均应朝一个方向努力。 

粮安委平台的多数成员都希望粮安委顺利开展工作， 

实现既定目标；但就实现目标的途径却有各自的意见和

视角。 

包容平台下设立的各个机构。 粮安委努力实现包容，但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并非所有

的文件和会议都会安排口笔译服务，且资金状况不可 

预测，这些都削弱了包容性。 

所有人平等表达意见。 粮安委对咨询小组席位的分配是造成委员会内部关系 

紧张的一个原因，有些参会人员认为他们在讨论桌上 

没有机会发出平等的声音。平等的声音有很多种解释－

有些人认为是席位数量的平等，而其他人则认为席位 

分配应向受粮食不安全问题影响最大的各方倾斜。 

自由表达意见，无需恐惧或 

保留。 

粮安委成员和参与方在平台会议上能够各抒己见；但在

不同的小组会议中可能会有限制言论自由的做法。评价

小组不清楚成员和参与方内部会议的情况。 

能力 

关键成功因素 粮安委现状 

影响联合国议程的领导能力。 影响联合国议程的责任似乎被推给了粮安委主席， 

粮安委内部似乎没有对于影响联合国进程的集体责任感。 

各个层面都有平台的倡导者。 各个层面、不同架构和机制对粮安委的倡导水平高低

有别。目前，民间社会机制在国家层面上积极倡导 

粮安委工作。在全球层面上，成员国可以开展更多的 

倡导工作，特别是在常驻罗马机构的领导机构中和在 

联合国的各个平台上。常驻罗马机构是在区域层面上 

倡导粮安委工作的最理想平台，而在国家层面上也有 

更多可以共同开展的工作，以便支持各国根据各自的 

国情调整粮安委产品，并支持各国使用这些产品。 

有精干的秘书处为平台提供支持。 粮安委秘书处的结构存在一些缺陷，导致高级别职工 

能力运用不足。常驻罗马机构借调人员延迟到位以及 

供资的不可预测都影响了秘书处的工作成效。 

各成员必须有能力在平台上开展各自

的工作，并参与平台上的各个机制。 

粮安委各成员能力不均，故能力稍弱、资源较少的成员

在平台中参与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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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和程序 

关键成功因素 粮安委现状 

必须制定清晰明确的程序。 粮安委要遵守粮农组织的《总规则》，其中包括粮安委

自身的《议事规则》。《议事规则》较为宽泛，没有 

具体要求，给各方根据自己意图进行解读留出了口子。

开放工作组和技术任务小组等附属机构和特设机构 

目前遵从的程序性准则没有文字记录，各个工作流程 

遵守的规则也不尽相同。 

程序灵活性。 作为一家联合国政府间机构，粮安委在程序方面灵活性

有限。 

供资 

关键成功因素 粮安委现状 

供资必须足以实现目标。 粮安委供资不足，无法全面涵盖《多年工作计划》中为

两年度安排的各项活动，也未建立可持续的筹资模式。

透明度可以帮助捐赠方了解他们所捐资金的潜在影响。 

供资必须可以预测。 粮安委供资不可预测，依赖捐赠方为工作流程活动以及

民间社会机制和高专组工作提供资金。常驻罗马机构 

职工借调的延误也影响了工作的开展。 

宣传沟通 

关键成功因素 粮安委现状 

通过讯息宣传推动开展有意义的 

对话，特别是在技术信息很多的 

情况下。 

粮安委不能只关注全体会议，要制定出可以实施的外延

战略，包括传播通俗易懂的信息，确保最需要这些信息

的各方能够消化理解（即国家层面上）。 

250. 评估指出了粮安委的优势领域，如各方互相尊重，秉持合作与共识精神，以

及可在粮安委平台上自由表达观点。当然，也有些领域是粮安委需要改善的。受访

者就改进粮安委职能运行提出多项建议，特别是在优先排序、供资以及交流与推广

方面。附件 E 概述了这些意见。评估结果可作为规划改进粮安委职能运行的参考。 

4 结论及建议 

4.1 结论 

251. 本节介绍了评价的主要结论；为明朗起见，这些结论围绕主要评价问题展开。 

主要评价问题 1.1：改革后粮安委在多大程度上加强了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全球

协调？ 

252. 结论 1：粮安委对加强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全球协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建立

了发挥全球协调作用的相关机制和进程。粮安委应对了职责范围之内的相关问题，

但由于缺少顶层战略，却未能充分凸显并运用在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比较优势。

《改革文件》是改革后粮安委的基础文件，但却不能作为战略文件指导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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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粮安委是联合国系统内能够汇聚全球层面各类利益相关方提出准则和制定政

策建议的唯一平台，在此过程中非政府行动方可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但最终决定

除外。粮安委所有重要进程均有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参与，能够将高级别专家组

报告提供的证据作为决策参考。因而，粮安委在联合国系统中可谓别具一格，但罗

马总部之外的其他各方仍对粮安委知之甚少。密切参与相关工作的各方认为粮安委

正在应对相关的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但由于在国家层面上知晓度低，粮安委在其

工作的“最终受益人”眼中可能并不相关。 

254. 迄今为止，粮安委应对了多类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很多此类问题也被其他

机构涉猎。这些工作主题相关且重要，但粮安委并不总是很清楚在某些问题上要努力

创造哪些增值。如，粮安委并未充分阐述在推动全球营养工作方面的愿景和战略。

粮安委对区域和国家层面上的工作协调贡献甚少，因其自身也未说明此类协调工作

应当如何开展。 

主要评价问题 1.2：改革后粮安委在多大程度上改进了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政策

趋同？ 

255. 结论 2：粮安委开发出了可能会在多个国家和区域实施的政策产品，对促进粮

食安全和营养问题政策趋同做出了贡献。如政策趋同段落结论所述，还要从政策趋

同产品应用和实施的角度来把政策趋同作为一项成果来进行评估。粮安委在全球层

面上就部分政策问题实现了趋同，但尚未将这种趋同转化为趋同产品的广泛运用和

实施。 

主要评价问题 1.3：改革后粮安委在多大程度上强化了国家和区域层面的粮食安全

行动？ 

256. 结论 3：在粮安委框架下，粮农组织、其他发展伙伴及民间社会就使用和实施

《自愿准则》向各国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建议，推动了国家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粮

安委在促进为各国和各区域提供支持及/或建议方面的角色尚不明朗，各国由粮农组

织和其他方面获得的支持并非是通过粮安委推动实现的。粮安委对各国实际需求知

之不多，也不了解区域和国家层面上现已建立的很多粮食安全和营养平台。此类信

息对于粮安委推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支持与建议不可或缺。粮安委在通过“监督”

《自愿准则》主题活动促进问责方面表现平平。粮安委的“监督”职能并不明晰，

在监督粮安委的主要产品和政策建议方面进展迟缓。 

主要评价问题 2.1：粮安委的六项职能、工作安排、管理制度及架构在多大程度上

推动了成果的实现？ 

257. 结论 4：粮安委行使自身职能，自 2009 年改革后已收获了很多产出；但工作

成效和效率还可以进一步提升；六项职能的发挥水平不一，据实现全面高效有效运

转还有一些缺口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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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作为全球层面开展协调的平台，粮安委汇聚各类利益相关方就粮食安全和营

养问题开展对话；但至于这种对话是否强化了各利益相关方在国家层面上的协作行

动，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粮安委开发了一些政策趋同产品，其中一项重要产品

的使用已经有据可循。粮安委未能有效行使的职能包括： 

• 向各个国家和区域提供支持及建议。 

• 促进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协调。 

• 促进落实问责和交流经验。 

259. 关于粮安委应如何行使这些职能还有很多分歧。在为各国和各区域提供支持及

建议方面，粮安委最多只能发挥促进作用。粮安委是政府间政策机构，而非实施机构。

由常驻罗马机构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机构为各国和各区域提供支持与建议更为合适。 

260. 就粮安委在推动问责、促进经验和最佳做法交流方面的职能来看，粮安委迈

出了漂亮的第一步，即组织全球性会议分享经验和最佳做法。但关于粮安委应如何

行使监督职能以及要监督什么，粮安委内部仍有意见分野。粮安委既不能也不愿对

数目繁多的政策建议和政策产品在国家层面的实施情况开展深入细致地监督。定期

回顾和评价可能更加适当。 

261. 结论 5：主席团、咨询小组和开放工作组在确定粮安委议程及其工作内容方面

发挥关键性作用。咨询小组席位竞争激烈，目的是确保所有利益相关方都能获得充分的

代表，但这种情况已经威胁到了咨询小组的工作成效。民间社会机制和私营部门机制

在支持非政府相关方推进粮安委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两个机制均在争取必要

“空间”，为所代表的组织发出声音。主席团－咨询小组联席会议是影响主席团乃至

全会决策的平台。因此，对于咨询小组席位的代表性和分配有所争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262. 结论 6：主席不仅要支持全体会议和主席团会议，还要在其他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包括同纽约联合国总部、各区域会议进行沟通及互动，以及应邀在罗马粮安委

之外的其他会议上以及在其他国家做出发言。《议事规则》规定主席职责不仅限于

主持会议，但对其他职能并未做出明确说明。主席在粮安委秘书处工作中扮演何种

角色也不清楚。 

263. 结论 7：总体而言，粮安委成员及各利益相关方认为秘书处有效行使了职能，

特别是在组织一年一度的粮安委全体会议等大规模活动方面成效突出；但常驻罗马

机构缴费（很多是以实物形式，且对延误没有任何补偿）的不确定性却让秘书处的

稳定性和有效性面临严峻风险。粮安委秘书处的架构从一开始就没有详细规划，在

工作分配以及职工使用效率和效果方面均有很多问题。 

264. 结论 8：高级别专家组编制的报告涵盖了各类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粮安委成员

和各利益相关方总体认可高专组在提供科学建议、支持粮安委决策方面的重要性，

但高专组的潜力未得到充分发掘。高专组面临多重挑战，包括没有充足的资源来推

动工作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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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结论 9：《多年工作计划》遵循了确定粮安委两年度优先重点的严格进程，但

未能有效限制最终获批的优先重点数量。粮安委秘书处、高专组和民间社会机制供

资和资源的不确定性给粮安委的工作成效和效率带来了不利影响。 

266. 结论 10：粮安委在宣传和外延方面成效欠佳，在国家层面上知晓度很低。民间

社会机制和私营部门机制在其各自范围内推动粮安委工作，提高各方对粮安委产品和

决定的认识。沟通方面的问题主要是罗马各代表团与国家层面各部委之间沟通不畅，

也要看常驻罗马机构在多大程度上将粮安委政策成果纳入国家层面的计划和工作。 

主要评价问题 2.2：各项战略、工具、产品和建议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成果的实现？ 

267. 结论 11：粮安委几乎无法控制政策产品及建议的采用和实施情况，但可以通过

积极努力对此进行影响。若要各国有效运用粮安委的政策产品及建议，就要为其提

供战略和工具支持，还要提供实际引导，以便对粮安委产品做出因地制宜的调整。

但这些活动的开发和部署不在粮安委职责范围之内，需要常驻罗马机构、其他发展

伙伴以及民间社会机制和私营部门机制制定开发采用实施粮安委政策产品和建议的

策略及工具。《自愿准则》便是此类策略和工具的一个典范；但其他产品和建议尚

未取得如此成绩。 

主要评价问题 2.3：利益相关方平台、互动和架构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成果的实现？ 

268. 结论 12：粮安委与全球层面的多个平台建立了联系，但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上

却没有此种联系。即便是在全球层面上，也有证据表明粮安委还是“固守罗马”，

并未与其他的全球性机构开展充分互动。随着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表现出兴

趣，这种状况可能会有所改观。粮安委尚未与区域层面的利益相关方平台建立强有

力的联系或运用这些平台的力量。评价发现，不同区域以及走访国家中的很多平台

都未与粮安委进行过实质性互动。 

主要评价问题 3.1：多利益相关方平台在多大程度将不同的意见纳入了政策制定 
进程？ 

269. 结论 13：改革后的粮安委较之改革前包容了更加多元的行动方，特别是通过

民间社会机制和私营部门机制。但在确保粮安委实现真正包容方面仍然面临挑战。

口笔译服务提供不足，特别是针对重要的谈判进程和文件，以及粮安委成员和参会

人员能力不均都对其参与粮安委进程造成了不利影响。民间社会机制和私营部门机

制仍处在向包容性机制迈进的过程之中，这些机制所代表的各种观点并不总能在咨

询小组的讨论中得以体现。世界农民组织表达了强烈的情绪，表示其成员组织认为

民间社会机制及私营部门机制均未代表其发出声音，呼吁“……要创建一个自主空

间，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90。 

                                                        
90 世界农民组织写给评价小组的通函，2017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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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评价问题 3.2：性别和青年人视角，以及土著居民和边缘人群在多大程度上纳

入了整体工作 91？ 

270. 结论 14：粮安委已将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纳入议程，且青年人参与问题也比

过去获得了更多的关注。粮安委在工作中考虑了土著居民的利益，但土著居民相关

问题仍主要是由民间社会机制倡导，而非由粮安委整体牵头。 

主要评价问题 3.3：平台顺畅运行需要哪些必要的假设、因素和条件？ 

271. 结论 15：粮安委可在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下各项具体目标方面成为合作

与伙伴关系模型的典范；但粮安委作为多利益相关方平台顺畅运转仍缺乏一些因素

或条件。 

272. 成功的多利益相关方举措都有明确的目标和统一的主题，能将各利益相关方

汇聚起来，共同解决问题。粮安委的工作涵盖了多个粮食和营养问题，但却没有一个

可将各利益相关方团结起来的突出主题。“充足粮食权”是改革的一项驱动因素，

但除 2014 年召开的 10 年回顾活动和 2016 年召开的民间社会机制－挪威活动外，粮

安委开展的各项活动却很少直接以此为重点。 

273. 多利益相关方平台需要可预测的资源和稳定的核心团队。这两个条件在粮安委

都不具备，因此可持续性面临风险。行之有效的多利益相关方平台善于宣传愿景，

能够深入浅出地展现工作的技术方面。这个条件在粮安委也不具备。 

274. 利益相关方之间必须互尊互信。这个条件在粮安委还形成之中。人们并不是

因为相互信任才走到一起－而是通过一起工作建立信任。各利益相关方必须能感受

到他们可以平等表达意见，且不同意见在粮安委中能够体现平等的价值。在这一方

面，粮安委及其各项机制仍然面临挑战。有些群体认为自己被排斥在外，或他们的

意见没有得当同等重视。 

4.2 建议 

275. 评价小组提出了多项建议，同时也指出粮安委已在着手应对评价中提出的部

分问题。评价小组对所提建议安排了先后次序，但也希望粮安委明白，所有建议对

于改进相关性、工作成效和效率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战略框架 

276. 建议 1 [参考：结论 1 和结论 2]：粮安委应要求主席团以《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为参考框架并参考高专组编写的重要及新出现问题文件，牵头制定战略计划/

框架，为粮安委的中长期工作提供指导。相关进程由主席团牵头推进，但同时也要

确保进程的包容性，能够容纳粮安委各成员和参会人员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应建立由技术任务小组支撑的开放工作组，负责开发制定规划/框架。 

                                                        
91 基于初始阶段提出的问题，评价对这几类人群给予了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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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评价小组不会建议粮安委建立某种特定的规划安排，因为每个组织要根据自

身职责确定最为适当的方法。联合国系统采纳了基于结果的规划方法，建议粮安委

也将基于结果方法的原则纳入框架。常驻罗马机构采用的方法也很值得借鉴。粮农

组织确立了 10 年战略框架，并在此框架下设立了 4 年中期计划以及 2 年工作计划和

预算制度。农发基金建立了 10 年战略框架及 3 年中期计划制度，粮食计划署则是制

定了 5 年战略计划。 

278. 粮安委的规划时间至少应为 6 年，能够涵盖 3 个两年度，并应视需要审查和更

新。战略计划/框架不会取代《多年工作计划》，而是确定《多年工作计划》编制的

方向。《多年工作计划》反映的是粮安委在《多年工作计划》时限内要实施的各项

工作活动。 

279. 战略计划或框架应确立粮安委的愿景和总体目标，以及数量有限的战略目标，

用以指引粮安委实现或推动实现总体目标。战略目标数量没有定数，但最好不超过

五个，并要辅以明确阐述的具体目标以及想要达成的结果或成果。粮安委要考虑实

现即期成果或结果的路径，评价过程中提出的示意性计划逻辑可为此提供指引。制

定战略计划/框架还会给粮安委创造机会，具体说明《改革文件》中提出的六项职能

以及行使这些职能的模式。图 1 以图形的方式介绍了战略计划/框架的示意性内容。 

图 1：战略计划/框架的示意性内容 

 

280. 在开发制定战略计划/框架的过程中，粮安委应参考高专组即将发布的《重要及

新出现问题文件》以及其他全球行动方在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的动向，支持粮安委

突出优势，凸显自身增值。战略计划/框架要“脚踏实地”地扎根于实际：粮安委应

了解各国粮食安全和营养优先重点，以及当前和计划设立的各国家平台的情况。咨

询小组、常驻罗马机构及世卫组织均可就国家优先重点和国家平台提供相关信息。 

总体目标

战略目标
3

战略目标
2

战略目标
1

跨领域主题：如性别平等

结果或成果

实施模式

粮安委愿景

粮安委
价值与原则



 

72 

281. 建议 2 [参考：结论 9]：《多年工作计划》架构和进程应予以修订。《多年工

作计划》应参考并契合战略框架；另外，《多年工作计划》中的各项活动要与战略

框架下的各项结果或成果建立明确的联系。粮安委正在评估编制 4年期《多年工作计

划》的可能性。粮安委在确保两年期固定预算方面尚面临困难，将《多年工作计划》

拓展为四年只能是形成一份很多活动无法落实供资的计划。而建立涵盖三个两年度

的战略计划/框架则会给粮安委带来中期视角。 

282. 《多年工作计划》应与预算编制进程挂钩，以便缩小长期存在的供资缺口。

粮安委在努力确保可持续供资的同时，也应安排工作的优先次序，简化工作流程，

并酌情对其他工作流程进行去重点处理。粮安委要在各工作流程的质量和数量方面

达成平衡，避免资源被过度摊薄。在粮安委全会进行报告的所有《多年工作计划》

均应包含一份做出承诺的预算，并对重点工作流程安排具体的预算分配。文件中要

说明，如无预算外供资，就不能启动其他工作流程。 

283. 建议 3 [参考：结论 9]：《多年工作计划》中各项活动的执行能力取决于可持

续的粮安委预算。主席团应采取以下措施确保粮安委获得可持续供资： 

(i) 主席团亟待制定资源筹措战略，同时辅以关于粮安委的简洁明朗的介绍，用以

吸引潜在供资伙伴。资源筹措战略应涵盖粮安委全体会议和各项工作流程、

高专组及民间社会机制。 

(ii) 资金来源要实现多元化。应考虑私营基金会和私营部门，前提是没有利益冲

突。应拓展公共来源的捐赠方基础，向自改革后尚未供资的粮安委成员国发

出吁请。 

(iii) 常驻罗马机构应以谅解备忘录的形式将捐款模式正式确定下来；也可与常驻

罗马机构沟通，请他们提高年度捐款额。资金增加的规模无法预测，因为这

取决于《多年工作计划》中的工作流程数量。 

(iv) 预算编制进程应提高透明度，说明预算分配决定的达成方式。支出方面的透

明度也同等重要。实际支出应实行会计核算，但目前除高专组和民间社会机

制外，其他支出均未开展核算工作。 

(v) 应考虑在秘书处设立一个职位，专门负责资源筹措、预算分析及支出报告。 

284. 建议 4 [参考：结论 5]：主席团应审查咨询小组的构成和各项进程，确保咨询

小组能够有效行使职能。应要求当前两年度中连续三次缺席会议的咨询小组成员说

明缺席原因，以及是否愿意继续作为成员。可考虑为这些成员安排临时席位，允许

这些成员只参加讨论与其相关或关注议题的会议。另一个选择是为不常驻罗马的成

员提供电话会议便利。 

285. 主席团应以尽职调查的方式对咨询小组席位申请进行评估。申请须辅以一份

具体的建议书才能被考虑，建议书中要说明以下内容（但不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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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参会人员将如何推动实现粮安委目标以及将带来哪些增值。 

• 说明迄今为止在粮安委进程和其他机构中所做的贡献。 

• 来自被代表成员组织的决议。 

• 关于成员资格的经审计或可靠数据。 

• 治理安排－决策或指导架构的构成。 

• 参与咨询小组活动要如何获得供资。 

• 利益冲突声明。 

• 在其他政府间机构中的参与情况。 

286. 关于新机制或额外席位的请求应由主席团做出决定。主席团请评价小组就这

些要求以及席位的当前分配情况提供见解。评价小组的意见如下： 

(i) 私营部门机制要求与民间社会机制获得平等席位，即不论民间社会机制有几

个席位，私营部门机制均应与其拥有数量相等的席位。在评价小组看来，平

等发出声音并不意味着席位数量上也要完全等同。民间社会机制目前拥有 4 个

席位，是为了优先听到历史上一直被边缘化的群体的声音。平均分配席位只

会导致或加剧民间社会与私营部门在多利益相关方平台上的权力不对等，进

而削弱改革的原则。但粮食生产中也有很多小企业，他们的声音也应当被听

到，因而应考虑给私营部门机制增加一个席位。 

(ii) 世界农民组织要求建立农民机制；他们表示农民在民间社会机制中未被充分

代表，认为民间社会机制代表的是各种社会运动而非农民，而私营部门机制

代表的是农业企业，也不是农民。评价小组对此并不认同，因为两个机制中

均有农民代表。评价小组注意到，世界农民组织及其成员组织对此问题意见

很大，应请他们向主席团提交一份详细的建议书，就第 285段中提出的各个问

题进行说明。 

(iii) 应考虑在咨询小组中为世卫组织安排一个席位，因为世卫组织已展现了对粮

安委的承诺和贡献。 

(iv) 应要求民间社会机制提供一份全面的建议书，说明增加空间的必要。增设席

位的理由中要说明民间社会机制的内部组织安排，特别是如何改进与各分区

域的沟通以及如何让各区域更好地参与进来。 

287. 建议 5 [参考：结论 1]：粮安委全体会议是年内所有工作的最高决策机构，主

席团应确保全会成为一个活跃的平台，能够就重点的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开展对话。

不应把会外活动视作全会的威胁，而要以会外活动为契机，提高粮安委在全会之外

群体中的知名度。另外，还可利用会外活动就无法进入全会议程的困难或有争议问

题开展对话。 

288. 主席团应重新思考在全会召开之前提前很长时间进行谈判的近期做法。谈判

进程与最终通过的政策建议同等重要，因而这个进程应该尽可能地包容。尽管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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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时间跨度很长，但与不经意间将那些无法一年多次往返罗马的成员隔离在外的

短期高效方法相比，包容性进程从长期来看仍是更具效率的。粮安委可借鉴其他政

府间会议的做法，采取其他的方式，如在部级代表出席全会并开展讨论之前召开官

员层面上的会外活动和谈判。 

289. 建议 6 [参考：结论 5]：主席团应合并职能相近的开放工作组，减少开放工作

组的数量；另外还应盘清点完成全会交与任务且无需继续存在的开放工作组。主席

团应考虑针对《多年工作计划》和预算编制设立开放工作组。在《全球战略框架》

审查完成后应对《全球战略框架》开放工作组的状态进行评估，因为根据历届全会

决议更新《全球战略框架》并不需要一个正式的开放工作组。各开放工作组均应确

定职责范围，指导其行使职能。职责范围应简要说明开放工作组的目标，在两年度

内必须实现的结果；另外，若是政策相关的开放工作组，还要设定该工作组终止职

责的日期。职责范围中应包括主席、参与者以及支撑开放工作组的各技术任务小组

的角色及职责。若两个以上开放工作组或多个政策工作流程存在交叉，则应规定相

关开放工作组的主席召开联席会议。 

290. 建议 7 [参考：结论 10 和结论 11]：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是联合国系统内的一

个政府间委员会，粮安委成员要确保粮安委履行各项职责。为此，各成员可采取很

多行动来改进粮安委的运行： 

(i) 粮安委成员应审查粮安委与各国首都之间的信息互通情况，填补存在的缺口，

确保粮安委产品和建议能够传达给相关部委。 

(ii) 粮安委成员应结合各自需要和优先重点，在国内倡导使用和实施粮安委产品

及建议。 

(iii) 粮安委成员应酌情为粮安委提供现金或实物支持。 

291. 建议 8 [参考：结论 6]：粮安委和主席团应具体说明他们对于主席在主持全体

会议和主席团/咨询小组会议之外的职能预期。说明中应包括希望主席在外延活动中

实现哪些预期结果，这些结果应在粮安委活动的规划和预算编制进程中纳入考虑。

另外还要说明主席在粮安委秘书处中的角色，以便剔除当前的“灰色”区域。这可

能需要对秘书的职责范围进行评估和修订。主席、农业发展经济司司长及秘书应商

定粮安委秘书处报告需要遵从的规范。 

292. 建议 9 [参考：结论 7]：粮安委秘书处的架构应进行修订，确保秘书处能够有

效支持粮安委的工作，也能高效地使用职工。所有职位的级别和职责范围应加以审

查并视需要进行修订。常驻罗马机构要在合理的时间内填补借调职位的缺口，确保

粮安委秘书处各项业务持续开展。建议粮安委与常驻罗马机构就人员借调问题签订

正式协议，包括在与自身机构填补职位空缺时限相同的时间内填补借调职位缺口。 

293. 建议 10 [参考：结论 4]：粮安委应建立一个总体框架，说明自身在各类组合活

动中的角色。使用同一个术语去描述多项互不相同又相互关联的职能，这已经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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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多混淆。粮安委应按照《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理顺各种术语和方法。建议

粮安委采取以下方法来推动各个层面的问责和经验交流： 

(i) 粮安委要跟踪并评估主要政策趋同产品及各政策工作流程中政策建议的实施

进展。评估要定期开展，并要对两年度内的评估工作制定时间表。 

(ii) 粮安委要召集特别活动，分享经验和良好做法。定期评估收集到的情况可为

这些活动提供素材。 

(iii) 各项政策、计划和规划的具体监督工作应由各国政府负责。粮安委应考虑每

两年开展一次自愿调查，了解粮安委产品和政策建议的使用和实施情况。 

(iv) 粮安委应视需要就其工作的主要方面委托开展独立评价。 

(v) 粮安委的决策和建议进程要加以监督并进行报告。粮安委秘书处应完善当前

的决策进程和建议跟踪制度。这项制度至少要能够反映做出的决定、采取的

行动，以及行动偏离或中断的原因。 

294. 建议 11 [参考：结论 10]：粮安委应确立原则，说明粮安委工作的宣传沟通是

粮安委所有成员和参会人员的职责，由粮安委秘书处的宣传职能提供支持。应考虑

让主席团成员推动在各自代表的区域开展外延活动。这种方法会将宣传和推广粮安

委工作的责任扩大到区域层面。还要请非主席团成员在各自国家促进开展外延活动。

粮安委秘书处可以编制信息简报的形式提供支持，包括关于粮安委的标准化介绍资

料。如有需要，咨询小组成员也可在外延活动中使用这些信息简报。常驻罗马机构

可在国家层面上推广和运用粮安委政策文件及建议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粮安委应通

过主席团请常驻罗马机构加强宣传工作。 

295. 建议 12 [参考：结论 8]：鼓励各成员国向国家层面的相关部委分发高专组报

告。常驻罗马机构应在工作计划中考虑高专组的报告。 

296. 建议 13 [参考：结论 8]：高专组指导委员会主席应与主席团和咨询小组进行互

动，让其知晓高专组的工作动态。这种以通报情况为目的的简要交流不会削弱高专

组的独立性，相反却会鼓励主席团和咨询小组成员推广高专组的工作。另外两个秘

书处之间也应开展类似的讨论，确保互相认可彼此的工作。 

297. 建议 14 [参考：结论 8]：高专组指导委员会应认真对待受访者提出的关切，以及

对于项目专家征召过程产生的误解。为此要对当前征召专家的沟通流程进行审查，

确定改进方案。粮安委还应采取措施，提高高专组报告对非技术性读者的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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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概念说明 

 

 

CFS/BurAG/2015/11/24/01b 

 

对粮安委改革成效的评价 

 

 

《概念说明》于 2015 年 9 月由主席团批准通过；本版本为修订版，加入了一些

微小的调整，供了解情况。 

《概念说明》简要介绍了粮安委成效评价相关的总体范围、时间表和主要职能。

文中附载的版本反映了 2015 年 7 月主席团－咨询小组联席会议和 2015 年 9 月主席团

会议提出的意见，以及常驻罗马机构评价办公室提出的意见。 

《概念说明》旨在为评价提供一个宽泛的总体说明，是确立评价小组职权范围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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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说明 

1. 背景 

1.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是 1974 年成立的一个政府间机构，是审议和

落实粮食安全政策的论坛。2009 年，粮安委启动了广泛的改革进程，目的是在粮食

安全和营养领域更加全面地发挥作用。粮安委改革正值粮价、金融和经济危机高企，

影响生计的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加剧，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治理架构薄弱；

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凸显了全球结构性贫困与饥饿长期持续且不可接受的水平。 

2. 粮安委《改革文件》中提出了粮安委的愿景，即“成为最主要的、具有包容

性的国际和政府间平台，供作出承诺的广大利益相关者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展开合作，

支持国家主导的各项进程，消除饥饿，为全人类确保粮食安全和营养。粮安委将努

力建设一个没有饥饿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各国将实施支持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

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自愿准则”。 

3. 2013 年 10 月召开的粮安委第四十届会议批准了相关建议，对粮安委尤其是在

国家层面改进政策框架，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和协调粮食安全与营养活动的工作开

展定期评估 92。 

4. 按照粮安委《2014－15 年多年工作计划》，粮安委第四十届会议决定要开展

“评价，评估 2009 年以来粮安委改革的成效，包括在实现粮安委总体目标及其三项

成果方面取得的进展”93。 

5. 当前的《概念说明》介绍了评价的目的、范围、管理安排和方法，评价工作

将由独立评价小组在 2016 年开展。 

2. 评价目的 

6. 评价旨在： 

a) 就粮安委作为多方利益相关方平台是否实现《改革文件》中概述的愿景及

其预期成果提供证据 94； 

b) 评估粮安委在何种程度上有效并高效地履行了《改革文件》中概述的职责，

如果履行了其职责，产生了哪些影响； 

c) 审查粮安委的工作安排，包括多年工作计划，以便评估决策过程和规划会

如何影响成效； 
  

                                                        
92 CFS 2013/40 REPORT - http://www.fao.org/docrep/meeting/029/mi744e.pdf 
93 粮安委《2014－15 年多年工作计划》 
94 在粮安委第四十届会议上，《改革文件》中提出的粮安委职能和目标都被转化为了《2014－15 年多年工作计

划》中的预期成果。 

http://www.fao.org/docrep/meeting/029/mi744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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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提出前瞻性建议，促使粮安委有效应对新出现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挑战，进

一步强化比较优势，加强在提升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领导作用； 

e) 促进开展多方利益相关方合作方面的学习，粮安委为此提供了一个可供推

广的模式。 

3. 评价范围 

7. 评价工作要符合全面、外部、独立和专业的要求，将对粮安委的整体相关性、

效率和成效进行评估。评价将涵盖所有的粮安委机构（包括粮安委全会、主席团、

咨询小组、高级别专家组（高专组）和高专组秘书处，以及粮安委联席秘书处）及

《粮安委改革文件》中确立的各项职能，以及开放工作组等其他特设机构，目的是

评估这些机构是否在有效推动粮安委愿景的实现。 

8. 评价将着眼于 2009 年粮安委改革启动到 2015 年之间的时期，重点关注以下领

域，特别是粮安委的多利益相关方方法和循证决策进程： 

• 目标与职责：评估粮安委履行职责的程度和效率，以及《2009 年改革文件》

所述各项职能的落实情况； 

• 工作安排：结合资金安排及对常驻罗马机构的依赖程度，以及常驻罗马机构

对粮安委履行职责能力的贡献，评估粮安委决策和工作流程的当前进程和架

构，及其可持续性； 

• 包容性&参与度：确定粮安委在包容方面的成效，评估参与质量以及所代表群

体的多样程度； 

• 相关性：评估粮安委在多大程度上及时应对了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上的粮

食安全和营养重点问题； 

• 促进政策驱动：评估粮安委在促进横向（各国、各组织和各利益相关方之间）

与纵向（从地方到全球各个层面）政策一致性方面的工作成效； 

• 协调与交流：说明粮安应如何改进同相关行动方和机构的协调，并与其建立

战略联系，特别是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上； 

• 循证：评估粮安委各项决定和建议是在多大程度上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之上，

以及高专组报告在服务于既定目的方面的成效； 

• 宣传策略：说明粮安委加强外联工作的方法，特别要注重区域和国家层面上

对粮安委产品和多利益相关方模式认知度的提高； 

• 交付：结合各成员及其他主要利益相关方对所需和收到产品与服务的意见，

以及对于产品和服务质量、相关性和潜在影响的看法，评估粮安委是否高效

交付了各项产出 95； 

                                                        
95 粮安委产品和服务源自于各项决定和建议的通过，分为以下四类：1) 粮安委产品；2) 粮安委政策建议；3) 进

程相关的建议；4) 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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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安委产品和服务的运用：评估有哪些因素促进或阻碍了粮安委产品与服务

的运用，特别是在区域和构架层面上。 

9. 评价在形成结论和建议的过程中将梳理粮安委的长处和不足，拥有的比较优

势，体现的增值所在，并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评价将说明粮安委在未来应如何安

排工作的优先顺序，以及在哪些方面应当变革、停止或开展新的工作。评价将着眼

未来，重点是提出建议，帮助粮安委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中更好地应对未来挑战，

包括新出现的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与需求，并让粮安委巩固自身长处和比较优势。 

4. 管理安排 

粮安委主席团的角色 

10. 粮安委主席团是此次评价的委托机构。评价过程由评价经理管理，向主席团

报告。评价将由一个独立的评价小组开展。评价成果的质量保证工作将由一位评价

质量保证顾问提供支持，对评价经理负责。最终评价报告提交之后，主席团将与粮

安委咨询小组进行磋商，在粮安委秘书处的支持下针对评价结论进行回应。粮安委

主席团和咨询小组在整个评价过程中会收到定期报告。 

常驻罗马机构评价办公室的角色 

11. 常驻罗马机构评价办公室在确定评价经理和评价质量保证顾问职权范围方面

已为粮安委主席团提供了支持，在这两个职位人选的聘任方面也将提供建议。在实

施阶段，评价办公室将就如何应对影响评价独立性的问题为评价经理提供建议。 

评价经理的角色 

12. 评价经理要在限定的预算和时间内开展并管理评价工作，并满足联合国评价

小组针对评价工作确立的公正、优质和诚信标准。评价经理由粮安委秘书处聘任并

管理；但在评价的设计、管理和定稿过程中，评价经理将保持独立。评价经理的具体

职责要求他/她熟悉联合国的财务与行政规则和程序。评价经理的职权范围见附件 1。 

评价小组的角色 

13. 评价小组包括一位小组组长和数位主题领域专家，负责根据职权范围确立的

各项参数独立开展所有评价工作。评价小组的职能包括：在与评价经理沟通的基础

之上完善开展评价工作的方法学方法；根据商定的职权范围、预算和时间表制定评

价工作方案；确保评价工作前后一致；敲定评价报告，包括报告的结论和建议。评

价小组将提供以下产出： 

a) 评价启动报告，具体体现评价小组对评价职权范围的理解，说明如何通过

拟议方法、数据来源和数据收集程序来满足各项评估标准。报告中将包括

一份工作计划和具体的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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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评价报告草案 ，将根据《概念说明》编写。 

c) 评价报告终稿，不超过 30 页。评价经理可跟评价小组沟通后确定附件个

数。报告将包含一份自限性内容概要。 

d) 介绍评价的主要结论和建议。评价小组在评价经理的支持下，将在会上对

评价的主要发现和结论进行重点突出的简要报告；会议将安排在 2016 年

10 月中旬的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周内（形式待定）96。 

粮安委秘书处的角色 

14. 粮安委秘书处将在整个评价过程中提供行政和后勤支持，在推动文件和信息

获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粮安委各利益相关方的角色 

15. 粮安委各利益相关方均要受邀指定评价小组可以联系的联络人。另外，还鼓

励评价小组寻找其他联系人，以便在时间框架内掌握尽可能全面的信息。 

16. 独立的质量保证顾问对评价经理负责，将支持评价经理对评价工作和各项产

出开展技术监督，重点是审查商定方法的实施情况以及评价工作对质量和独立标准

的满足情况。质量保证顾问将具体审查评价小组的职权范围、启动报告和评价报告

草案。质量保证顾问的职权范围见附件 2。 

5. 方法学方法和问题 

17. 评价将采用联合国评价小组于 2005 年 4 月通过的联合国系统评价规范和标准。

评价将采用灵活方法。评价小组在评价职权和评价经理认可的范围内，拥有独立性

和灵活度，可以确定并集中研究凸显特别优势或不足的领域，深入挖掘他们认为重

要的问题。 

18. 评价方法的具体内容由评价小组提议。总体而言，评价方法包括对以下来源

一手和二手信息的分析： 

• 对粮安委效能调查结论的审查 

• 文件审查：重点关注粮安委文件，以及全球和区域层面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政

策、战略及机制，目的是评估粮安委政策工具和准则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上

述政策或实施情况如何。 

• 与主要知情者进行访谈和/或焦点小组讨论：重点关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

主要知情者将涵盖粮安委的所有群体类别，包括粮安委“内部人”和“外部

人”（即未参加过粮安委会议或未参与过粮安委工作的知情人）。粮安委各

群体将受邀提名参与访谈和/或焦点小组讨论的人选。 

                                                        
96 会议目标不仅是验证评价结论，还要加深各利益相关方对各项结论的理解，并对建议进行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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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有限的主题领域或国别案例研究：案例研究有助于开展深入分析，帮助

评价人员更好地了解影响粮安委工作成效和效率的因素。 

19. 在开展评价可用的预算范围内，评价小组在各选定区域内至少要走访一个粮

安委成员国，另外还要通过调查问卷和电话访谈等其他问询方式开展工作。案例研

究将重点关注应对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区域或分区域机构/组织所在国。走访区域

和国家将由评价小组提议，评价经理同意，遵循一整套明确界定的标准（在启动报

告中有具体说明）。在选择走访国家时，评价经理将确认常驻罗马机构区域和国家

办事处的需要和能够提供的后勤支持。 

20. 评价建议要具有战略性，不能限定性过强；同时还要提供足够的细节，支持

粮安委主席团和秘书处落实具体建议。 

21. 落实具体建议是粮安委主席团的责任。在秘书处的支持下，主席团将制定行

动计划，实施粮安委成员通过的各项建议。 

6. 评价时间表 

22. 评价过程将在预算外资源承诺后立即启动，暂定于粮安委第四十二届会议之

后的 2015 年 10 月中旬 97。最终评价报告预计在 2016 年 11 月底提交粮安委主席团。

主要评价活动详见下表， 

活动 负责单位 时间表 

遴选聘任评价经理和评价质量保证顾问 粮安委主席团，商咨询小组

（常驻罗马机构评价办公室

提供技术支持，粮安委秘书处

提供行政支持） 

2015 年 11 月底 

确定评价小组职权范围 评价经理（商粮安委主席团/
咨询小组） 

2015 年 12 月中旬 

评价职权范围质量保证审查 质量保证顾问 2015 年 12 月底 

遴选聘任独立评价小组 评价经理（商粮安委主席团/
咨询小组，粮安委秘书处提供

行政支持） 

2016 年 1 月底 

向评价经理和质量保证顾问提交启动

报告草案 
评价小组 2016 年 2 月底 

走完质量保证程序后，在开展评价之前

向粮安委主席团和咨询小组提交启动

报告草案 

评价经理和质量保证顾问（也

可能需要评价小组修改报告） 
2016 年 3 月中旬 

提交评价报告零版草案，由评价经理

负责质量控制，质量保证顾问负责内部

审查 

评价小组 2016 年 7 月 

                                                        
97 具体视 2015 年 9 月底承诺提供的预算外资源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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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负责单位 时间表 

向粮安委主席团和咨询小组、粮安委

秘书处以及所有提供信息的主要利益

相关方提交评价报告初稿草案 

评价经理，评价小组和质量保

证顾问视需要提供支持 
2016 年 7 月底 

向评价小组提供反馈意见 粮安委主席团和咨询小组，

粮安委秘书处及所有的主要

利益相关方 

2016 年 9 月中旬 

向评价经理和质量保证顾问提交评价

报告二版草案，进入最终的质量控制

程序（考虑各利益相关方的反馈意见） 

评价小组 2016 年 9 月底 

在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周介绍初步

发现和建议（会议形式待定） 
评价小组 (评价经理提供支持) 2016 年 10 月中旬 

评价报告纳入参会人员反馈意见后定

稿并翻译 
评价经理，评价小组视需要

提供支持 
2016 年 11 月底 

制定实施已接受建议的行动计划 粮安委主席团和咨询小组，

秘书处提供支持 
2017 年 1 月 

7. 费用 

23. 评价费用估算为 398,500 美元。这是根据评价团队市场价格作出的一个初步估

算，评价团队包括 3 个经验丰富的独立评价员，工作周期为几个月，要走访所有区

域；另外，费用测算中也包括了聘任评价经理和质量保证顾问的估算费用。团队构

成和遴选标准由评价经理决定。费用测算详见下表。 

事项 相关评论 费用（美元） 

评价经理 国际咨询专家，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1 月投入

120 天 
72,000 

质量保证顾问 国际咨询专家，在家对评价产出开展质量保证审查，

工作时间为 10 天 
5,000 

评价小组 评价小组包括 1 位小组组长，2015 年 2 月至 11 月间

投入 100 天，2 位主题领域专家（国际咨询专家），

投入 70 天，1 位研究助理，投入 50 天 

133,000 

差旅/津贴 评价经理和评价小组组长将往返罗马 3 次，2 位国际

专家往返罗马 2 次。评价小组组长和 2 位主题领域专

家将对选定的国家/区域进行 5 次考察。 

81,000 

翻译费 翻译费的估算基础是约 70 页报告，译成粮安委各

官方语音。 
107,500 

总计 398,500 

项目管理费 13% 51,805 

累计 45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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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粮安委改革评价评价经理职责范围草案 

背景 

1.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是 1974 年成立的一个政府间机构，是审议和

落实粮食安全政策的论坛。2009 年，粮安委启动了广泛的改革进程，目的是

让其在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更加全面地发挥作用。粮安委改革提出“粮安委

要成为最主要的、具有包容性的国际和政府间平台，供作出承诺的广大利益

相关者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展开合作，支持国家主导的各项进程，消除饥饿，

为全人类确保粮食安全和营养。粮安委将努力建设一个没有饥饿的世界，在

这个世界中各国将实施支持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自

愿准则”。 

2. 2013 年，粮安委强调要通过监测和评价改进工作，并同意对粮安委改进政策

框架－特别是国家层面的政策框架－工作的效能，以及促进各利益相关方在

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参与和协调一致工作的效能，进行定期评估。具体而

言，粮安委建议开展基准调查来评估当前状况，以作评估进程的基础。另外，

按照《2014－15 年多年工作计划》，粮安委决定要开展“评价，评估 2009 年

以来粮安委改革的成效，包括在实现粮安委总体目标及其三项成果方面取得

的进展”。粮安委主席团是粮安委的执行机构，由 12 个成员国构成，委托独

立评价小组开展此项评价。 

3. 评价小组要行使两项互为补充的主要职能，即： 

a) 整理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各项证据，以便就改进粮安委效能提出

建议； 

b) 评估粮安委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影响了粮食安

全和营养问题政策框架的改进。 

除此之外，评价还要为联合国系统整理经验教训，联合国系统内各个机

构和行动方都在探索开发多利益相关方方法的途径，而粮安委模式是一个可

能的参考。 

4. 评价经理的当前职权范围应结合另一份文件中编写的评价《概念说明》进行

解读（下文称为《评价概念说明》）。 

任命 

5. 粮安委主席团希望聘任一位经验丰富的评价经理，代表主席团管理这项复杂

的评价工作，确保评价工作的独立、诚信和有效，并符合联合国的评价原则、

规范和标准。评价将由一个独立的评价小组开展。评价成果的质量保证工作

将由一位独立的质量保证顾问提供支持，对评价经理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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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收到最终评价报告后，粮安委主席团将与多利益相关方咨询小组进行磋商，

编写针对评价结论的管理层回应，以便将评价建议落实到以后的工作之中。 

7. 评价经理将向粮安委主席团进行报告。评价经理由粮安委秘书处聘任并管理；

但在评价的设计、管理和定稿过程中，评价经理将保持独立。该任命是针对

评价周期（见《评价概念说明》）。 

职责 

8. 评价经理要根据《评价概念说明》所述的评价过程和结果，在限定的预算和

时间内开展并管理评价工作，并满足联合国评价小组针对评价工作确立的公

正、优质和诚信标准。具体而言，评价经理负责开展以下工作： 

a) 管理、监督并在适当阶段报告评价预算状况； 

b) 根据《评价概念说明》提出评价小组的职权范围，进一步细化评价方

法和设计（如考察国家个数，调查范围），在此基础上修订预算估算，

并在与粮安委主席团和质量保证顾问进行适当磋商后确定评价小组的

职权范围； 

c) 商粮安委主席团后，对评价小组的遴选和聘任工作进行管理； 

d) 向评价小组简要介绍评价的目的、目标、范围和方法，确保评价小组

成员完全了解职权范围以及预期产出的质量要求； 

e) 在质量保证顾问的支持下审查评价小组编写的启动报告，通过报告中

包含的评价方案，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订预算测算； 

f) 监督评价小组的各项活动，视需要提供方法学指导； 

g) 在粮安委秘书处的支持下，促进获取所有的相关信息，组织安排评价

小组在评价各阶段的会议、差旅和其他活动； 

h) 对评价小组提交的零版草案进行质量控制，管理针对质量保证顾问和

粮安委主席团修订后草案开展的后续审查； 

i) 管理评价小组的修订过程，通过最终报告； 

j) 就出现的可能影响评价质量或独立性的问题，与常驻罗马机构评价办

公室主任进行沟通； 

k) 推动组织研讨会，向粮安委主席团介绍评价结论和建议。 

9. 在敲定各项中间和最终产出的过程中，评价经理要与粮安委主席团定期沟通，

这些产出包括：评价小组职权范围，评价小组的遴选；启动报告；评价报告

最终草案；以及评价报告终稿。评价经理将就评价过程与报告的方法科学性

和质量寻求质量保证顾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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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表及交付成果 

10. 评价经理负责的交付中间和最终产出的时间表暂定如下： 

交付成果 暂定截止时间 

评价小组职责范围 2015 年 12 月中旬 

评价小组成员遴聘/启动评价工作 2016 年 1 月底 

启动报告，由粮安委主席团进行质量把关并与粮安委主席团磋商 2016 年 3 月中旬 

评价小组提交评价报告零版草案 2016 年 7 月 

初稿草案（完成质控程序），发布征求意见 2016 年 7 月初 

二稿草案，纳入收集到的意见 2016 年 9 月底 

举办研讨会，确认报告结论，讨论下一步工作 2016 年 10 月中旬 

最终评价报告 2016 年 11 月底 

资历 

教育： 

- 相关领域研究生及以上学位 

经验： 

- 在实地和总部拥有 11 年以上第一手相关经验（其中至少四年为国际经验）。 

- 拥有在国际发展领域管理和/或开展战略性复杂评估的相关经验。 

- 拥有联合国系统内管理和/或开展评价的第一手经验。 

技能&知识： 

- 深入了解当前的评价原则、标准和方法，具有引导和管理他人实施相关原则

和标准的能力。 

- 拥有运用各种沟通平台和方法在多利益相关方背景下进行沟通的高超技能。 

- 掌握全球粮食安全问题以及相关国际架构的最前沿知识。 

能力： 

- 能够运用独立判断消化并分析复杂问题，并引导他人开展分析。 

- 具备战略视角，能够运用高水平的分析技能。 

- 能够管理跨领域评价小组，包括技能超群的技术专家。 

- 能够有效管理各种冲突，找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 口头和书面英语表达流畅，最好具备一些联合国其他官方语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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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粮安委改革评价质量保证顾问职责范围草案 

背景 

1.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是 1974 年成立的一个政府间机构，是审议和

落实粮食安全政策的论坛。2009 年，粮安委启动了广泛的改革进程，目的是

让其在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更加全面地发挥作用。粮安委改革提出“粮安委

要成为最主要的、具有包容性的国际和政府间平台，供作出承诺的广大利益

相关者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展开合作，支持国家主导的各项进程，消除饥饿，

为全人类确保粮食安全和营养。粮安委将努力建设一个没有饥饿的世界，在

这个世界中各国将实施支持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自

愿准则”。 

2. 2013 年，粮安委强调要通过监测和评价改进工作，并同意对粮安委改进政策

框架－特别是国家层面的政策框架－工作的效能，以及促进各利益相关方在

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参与和协调一致工作的效能，进行定期评估。具体而

言，粮安委建议开展基准调查来评估当前状况，以作评估进程的基础。另外，

按照《2014－15 年多年工作计划》，粮安委决定要开展“评价，评估 2009 年

以来粮安委改革的成效，包括在实现粮安委总体目标及其三项成果方面取得

的进展”。粮安委主席团是粮安委的执行机构，由 12 个成员国构成，委托独

立评价小组开展次向评价。 

3. 评价小组要行使两项互为补充的主要职能，即： 

a) 整理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各项证据，以便就改进粮安委效能提出

建议； 

b) 评估粮安委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影响了粮食安

全和营养问题政策框架的改进。 

除此之外，评价还要为联合国系统整理经验教训，联合国系统内各个机

构和行动方都在探索开发多利益相关方方法的途径，而粮安委模式是一个可

能的参考。 

4. 质量保证顾问的当前职权范围应结合另一份文件中编写的评价《概念说明》

进行解读（下文称为《评价概念说明》）。 

任命 

5. 粮安委主席团希望聘任一位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对各项评价产出开展质量

保证工作，对评价经理负责。质量保证顾问将支持评价经理对评价工作和各

项产出开展技术监督，重点是审查商定方法的实施情况以及评价工作对质量

和独立标准的满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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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质量保证顾问由粮安委秘书处聘任并管理；但在评价的设计、管理和定稿 

过程中，质量保证顾问将保持独立。该任命是针对评价周期（见《评价概念

说明》）。 

职责 

7. 质量保证顾问将就评价过程与报告的方法科学性和质量为评价经理提供支持。

质量保证顾问将具体审查评价小组的职权范围、启动报告和评价报告草案。 

时间表及交付成果 

8. 各项产出的交付时间表暂定如下： 

交付成果 负责单位 暂定截止时间 

评价职权范围质量保证审查 质量保证顾问 2015 年 12 月底 

走完质量保证程序后，在开展评价

之前向粮安委主席团和咨询小组

提交启动报告草案 

评价经理和质量保证顾问

（也可能需要评价小组修改

报告） 

2016 年 3 月中旬 

走完质量保证程序后，向粮安委

主席团和咨询小组、粮安委秘书处

以及所有提供信息的主要利益相关

方提交评价报告初稿草案 

评价经理，评价小组和质量

保证顾问视需要提供支持 
2016 年 7 月底 

资历 

教育： 

- 相关领域研究生及以上学位 

经验： 

- 在实地和总部拥有 11 年以上第一手相关经验（其中至少四年为国际经验）。 

技能&知识： 

- 深入了解当前的评价原则、标准和方法。 

- 掌握全球粮食安全问题以及相关国际架构的最前沿知识。 

能力： 

- 能够运用独立判断消化并分析复杂问题，并引导他人开展分析。 

- 具备战略视角，能够运用高水平的分析技能。 

- 口头和书面英语表达流畅，最好具备一些联合国其他官方语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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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评价小组成员简历 
 

Angela Bester，商业管理硕士，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文科硕士（社会学），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科学（荣誉）学士，南非开普敦大学 

Angela是公共部门专家，在南非和澳大利亚的公共部门工作超过20年。她的公

共服务职业生涯始于澳大利亚，在新南威尔士州犯罪统计调查局和新南威尔士州总

理部任职多年。在此期间，Angela掌握了研究、评价以及开展计划和战略评估的技

能。之后，Angela担任了国家社会发展部部长及公共服务委员会主任（南非）；以

及国际发展部治理顾问。2006至2011年，Angela在德勤（南非）公司出任董事，她

牵头负责了一个大型的公立部门咨询项目。在此之后，她成为了独立咨询专家。

Angela为南非政府与联合国，以及多家国际发展机构管理并开展过评价工作。她的

工作经历包括对联合国系统全系统独立评价开展的审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第IV个

全球计划评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洲区域计划评价；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尼

泊尔和加纳的国别评价。Angela非常熟悉斯威士兰，对斯威士兰的《2011－2015年

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开展了中期评价，另外还支持斯威士兰联合国国别小组制定

了《2016－2020年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 

Patricia Biermayr-Jenzano，博士，科学硕士，农业推广与社会人类学；康奈尔

大学农业工程师，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Patricia Biermayr-Jenzano 是一位社会科学家和性别专家，她在拉美、非洲和东

南亚开展过农业女性化方面的计划评价、种族研究和性别分析。她拥有康奈尔大学

农业推广与社会人类学（性别）博士/硕士学位，以及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农业

工程学位。她曾为粮农组织评价办公室以及智利圣地亚哥区域办事处执行过复杂的

评价任务，出任过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东加勒比国家组织及巴巴多斯的国

别计划评价小组组长。她为设在摩洛哥的国际干燥地区农业研究中心开展了价值链

性别分析，并为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的生物安全系统计划开展了转基因产品使用性

别与健康影响分析。她的研究和应用工作根植于定性及参与式行动研究，以及体现

性别视角的理论及实践。Patricia 曾出任设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的粮农组织中美洲区

域计划协调员，以及设在哥伦比亚卡利的国际热带农业中心参与式研究与性别分析

计划负责人。在美国，她曾在康奈尔大学任职推广专家，在密西根大学任职环境研

究员。目前，她是面向联合国系统的独立咨询专家，也是设在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城

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项目的客座教授。 

Ronald M. Gordon：粮食与资源经济学博士，佛罗里达大学；国际农业开发硕士，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工商管理硕士，马萨诸塞大学；食品科学硕士，马萨诸塞大学； 

Ronald M. Gordon是一位食品与资源经济学家，拥有全面的经济与分析技能以及

丰富的实践经验，拥有能够帮助美洲、加勒比和全球各发展中国家改善政策和制度

环境，推动实现粮食安全、经济发展、农业和贸易的技能。 



 

89 

他十分熟悉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包括政府和非政府安排面临的挑战。

另外，他还就农业政策制定与实施相关问题与拉美和亚洲的农业社区有过密切互动，

并与各国际与国家机构、民间社会机构和私营部门协会进行互动。2015年，他自愿

与第一夫人社会工作秘书处进行合作，着力提高危地马拉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

（主要为女性所有）的生产率和竞争力，改善市场接轨情况。 

Gordon 博士的其他相关项目经验包括：通过增加国产食物的国内供应和消费加

强加勒比区域的粮食安全；并开展了一项跨国研究，建议就通过增加国产食物国内

供应和消费加强加勒比区域粮食安全制定有的放矢的政策和策略。 

Meenakshi Fernandes，博士，美国帕地兰德研究生院；经济学学士，芝加哥大学 

Meenakshi（Meena）Fernandes 专门研究粮食及营养政策。Meenakshi Fernandes

自 2014 年起出任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儿童发展伙伴关系”项目高级研究顾问。在这

一职位上，她开展研究，推广高效、有效营养特异性和敏感性的干预活动，将学校

作为推广平台，主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实施。2012 至 2014 年，她出任常驻罗马

的联合国粮食计划署高级咨询专家，为修订后的学校供膳政策提供战略意见，并主

笔编写了该机构 2014 年的《年度绩效报告》。2010 至 2012 年，她在设在麻省剑桥

的 Abt Associates 研究公司任职高级分析师，对美国的营养计划开展过多次严格评价。

她的工作成果也包括在同行审查期刊上发表了数篇掷地有声的出版文章。 

Cherin Hoon，经济学学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Cherin Hoon 过去 8 年在新加坡政府就职，负责政策与规划。2010－2016 年，她

出任新加坡农产食品与兽医局高级执行经理，专门负责食品安全方面的政策与国际

关系工作。她是粮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政策伙伴关系及二十国集团的新

加坡联络人。2008 至 2010 年，她出任新加坡人力部经理，负责商业智能、政策、规

划和立法。2007－2008 年，她在新加坡南阳理工大学任职研究助理，联名发表了一

篇关于新加坡人统计生命价值的文章。 

质量保证顾问。Ricardo Ramirez，博士，加拿大圭尔夫大学；成人教育学硕士，

加拿大圣弗朗西斯泽维尔大学；农业/作物科学学士，加拿大圭尔夫大学 

在过去 18 年间，Ricardo Ramirez 一直以注册独立研究员和咨询专家的身份开展

工作。他与安大略省及全球各国的咨询团队合作。他曾作为能力建设与推广副教授

在加拿大圭尔夫大学环境设计与农村发展学院工作两年，并一直出任兼职教授。

1995 至 1997 年，他在设在荷兰的国家可持续农业智库－外部低投入和持续农业信息

中心担任信息及宣传经理一职。1989 至 1995 年，他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罗马总

部任职项目官员，负责制定全球粮食和农业计划的宣传战略。1982 至 1989 年，他在

拉美和加勒比区域非政府组织领域工作，主要研究生计农业、农村发展和培训项目。

Ricardo Ramirez 是一位认证评价员（加拿大评价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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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访谈人员名单 

 

布鲁塞尔 

民间社会机制 

Kesteloot Thierry，乐施会政策顾问 

Delvaux Francois，国际发展团结合作联盟（CIDSE）政策及宣传官员 

Parmentier Stéphane，乐施会政策顾问 

Sanchez Javier，国际农民运动组织 

Ulmer Karin，欧盟行动联盟 

 

其他 

Viallon Isabelle，欧洲委员会国际合作与发展总司 

 

法国 

政府 

Ouillon Mme Isabelle，农业、食品与林业部全球化与粮食安全使团办公室 

Pactet Jean-François，外交与国际发展部人力资源助理主任 

Pestel Héloise，农业、食品与林业部欧洲与国际关系副主管 

Subsol Sebastien，外交与国际发展部粮食安全、营养与可持续农业处处长 

 

民间社会机制 

Chailleux Sebastien，国际行动援助组织 

Jamart Clara，法国乐施会 

Jorand Maureen，CCFD－共同的地球 

Pascal Peggy，消除饥饿行动组织 

Riba Christine，法国农民联合会 

 

私营部门机制 

Danielou Morgane，私营部门机制秘书处 

Guey Delphine，国家种子协会公共事务经理 

Teo Leslie，达能集团全球政策及情报分析师 

 

其他 

Bricas Nicholas，法国农业发展研究中心（CIRAD）教科文组织轮值主席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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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 

政府 

Al-Sheyab Fawzi，国家农业研究和推广服务中心主任 

Al-Souf Issa，农业部农村发展与性别司司长 

Barham Rawhieh，卫生部营养处工程师 

Hwaidi Khaled，农业部粮食安全处处长 

Masa’d Hanan，卫生部营养处工程师 

Qaryouti Muien，国家农业研究和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 

 

民间社会机制 

Akrout Karim，突尼斯农民联合体 

Aljaajaa Mariam，阿拉伯粮食主权网络；西亚分区域民间社会机制协调委员会成员，

民间社会机制长期危机工作组协调员 

Anan Hassan，黎巴嫩 Ouzai 渔民联盟 

Barhoush Rami，阿拉伯保护自然小组 

Boleihi Abdullar，摩洛哥国家传统捕鱼联合会 

Hijazeen Mohammad，埃及人权土地中心 

Jamal Talab，巴勒斯坦土地研究中心，民间社会机制失地地区协调委员会成员 

Melhim Abbas，巴勒斯坦农民联盟 

Muhanadi Khaled，卡塔尔 Istidama 组织 

Siahat Mohammad，约旦哈希姆大学 

Zuayter Razan Zuayter，阿拉伯粮食主权网络；阿拉伯粮食主权网络技术支持人员，

前协调委员会成员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Alramadneh Waf’a，计划官员 

 

世界粮食计划署 

Carey Erin，监测和评价官员 

 

其他联合国机构 

Sato Midori，儿基会及全球营养小组牵头机构营养问题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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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 

政府 

Batista Moises，农业发展部农业处处长 

Cañizales Bolivar，外交部对外事务分析员 

Cavallero Eira，卫生部营养健康司司长 

Girón Esteban，农业发展部副部长 

López Max José，外交部国际组织与会议司司长 

Pinzón Zuleika，巴拿马水生资源管理局局长 

Serrano Edgar，农业发展部农村发展处农业推广技术专家 

Tello Rolando，农业发展部畜牧处处长 

Valdespino Edgardo，农业发展部技术专家 

 

民间社会机制 

Batista Maria Elizabeth，贝拉瓜斯部家庭农业处 

Diaz Euclides，国家畜牧协会秘书长 

Hedman Taina，Kuna 妇女组织代表 

Stanley Jorge，土著条约国际大会 

 

私营部门机制 

Tedman Frank Alexander，巴拿马商业、工业及农业协会会长 

 

粮食及农业组织 

Diaz Tito，粮农组织驻国家代表 

Boeger Vera，负责领地、水和土地事物的技术职工 

Escala Lisbeth，营养问题顾问 

Nava Alejandro Flores，渔业及水产养殖区域官员 

Rappallo Ricardo，营养问题区域官员 

Veloso Najda，学校供膳计划协调员 

 

粮食计划署 

Barreto Miguel，拉美加区域主任；粮安委前任副主席 

Farias Hugo，能力开发问题区域顾问 

Ferreira Alzira，区域副主任 

Testolin Giorgia，现金及代金券区域顾问 

 

其他联合国机构 

Carvalho Luiza，联合国妇女署区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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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Diaz Luis，巴拿马国家银行经理 

 

菲律宾 

政府 

Arcansalin Nestor P.，贸易工业部投资委员会办公室官员 

Caneda Leo P.，前八区执行主管；主管行动副部长办公室 

Guillen Reggie T.，卫生部卫生司营养官员 

Leones Jonas R.，国际事务与对外援助计划副部长 

Padre Elizabeth G.，项目开发局项目打包与资源筹措处处长 

Padre Noel，农业司政策研究处处长 

Penaflor Francis M.，贸易工业部投资委员会办公室官员 

Rosario Rowel B. del，项目开发局项目立项及评价处代管处长 

Yap Krisitine Jeanne A.，政策研究局欧洲、国际组织及国际事务处官员 

 

民间社会机制 

Anunciacion Roy，粮食主权人民联盟 

Cahilog Emily，国际妇女联盟 

Cerilla Ireneo R.，Pakisama 组织主席 

Dominguez Myrna，亚太粮食主权网络 

Itong Katlea Zairra B.，菲律宾农村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伙伴关系 

Macacut Sixo Donato C.，发展非政府组织网络社团 

Marquez Nathaniel Don，亚洲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非政府组织联盟 

Ramirez Marlene，亚洲 DHRRA 秘书长 

 

私营部门机制 

Kistner Bruno，亚洲食品产业组织政策主任 

Paraluman Edwin，亚洲农民区域网络协调员 

Tababa Sonny Perez，新加坡植保协会生物技术事务主任 

Tan Siang Hee，新加坡作物生命组织执行主任 

 

粮食及农业组织 

Fernandez Jose Luis，粮农组织驻国家代表 

Portugal Aristeo A.，粮农组织驻国家代表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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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 

Pacturan Jerry，计划官员 

 

世界粮食计划署 

Agrawal Praveen，驻国家代表及主任 

 

其他联合国机构 

Almgren Ola，常驻联合国代表 

Lumilan Eden Grace，常驻联合国协调员办公室分析师 

Kitong Jaque，世界卫生组织母婴健康及营养技术官员 

Weller Gundo，世界卫生组织常驻代表 

 

其他 

La’O Joanna T.，Jollibee 集团基金会 

Morell Matthew，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 

Novales Ruth P.，雀巢公司公司事务部副总裁 

Rabat Misha A.，雀巢公司公司事务主管 

Tolentino Bruce J., 国际水稻研究所副所长 

 

罗马 

粮安委成员 

Arnesson-Ciotti Margareta，瑞典常驻代表 

Dawel Carolina Mayeur，西班牙合作及外交部食品安全、环境及政策处处长 

De Santis Lorenzo，英国多边政策官员 

丁麟，中国一等秘书，常驻副代表 

Germonprez Liselot，比利时常驻代表处随员 

Halley des Fontaines Segolene，法国常驻代表团农业参赞 

Hoogeveen Hans, 荷兰大使/常驻罗马联合国机构代表 

Jeminez Benito，墨西哥秘书 

Kubota Osamu，日本常驻副代表，公使衔参赞 

Mohamad Nazrain bin Nordin，马来西亚二等秘书（农业事务），常驻副代表 

Myat Kaung，缅甸二等秘书，常驻副代表 

Nasskau Liz，英国常驻代表 

Lazaro Lupiño Jr.，菲律宾常驻副代表 

Okiru Grace，乌干达大使 

Quaye-Kumah Nii，加纳常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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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jamaki Tanja，芬兰常驻代表 

Ramsoekh Wierish，荷兰常驻代表 

Salim Azulita，马来西亚常驻代表 

San Aye Aye，马来西亚参赞，常驻副代表 

Sarch Marie-Therese，英国大使 

Teodonio Charlotte，丹麦常驻代表 

Tomasi Serge，法国大使 

Trochim Jirapha Inthisang，泰国一等秘书，常驻副代表 

Umeda Takaaki，日本一等秘书，常驻副代表 

Weberova Zora，斯洛伐克共和国常驻副代表 

Wiangwang Narumon，泰国参赞（农业），常驻副代表 

 

主席团&替补成员 

Abdul Razak Ayazi，阿富汗常驻副代表，农业随员 

Abouyoub Hassan，摩洛哥大使 

Bradanini Davide，意大利常驻使团二等秘书 

Carranza Jose Antonio，厄瓜多尔常驻代表 

Cohen April，美国政治/经济处处长，常驻副代表 

Holguin Juan，厄瓜多尔大使 

Hooper Matthew，新西兰常驻粮农组织副代表 

Jonasson Jon Erlingur，冰岛常驻代表；粮安委副主席 

Mellenthin Oliver，德国常驻代表 

Montani Nazareno，阿根廷常驻代表 

Mme Mi Nguyen，加拿大常驻副代表 

Navarrete Rosemary，澳大利亚顾问（农业） 

Ortega Lilian，瑞士常驻副代表 

Piedra Ceciliano Luis Fernando，哥斯达黎加顾问 

Rampedi Shibu，南非农业随员 

Sacco Pierfrancesco，意大利常驻代表 

谢建民，中国参赞，常驻副代表 

 

开放工作组主席 

El-Taweel Khaled，营养问题开放工作组主席；粮安委主席团 

Gebremedhin Anna，小农与市场接轨开放工作组主席 

Md.Mafizur Rahman，多年工作计划开放工作组主席；粮安委主席团 

Olthof Willem，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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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iiti Robert，监测工作开放工作组主席 

Tansini Fernanda Mansur，全球战略框架开放工作组主席；粮安委主席团替补成员 

 

民间社会机制 

Ahmed Faris，USC组织，加拿大 

Ajqujy Israel Batz，农村成人天主教运动国际联合会，危地马拉 

Alkhawaldeh Khalid，流动土著人全球联盟，约旦 

Alsalimiya Mohammed Salem，土地研究中心，巴勒斯坦 

Alvarez Marite，流动土著人全球联盟，阿根廷 

Akrout Karim，Synagri组织，突尼斯 

Cahilog Emily，国际妇女联盟，菲律宾 

Coly Papa Bakary，农村磋商与合作国家委员会青年学院院长 

Cruz Gabriela，厄瓜多尔渔业合作社联盟 

Bianchi Luca，民间社会机制财务及行政官员 

Bishop Robert，帕劳有机农民协会 

Costa Christiane，巴西HIC/理工学院 

Dowllar Sophie，世界妇女运动，肯尼亚 

Ebsworth Imogen，澳大利亚粮食主权联盟 

Elaydi Heather，阿拉伯粮食主权网络，约旦 

Fernandez George Dixon，农村成人天主教运动国际联合会，印度 

Gataru Patterson Kurla，HIC/Mazingira研究所，肯尼亚 

Gonzalez Antonio，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农业生态运动，危地马拉 

Greco Rodolfo Gonzalez，拉美农民组织协调委员会，阿根廷 

Guerra Alberta，援助行动国际组织，意大利 

Guttal Shalmali，关注南半球组织，泰国 

Hedman Taina，Kuna 妇女组织代表，巴拿马 

Hutchby Carl，国际印第安人条约理事会，巴拿马 

Jaffer Naseegh，捕鱼者和渔民全球论坛，南非 

Kesteloot Thierry，比利时乐施会 

Lukanga Editrudith，世界渔民论坛，坦桑尼亚 

Maisano Teresa，民间社会机制计划和宣传官员 

Macari Marisa，国际消费者组织，墨西哥/美国 

Mallari Sylvia，APC，菲律宾 

Mupungu Nathanael Buka，非洲粮食主权联盟，刚果民主共和国 

Olson Dennis，国际食品工作者联盟，美国 

Rabetrano Richard，东南非农民论坛，马达加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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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driguez Fernando Ariel Lopez，生产者组织联合会，南锥体家庭 

Sakyi Adwoa，国际食品工作者联盟，加纳 

Sall Nadjirou，非洲母亲，塞内加尔 

Sanchez Javier，La Via Campesina，西班牙 

Sarkar Ratan，RTF网络，孟加拉 

Shatberashvili Elene， 生物农民协会，国际农民运动组织，格鲁吉亚 

Vispo Isabel Alvarez，国际社会生态农业联盟，西班牙 

Wiebe Nettle，La Via Campesina，加拿大 

Woldpold-Bosien Martin，民间社会机制协调员 

 

私营部门机制 

Anderson Robynne，私营部门机制协调员 

Avisar Dror.，FuturaGene，以色列 

Bain Barrie，国际肥料协会，英国 

Baldwin Brian，国际农产食品网络秘书处，意大利 

Boyes Tiare，国际太平洋比目鱼委员会AGM大会委员会 

Caunt Jaine Chisholm，谷物及饲料贸易协会，英国 

Ceballlos Paulina，国际农产食品网络，意大利 

Danielou Morgane，国际农产食品网络，法国 

Deville Loraine，Nutriset，法国 

Docherty Paddy，凤凰非洲发展组织，英国 

Dredge Wayne，Nuffield国际组织，澳大利亚 

Erickson Audrae，美赞臣营养公司，美国 

Green David，美国可持续性联盟，美国 

Kolukisa Andac，全球豆类联合会，土耳其 

Latimer Michael，加拿大肉牛品种委员会 

May Mike，FuturaGene，西班牙 

Miller Gregory，Dairy Management Inc.公司，美国 

Moore Donald，全球乳业平台，美国 

Otten Katrijin，嘉吉公司，美国 

Paschetta Nadia，出口贸易集团农民协会，东非 

Pitre Yvonne Harz，国际肥料协会，法国 

Rogers Nicole，Agriprocity，阿联酋 

Scott Stephen，加拿大Hereford协会，加拿大 

Simpson John Young，Duxton资产管理公司，新加坡 

Smith Rob，加拿大Hereford协会，加拿大 



 

98 

Weiss Martin，缅甸Awba集团，缅甸 

White Rick，加拿大油菜种植者协会，加拿大 

Williams Katie，美国可持续性联盟，美国 

Zeigler Margaret，全球收获倡议，美国 

 

高级别专家组 

Caron Patrick，高专组主席 

Kalafatic Carol，高专组副主席 

Pingault Nathanael，高专组协调员 

 

现任及历任粮安委主席 

Gornass Amira，粮安委主席（现任） 

Verburg Gerda，粮安委主席（2013－2015） 

Olaniran Olaitan Y.A，粮安委主席（2013－2015） 

 

秘书处 

Beall Elizabeth，咨询专家 

Cirulli Chiara，计划官员 

Colonnelli Emilio，粮食安全咨询专家 

Fulton Deborah，粮安委秘书 

Hemonin Ophelie，技术咨询专家 

Isoldi Fabio，粮安委主席助理 

Jamal Siva，联络官员 

Mathur Shantanu，联合国常驻罗马机构伙伴关系经理 

Orebi Sylvia，打字员 

Salter Cordelia，高级技术官员 

Trine Françoise，高级粮食安全官员 

 

粮食及农业组织 

Belli Luisa，评价办公室项目评价协调员 

Burgeon Dominique，战略计划5（抵御能力）主任 

Campanhola Clayton，战略计划2（可持续农业）主任 

Dowlatchahi, Mina，战略、规划及资源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Hemrich Guenter，营养及粮食系统司副司长 

Igarashi Masahiro，评价办公室主任 

Jackson Julius，前粮安委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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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Guire Mark，战略计划1－粮食安全与营养，高级计划协调员 

Morrison Jamie，战略计划4（粮食系统）主任 

Munro-Faure Paul，伙伴关系、宣传及能力发展司副司长 

Rapsomanikis.George，贸易及市场司高级经济学家 

Stamoulis Kostas，经济及社会发展部助理部长，粮安委秘书（2007－2014） 

Takagi Maya，战略计划3（农民减贫）副主任 

Tarazona Carlos，评价办公室 

Vos Rob，经济和社会司司长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 

Audinet Jean-Philippe，粮安委咨询小组替补成员 

Garcia Oscar，评价办公室主任 

Mathur Shantanu，联合副主席计划管理部联合国常驻罗马机构伙伴关系办公室经理 

Nwanze Kanayo，总裁 

Prato Bettina，粮安委咨询小组成员 

 

世界粮食计划署 

Burrows Sally，评价办公室高级评价官员 

Omamo Steven Were，政策计划司粮食系统协调员及副司长（OSZ） 

Tamamura Mihoko，常驻罗马机构及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事务主管 

 

其他联合国机构 

Branca Francesco，世界卫生组织营养工作主管，联合国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代理

执行秘书（2015） 

Elver Hilal，联合国充足食物权特别报告员 

Nabarro David，世界粮食安全高级别任务小组及联合国秘书长《2030年议程》特别

顾问 

Oenema Stineke，联合国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协调员 

Wustefeld Marzella，世界卫生组织营养推动健康与发展部部长办公室技术官员 

 

世界农民组织 

Abdelmajid Ezzar，主席，UMNAGRI组织主席，突尼斯农渔业联盟主席 

Batters Minette，英国国家农民联盟副主席 

Capolongo Laura，世界农民组织初级政策官员 

Chibonga Dyborn，马拉维国家小农协会首席执行官 

De Jager Theo，SACAU组织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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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hevehere Luis Miguel，南锥体农民组织，阿根廷农村学会主席 

Greene Jetro，CaFAN组织首席协调员 

Marzano de Marinis Marco，世界农民组织秘书长 

Mintiens Koen，比利时Boerenbond组织畜牧专家 

Ogang Charles Hilton，乌干达国家农民联合会主席 

Pesonen Pekka，COPA-COGECA组织秘书长 

Roosli Beat，瑞士农民联盟国际事务处处长；世界农民组织粮食安全工作组协调员 

Velde David，世界农民组织北美委员会委员，美国 

Volpe Luisa，世界农民组织政策官员 

Watne Mark，北达科塔农民联盟主席，美国 

 

其他 

El Kouhene Mohamed，前粮安委咨询小组成员，代表粮食计划署 

Salha Haladou，非洲联盟大使，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联络人 

Tran Hien，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Vidal Alan，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 

 

塞内加尔 

政府 

Camara Ali Mohamed Sega，国家粮食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 

Diallo Alimou，畜牧与动物生产部研究、规划和统计处经济学家 

Faye Augustin Yakhar，负责商务、非正规部门、消费以及本地产品和中小企业促进部

常务秘书 

Guye Khadime，畜牧与动物生产部技术顾问 

Ka Abdoulaye，塞内加尔应对营养不良国家委员会国家协调员 

Mendy Ibrahima，农业及农村装备部分析与农业统计司司长 

Sakho Mamadou Ousenyou，畜牧与动物生产部常务秘书 

Sarr Alioune，商务、非正规部门、消费以及本地产品和中小企业促进部部长 

Secka Dogo，农业及农村装备部常务秘书 

Mbargou，畜牧与动物生产部兽医服务局局长 

 

民间社会机制 

Cisse El Hadji Themmo，农村地区对话与合作国家委员会助理协调员 

Coly Papa Bakary，农村磋商与合作国家委员会青年学院院长 

Sambaktu Zakaria，援助行动组织计划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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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及农业组织 

Diene Mamedou，政治及制度咨询专家 

Diop Ousseynou，计划处计划官员 

Patrick David，抵御能力团队代理副主任，粮农组织塞内加尔 

Tardivel Geraldine，土地权属官员 

 

其他联合国机构 

Diallo Ousamane，世界卫生组织宣传司 

 

其他 

Diouf Abdou，水、生命及环境组织执行秘书 

Ndiaye Seydou，塞内加尔加强营养民间社会平台秘书长 

 

乌干达 

政府 

Hakuza Anna Nkeza，农业部预警及粮食安全、畜牧业及渔业司 

Kashaija Imelda，国家农业研究组织农业技术及促进副主任 

Mateeba Tim，卫生部生殖健康司高级营养学家 

Nahalamba Sarah，国家规划局人口、性别及社会发展司高级规划师 

Twesiime Fred，财务、规划及经济发展部发展援助及区域合作助理部长 

 

民间社会机制 

Joseph Taremwa，农业旅游协会 

Kenyangi Gertrude K.，农业及环境妇女支持组织 

Kizito Erick，乌干达 Pelum 组织 

Nakato Margaret，世界捕鱼者和渔业工人论坛 

Nicholas Ssenyonjo，乌干达环境教育基金会 

Phionah Birungi，乌干达国家养蜂业发展组织 

Phionah Kansiime，非洲保护主义者联盟 

Richard Mugisha，农产品网络组织 

Rushere Aggrey M.，乌干达 Abantu 促进发展组织 

 

私营部门机制 

Ngunyi Steve，农业企业咨询专家及农民（畜牧），Iconbe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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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及农业组织 

Castello Massimo，粮农组织常驻副代表 

Okello Beatrice A.A，高级计划官员 

Sengendo Stella Nagujja，粮食安全及农业生计计划官员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 

Marini Alessandro，常驻乌干达代表，南部苏丹国家计划经理 

 

其他联合国机构 

Birungi Nelly，联合国儿基会营养专家 

Muwaga Brenda，联合国儿基会营养专家 

Turyashemererwa Florence，世界卫生组织 

 

捐赠方 

Fowler Martin，美国国际开发署农业畜牧顾问 

Gonzalez Laura，美国国际开发署“供养未来”项目协调员 

 

华盛顿特区 

政府 

Chow Jennifer，美国国际开发署高级政策顾问 

Hegwood David，美国国际开发署全球参与及战略处处长 

Lyng Theodore J.，美国国务院全球粮食安全办公室主任 

O’Flaherty Elle，美国农业部高级顾问 

Tuminaro John D.，美国国务院粮食安全高级顾问 

 

民间社会机制 

Costello Mary Kate，消除饥饿项目政策分析师 

Hertzler Doug，援助行动组织高级政策分析师 

Munoz Eric，乐施会高级政策顾问 

Rowe Tonya，国际救助贫困组织全球政策主任 

Snapley Marilyn，前政府首脑国际行动理事会政策宣传经理 

Varghese Sherly，农业及贸易政策研究所高级政策分析师 

 

私营部门机制 

Medina Helen，美国国际商务委员会产品政策与创新副主席 

Michener Michael，国际植保协会多边关系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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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cik Jesse，礼来动保全球政府事务主任 

Trachkenburg Eric，麦拉提公司粮食农业部门主任 

 

其他 

Dyer Nichola，计划经理；全球农业和粮食安全计划 

Henas Aira Maria，世界银行全球实践局全球参与处农业经济学家 

Padua Astrid de，外交使团代表；粮农组织在德国使馆联络点 

 

其他非走访过程中受访的人员 

 

Arnott Sheri，世界宣明会政策和战略司粮食援助处处长 

Blaylock Jean，全球正义组织政策官员 

De Castro Maria Giulia，世界农民组织政策官员 

Ferrante Andrea，法国农民组织粮食主权运动成员 

Fracassi Patrizia，加强营养运动高级营养分析师和政策顾问 

Garrett James，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生物多样性高级研究员 

Giyose Boitshepo，粮农组织营养处负责政策及计划的高级营养官员 

Haddad Lawrence，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全球营养问题主管 

Hitchman Judith，国际社会生态农业联盟主席 

Kennedy Eileen, 塔夫斯大学教授，高专组指导委员会成员 

Lasbennes Florence，加强营养行动秘书处主任 

Leather Chris，独立咨询专家；前民间社会机制及粮安委咨询小组成员 

Monslave Sofia，粮食第一信息和行动网络 

Murphy Sophia，高级别专家组指导委员会成员 

Neufeld Lynnette，全球改善营养联盟监督、学习及研究处处长 

Osorio Martha，粮农组织性别及农村发展官员 

Pinstrup-Andersen Per，名誉教授；前高专组组长 

Piwoz Ellen，联合国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 

Prato Stefano，民间社会机制（西欧） 

Villarreal Marcela，粮农组织伙伴关系、宣传及能力发展主任 

Walters Nancy，粮食计划署加强营养行动及 REACH 行动负责人 

Willnet Walter，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及营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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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受访者提出的改进建议 

罗马的受访者 

《多年工作计划》 《多年工作计划》可植入更多基于结果的理念加以完善。《多年

工作计划》只考虑政策进程还不够。对结果框架和方法没有共同

理解－促使各组织达成共同理解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一方认定

的产出在另一方看来只是一项活动）。 

粮安委有潜力将各方汇聚到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2 的谈判桌前，

成为粮食安全领域的经社理事会或像经社理事会一样发挥职能。

但这就意味着《多年工作计划》要向这个方向贴合，可能需要

比两年时间更长的规划周期（与粮农组织的规划方法类似）。 

《多年工作计划》为两年期， 有些人呼吁将《多年工作计划》

改为四年期。受访者的关切是，粮安委要能够灵活响应各种问

题，而 4 年时间可能会给粮安委带来很多限制。可以考虑制定

4 年期《多年工作计划》，但有机会每两年修订一次。 

《多年工作计划》应确定更长时间的工作范围（4 年）；《多年

工作计划》没有明确的议程，另外还需要后续跟进。 

资金 采用 PPP 模式，让私营部门成为潜在的供资来源。 

下一阶段的改革必须应对粮安委供资问题。可以考虑由常驻罗马

机构提供半分摊会费，并统筹安排捐赠方的供资。 

常驻罗马机构要为粮安委提供更多的供资和其他支持。 

资金是关键－没有充足的资源，粮安委就无法开展必须的工作。 

预算和筹资－这是粮安委面临的最大挑战。主席已请发展中国

家考虑捐款（即便是少量捐款）。 

粮安委应考虑向私营部门筹措资金，但这种供资不得附带条件。 

粮安委的供资模式存在问题。出资人影响粮安委的决策和活动。

粮安委主要出资人不感兴趣的问题完全得不到供资。各成员通过

粮农组织提供资金可能是粮安委最为切实可行的供资方式。 

粮安委应考虑通过慈善、机构等渠道筹集更多资金。考虑到资金

性质，农发基金可为粮安委做出更多努力。私营部门机制可帮助

粮安委应对供资问题；但粮安委的独立性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粮安委对待供资问题以及各个工作流程如何分配资金要现实

一些。 

可能三个机构签订谅解备忘录会消除供资的不确定性。 

需要制定系统化的资源筹措方法。要提高捐赠方支持粮安委的

意识。 

受到供资局限，规划也无法做得非常到位。两年规划周期给

粮安委带来很多限制。为应对这个问题，应尽快建立负责筹资

资金的新的开放工作组。粮安委要寻找其他的供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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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供资为自愿性质（各国），可能要考虑制定“捐款”准则；

但供资往往是“专款专用”，这也是粮安委面临的问题。 

粮安委不可持续。应沿用各国给粮农组织捐款的模式，确定

强制性的捐款水平。这种状况将给粮安委带来稳定性；这种方法

有挑战性，但如能顺利实施，将最终确保粮安委可持续运行。 

粮安委供资模式需要改进。如不能增加资金捐款（常驻罗马

机构），也可以通过资助活动－不论是在罗马还是在其他国家，

来提供实物支持。国内活动的目标应设定为推广粮安委产品。 

愿景及战略 粮安委应反思－我们想实现的 3 到 5 个主要目标是什么？如何

监测这些目标的实现？要吧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出发点/契机。

粮安委要确立自身的愿景，而非改革的愿景。看看利益相关方

关注哪些问题，他们自己把时间花在哪些问题上 (如削减饥饿) 。
可持续发展目标是谋划粮安委未来的切入点－不仅仅是可持续

发展目标 2，也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 17。 

粮安委应采纳并推动一体化方法。这意味着，除农业部外，

粮安委还应与其他部委进行合作。 

各国都签署了某种区域协定，故粮安委应同区域机制建立联系；

在全球层面开展讨论还不够。伙伴关系很难建立，但却不可

或缺。 

粮安委应充分运用常驻罗马机构区域办事处，并与其他区域机制

建立伙伴关系。要回过头来看看一些最根本的问题：政府的

作用是制定政策－可与其他各方（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进行

沟通，但最终决定由政府做出。粮安委是一个政府间机构，因而

应遵循政府间机构的规则，即粮农组织的规则。 

粮安委议程应集中关注可开展深入讨论的一或两个问题。《多年

工作计划》每年应设立一个重点主题。 

粮安委接地气（影响扩大到国家层面）的问题需要解决。粮安委

内部对此意见不一。粮安委没有在国家层面开展实地工作的

职责。它是常设在罗马的机构，应注重加强与罗马以外各国在

全球层面的联系。粮安委要提升自身在全球层面的影响力，让

主席成为全球论坛的自然受邀人，并运用各个论坛宣传粮安委的

讯息。2030 年议程应作为粮安委的出发点－重点关注那些缺失

的链条、被遗忘的问题以及无人关注的事情－以便实现增值。 

粮安委应当密切关注所有联合国机构在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正在

开展哪些工作。 

粮安委应设置重点更为突出的议程，清晰说明未来 5－10 年要

实现的目标。粮安委的主要目标是全球层面 (协调与政策趋同) 。
将影响力扩大到国家层面应交由各成员国和常驻罗马机构完成。 

要对粮安委能做什么保持低调（即，粮安委并不是一个具有实施

职能的执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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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安委必须要考虑如何维持自身的“领地”，不让联合国机构

将无关的工作带入进来。常驻罗马机构应帮助粮安委履行自身

职责，确保粮安委不去应对那些更应该由常驻罗马机构或其他

机构处理的问题。 

粮安委的领导非常重要－即主席－要看人，而不是看国家。总的

来说，粮安委在全球层面表现不错，但却没有与区域层面建立

联系的系统或机制（如与非盟委员会联系）。各个层面要通力

合作。 

向经社理事会报告－不要觉得这对粮安委有任何价值，因为经社

理事会拿到报告后什么也不做。粮安委应重点关注向高级别政治

论坛的报告，在这要做个漂亮的报告并征求反馈意见。 

粮安委现状关注问题过多；粮安委需要不断发展，但要减少关注

问题的数量。 

粮安委在实地层面的影响很弱。粮安委应考虑基层组织创造的

知识，因为这些知识非常重要并且都已经过检验。同伴学习在

区域层面非常重要。本地知识应纳入考虑。 

如何改进粮安委？粮安委关注事项太多了！应更加务实一些。

对话十分有限。粮安委和主席应四处走走，参加各类活动，走访

各个地方，如纽约的联合国总部。 

粮安委应简化向不同客户传达的信息。 

粮安委应认真分析目标受益人提供的不断增多的反馈意见，如

参与“实地”实施的非政府组织。[“世界农民组织”近期加入

粮安委，这是个利好消息，会加强包容性；但可能有必要审查

一下当前的安排，评估各类利益相关方参加粮安委从而推动实现

包容性的具体成效。 

需要改进的领域：财务战略，更密切地关注优先重点，因为这会

影响到《多年工作计划》。工作进程要重点突出；各项工作流程

负担过重。 

最好只关注数量较少的问题和优先重点。 

粮安委应创造增值，而不仅仅是开展讨论，这一点必须反映在

工作计划和成员国的活动中。 

粮安委应首先提高在联合国大家庭内的认知度，这不是指粮安委

本身，而是指粮安委制定的各项准则。农发基金、粮食计划署

和常驻纽约的联合国机构应通过现有的各个论坛协力或单独推广

粮安委产品。 

优先重点的确定应有更多的思考（包括议程，工作计划）。优先

重点要更加主题突出，更为精简。 

工作范围过大。要减少关注问题的数量。应对范围过宽的问题

对于小规模代表团来说挑战很大。更喜欢参加小组的面对面

讨论，参与者兴趣关注一致。这种情况下可以开展更为深入的

讨论。利益相关方过多会影响达成一致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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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会议 粮安委平台首先要有效－有创新性的想法，并能够灵活应对新

出现的问题，不用等全会做出决定。全会之外有很多讨论重要

问题的会外活动，但受到进程的影响，这些重要问题都无法进入

全会议程。所以全会议程不吸引部长们（他们不想再讨论已经

谈判过的问题），参会的都是一些低级别官员。 

粮安委应考虑在全会上开辟出一个开放性空间，用来讨论在其他

场合不便讨论的问题。这种做法会向前迈出一小步，帮助解决

困难或敏感问题。 

粮安委需要改进；粮安委关注主题过多，没有足够的供资来支撑

新的工作流程。粮安委要更加突出重点，要知道自身的增值

体现在哪里。 

全会会议可以提高效率（如时间的利用）[为便于同化，草案

可用书面稿。]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发言可

突出说明关注重点。 

时间冗长的会议导致专注力下降。各成员国的发言过于重复。 

优先重点 青年人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粮安委应考虑如何

提高农业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和盈利性）。 

粮安委还应关注性别和女性的问题，因为女性是农业的主要

生产者。 

青年人是粮安委可以关注的一个领域。 

架构 粮安委工作成效尚有改进空间；粮安委需要另一轮改革。粮安委

现在比之前有所改进，但职能履行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咨询小组：需要更多利益相关方参与（体现更多的声音） 

粮安委机制应当改进；咨询小组的 14 个席位应当更加多元。 

咨询小组应更具包容性，代表农民、青年人、妇女和小农等。 

似乎有必要对咨询小组分配给民间社会机制的席位数加以审查。

可以考虑以下的民间社会机制/私营部门机制比例：4：2；4：3
或 3：2。 

架构（构成）可以进一步完善（如咨询小组）。咨询小组的规模

可以保持，可视讨论问题邀请一些特别参与者。 

民间社会机制 民间社会机制：应包括更多的组织，当前的民间社会机制不能

代表民间社会。 

私营部门机制 私营部门机制中要吸纳消费者协会。 

私营部门机制应更多地向新的利益相关方开放，也要更多地代

表中小企业。 

常驻罗马机构 常驻罗马机构应开展合作，共同提升粮安委工作成效。 

三家机构可能有必要签署谅解备忘录，以便去除不确定性。其

他伙伴目前参与度更高，特别是粮食计划署。缺乏系统性的资

源筹措行动。要提高捐赠方支持粮安委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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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专组 高专组的工作不能脱离常驻罗马机构技术部门开展的工作。 

秘书处 秘书处每两年轮换一次 

主席团和主席 需要强有力的主席和主席团。 

交流推广 粮安委在推广使用方面应开展更多工作；可以通过区域机构

（非洲发展银行）推广《负责任农业投资》，或借助于世界银行。 

为接触到政府部长，粮安委应联络设在纽约的高级别政治论坛，

如就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沟通。 

敦促在罗马设立办事机构的成员国让纽约同事帮助推动粮食

安全和营养问题。 

另外，粮安委还可通过区域机构开展工作，如政府间发展管理局

（东非推广抗旱工作/政策的一个政府间机构）。关于《负责任

农业投资》，各国可以承担更多责任。将外联工作拓展到非洲

发展银行会有所助益。 

国家考察期间采访的受访者 

提升粮安委效能/改善外联工作 
布鲁塞尔 • 要确保政策圆桌会议上有来自各个大陆的有效代表。 

• 要建立执行机制，如监测机制，以便落实责任。 
• 口译服务要安排供资。 

法国 • 战略过于宽泛，需要重新梳理。受众没有明确定义。 
• 政府要被赋予更多权力，以便与粮安委建立联系。 
• 粮安委应把握国家层面大型活动或民间社会及私营部门机制开展活

动的契机，积极推广粮安委。 
• 粮安委要提升认识度，大力宣传产品和活动，如向《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进行宣传。 
• 粮安委要证明可以监督自身所做的决定，监督过程有助于提高各方

对粮安委产品的认识，也有助于实施。 
• 粮安委要同 3家常驻罗马机构建立密切联系，并充分运用这些机构的

专业知识。与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良好关系也非常重要，如七国集团、

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 
• 粮安委可成为对话平台，请各国在这里说明他们打算做什么，并在

一年之后分享工作成果。这样做有助于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度。 
• 粮安委要确保为各个主题和活动提供多语言服务，以便提高参与度。

完善粮安委的语言政策是加强同很多国家专家和民间社会互动的

一个途径。 

约旦 • 粮安委应同区域组织开展合作，如阿拉伯环境和发展网络、阿拉伯

联盟，以及联合国区域委员会。 
• 粮安委应支持国家和区域研讨会，提高各方对粮安委及其产品的

认识。粮安委应同区域内民间社会开展合作，共同组织此类研讨会。 
• 应建立机制，确保常驻罗马的政府代表能将在罗马做出的决定传回

给国内，传达给相关部委和政府的主要决策者，以及民间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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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粮安委效能/改善外联工作 
• 粮安委应编制可在国家层面使用的宣传材料，推动全球准则的实施。 
• 粮安委应审查粮食安全和营养资金在全球层面的组织方式，并就筹资

方案提出建议。联合国机构区域办事处可推动并支持各国获得此类

全球基金。 

巴拿马 • 成员国应承诺推广粮安委产品，加强同民间社会的沟通并制定相应

的沟通策略。 
• 常驻罗马机构也可推广粮安委产品。常驻罗马机构和实地办事处要

加强沟通。 
• 粮安委必须与区域平台进行互动，如中美洲及巴拿马营养研究所、

中美洲一体化制度以及中美洲渔业组织。 

菲律宾 • 粮安委利益相关方在推动粮安委产品在本地/国家层面使用的过程

中要更加协调一致。粮安委和 3 家常驻罗马机构应在国家层面推广

粮安委产品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采用类似粮安委的多利益

相关方模型。这方面的一个范例是农发基金、欧盟和瑞士发展合作

署资助的中期合作计划，可作为一个监测工具。 
• 粮安委产品的推广应成为常驻罗马机构国家办事处的主要职责。 
• 可组织区域论坛，提高各国政府对粮安委应对问题和做出决定的

认识。在粮农组织区域会议上创造国家政府、粮安委、民间社会组织

的对话空间对此会有帮助。 
• 常驻罗马的国家代表与国家政府之间的联系要进一步加强。 
• 针对粮安委产品认知度低的问题，可考虑提名一个国家级机构负责

推广粮安委产品。 

塞内加尔 • 粮安委要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建立联系。现有很多区域机制，

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经合组织以及西非关税同盟。 
• 粮安委应确立联络人，可设在粮农组织以及政府部委中，发挥类似于

南南合作联络人的职能。 
• 罗马与国家层面的正式沟通渠道要进一步加强。 
• 常驻罗马机构在支持粮安委和在国家层面提高粮安委认知度方面要

更好地进行协调。常驻罗马机构的管理机构与联大特别会议应通过

专门决议，确保常驻罗马机构为粮安委提供支持。 
• 粮农组织国家办事处应以不同方式支持粮安委： 

o 宣传《自愿准则》等粮安委产品。 
o 为各国应用粮安委工具和产品提供技术支持。 
o 汇聚各利益相关方，共同讨论粮安委产品和决定。 
o 支持各国政府建立粮食安全和营养多利益相关方平台 
o 推动设立各区域网络，以便粮安委作为全球行动方与各区域

组织建立联系。 
o 在国家层面上倡导资源筹措工作，支持实施粮安委产品。目前

有很多来自塞内加尔国外的举措，但若没有支持和资源，国内

也没有能力消化这些举措。 

乌干达 • 政府和民间社会应在把粮安委讯息传达到国家层面发挥重要作用。 
• 粮安委要重新确立自身定位，重新打造品牌，如确定“品牌大

使”，以便推广金句，宣传造势。 



 

119 

提升粮安委效能/改善外联工作 
• 粮安委应安排一条预算线，专门支持和协调多利益相关方会议。 
• 要制定明确的宣传策略，说明从何将信息从粮安委传达给各个部委

的联络人，再传达给民间社会。 
• 粮安委要与各国的民间社会组织开展合作，建立内部申诉机制，避免

拆分机制。 

美国  • 与各国建立更好的沟通渠道。 
• 跟进粮安委产品在国家层面上和在国际机制中的实施情况。 
• 参与者在粮安委会议上要有更多的对话机会，分享各自参与的工作，

建立各行动方之间的互信。 
• 粮安委要建立监督机制，跟踪各国的进展状况。确立监督议程会对

粮安委有所助益，因为粮安委审查的都是 2/3 年前决定的相关问题。 
• 制定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的工作计划，这将促进一些相关政策提案

的落实。将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纳入具有约束力的条约，这有助于

推动各类政策提案的实施。 
• 高专组运行模式要做出调整，因为现有模式联系性不强，有时是孤军

奋战。高专组要与粮安委其他机构建立联系。 
• 更加公平的安排会让那些无法自费参加粮安委活动的小规模私营部门

机构更多地参与进来。这种安排可以包括建立一个“盲选”资金池，

根据预先商定的标准满足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提出的资金申请，具体

标准如： 
o 长期关注； 
o 代表区域/部门的多样性； 
o 实施（角色；历史）；以及 
o 资金需求。 

• 回顾粮安委下设开放工作组的经验，以及如何提升开放工作组在促

进国家层面变革的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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